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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

作出的重要指示

　　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是发展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重要举措.４０年来,地

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履职尽责,开拓进取,为地方改

革发展稳定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形势新任务对人大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按照党中央关于人大工作

的要求,围绕地方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

决策部署,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地做好立法、监督

等工作,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

要自觉接受同级党委领导,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

系,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接地气、察民情、聚民

智,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要加强

自身建设,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增强工作整

体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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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级人大立法工作交流会议

有关情况的报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副主任郭迎光及相关同志参加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召开的省级人大立法工作交流会.现将会议

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省级人大立法工作交流会,于９月４日至５日

在天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栗战书同志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主

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或主持工作的副主任,秘书长,法工委(法

制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是由栗战书委员长亲自提出并推动、

经党中央批准召开的,也是省级人大行使地方立法

权４０年来第一次组织的工作交流会,会议的主要

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法工作

重要思想和今年三次对立法工作、地方人大工作重

要指示精神,总结交流省级地方人大行使地方立法

权４０年来的成就经验,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省级人

大的立法工作.９月４日上午,栗战书委员长出席

第一次全体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之后,进行了分组

交流讨论.９月５日上午,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１２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同志作了经验交流发

言,省人大常委会郭迎光副主任以«从制定企业投

资项目承诺制规定入手 探索立法精准服务改革的

路子»为主题进行了交流发言.王晨副委员长作了

总结讲话.

二、会议的主要精神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人大及

其常委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栗战书委员长在讲话中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立法工

作的领导,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地方立法工作,切实

提高立法质量,确保立一件成一件,更好助力经济

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

栗战书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对人大

立法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特别是对立法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着眼于

构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自觉担负起新时代对地

方立法提出的新任务.要健全完善地方立法体制

机制,形成立法工作整体合力,共同提高人大立法

工作水平.

栗战书强调,地方立法要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抓住重点,突出地

方特色.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通过立法推进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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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民生和

社会治理,抓好惠民立法,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期

待,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加强生态环保领域立法,

建立健全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的法

律制度.抓好弘德立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过程.抓好协同立法,依

法保障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落实落地.

栗战书强调,做好新时代地方立法工作,必须

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体现到立法全过

程和各方面,善于将地方党委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

的部署举措依法落实到位.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

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提高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水平,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权威,确保

每一项立法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坚持

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为地方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提供法制支撑.

王晨副委员长在闭幕会上讲话指出,做好新时

代省级人大立法工作,对推动整个地方立法、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意义重大.要把会议精神贯彻到新

的立法工作实践中,努力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成

果,为更好开展地方立法工作提供指导和遵循.要

以总结４０年地方立法工作为新起点,振奋精神,担

当作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推动新时代地方

立法提升新水平、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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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二十一号)

«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９

年９月２７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

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

理,维护警务辅助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警务辅助

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

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警务辅助人员招聘

使用、权益保障、监督管理等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警务辅助人员(以下简称

辅警),是指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发展和公安工作实

际需要,依法招聘,为公安机关日常运转和警务活

动提供辅助支持的非人民警察身份人员.

辅警分为文职辅警和勤务辅警.

辅警应当严格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履行职责.

第四条　辅警管理遵循谁使用、谁管理、谁负

责的原则.

上级公安机关指导、监督下级公安机关辅警管

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辅警队伍

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所需经费

列入财政预算.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会同同级机构

编制部门核定辅警用人额度,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

实施.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根据社会治安

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统一调配本行政区域内核定

的辅警用人额度.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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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会同同级公安机关核定辅警薪酬标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辅警经费保

障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负责辅警优抚工作.

第二章　招　聘

第七条　辅警招聘应当遵循公开、平等、竞争、

择优的原则,统一招聘条件和程序,严格选拔聘用.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在用人

额度内,提出招聘计划.

辅警招聘由省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会同省人民

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统一组织实施,也可

以委托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会同设区的市

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实施.

第九条　应聘辅警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拥护宪法,遵守法律、法规,品行端正;

(三)年满十八周岁;

(四)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和履行岗位职责所需

的工作能力;

(五)具备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以及其他应当

具备的条件.

退役士官和士兵应聘辅警的,其学历可以为高

中,但是应当在聘用合同期限内取得大专以上学

历;未取得的,合同期满后不予续签.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招聘为

辅警:

(一)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涉嫌犯罪尚未结案的;

(二)曾被行政拘留或者有吸毒史的;

(三)有较为严重的个人不良信用记录的;

(四)曾因违法、违纪被开除或者解聘的;

(五)曾因违反公安机关管理规定被解除劳动

合同的;

(六)不适合从事辅警工作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　辅警招聘时,应聘人员具有国家和

省规定的优先情形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

第十二条　辅警招聘按照报名、资格审查、笔

试、面试、体能测试、考察、体检、公示、签订劳动合

同等程序进行.

第十三条　辅警招聘时应当发布公告.公告

应当载明招聘的岗位、名额、报考资格条件、报考需

要提交的申请材料以及其他事项.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应当根据报考资格条件

对报考申请进行审查.

报考者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真实、准确.

第十五条　公示期满后,公安机关应当与拟聘

用辅警签订劳动合同,并约定试用期.

第三章　权利、义务和保障

第十六条　辅警享有下列权利:

(一)获得履行职责必需的工作条件;

(二)依法获得劳动报酬,享受福利、社会保险

待遇;

(三)参加警务技能培训和业务知识培训;

(四)对所在单位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依法对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提出

申诉;

(六)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七条　辅警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拥护宪法,遵守法律、法规;

(二)服从公安机关管理,听从人民警察指挥;

(三)忠于职守,文明履职;

(四)严守工作纪律,保守工作秘密;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八条　辅警薪酬标准应当根据其职业特

点、分类分级管理方式以及所从事工作,参照当地

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合理确定,并动态调整.

第十九条　辅警和其所在的公安机关应当依

法参加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等社会保险,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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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住房公积金.

第二十条　公安机关应当为一线以及高危险

岗位的辅警,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第二十一条　辅警因工受伤、致残的,应当依

照«工伤保险条例»等有关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辅警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的,其遗属依照«烈士

褒扬条例»有关规定享受相关抚恤待遇.

第二十二条　辅警履行职责有显著成绩和突

出贡献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公安机关应当给

予表彰和奖励.

公安机关面向优秀辅警招录人民警察的,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结合

辅警工作特点,建立健全辅警分级管理、考核奖惩、

薪酬调整、教育培训等管理和监督制度.

第二十四条　公安机关应当对辅警进行岗前

培训、晋升培训、年度培训等专业培训和政治教育、

保密教育.

第二十五条　公安机关应当对辅警的履职情

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晋升、奖惩,续签或者

解除劳动合同的主要依据.

第二十六条　辅警应当按照规定配发统一的

工作证件,统一着装、统一标识,持证上岗.辅警离

职时,公安机关应当收回配发的证件、服装和标识.

根据工作需要,辅警可以配备必要的执勤和安

全防护装备,但不得配备或者使用武器、警械.

辅警的证件、服装和标识,应当与人民警察的

证件、服装和标识在外观上存在显著的区别.

第二十七条　辅警履行职责应当接受监督.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辅警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

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二十八条　辅警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遇有可

能影响其公正履职的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避.

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权提出回避申请.

前款规定的回避,由辅 警 所 在 的 公 安 机 关

决定.

第二十九条　辅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

关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一)双方协商一致的;

(二)试用期考核不合格的;

(三)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

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四)严重违反辅警管理规章制度的;

(五)严重失职给公安机关造成重大损害或者

不良影响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

情形.

劳动合同的终止,按照劳动合同法律、法规的

规定执行.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

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辅警招聘和

管理工作中,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辅警履行职责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

益造成损害的,由聘用辅警的公安机关承担赔偿

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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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　李喜春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就«山西省警务辅助人

员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的有关情

况,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一)制定«条例»是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

府关于公安改革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２０１５年,

国务院下发«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

工作的意见»,对警务辅助人员改革作出明确安排

和具体部署,并要求各地结合实际,主动改革创新,

不断推动警务辅助队伍正规化建设.公安部、中编

办、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委

联合下发«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

作的通知»也提出,要积极推动相关部门启动警务

辅助人员立法工作.今年１月７日,省委第１００次

常委会议原则同意«山西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

管理改革方案»,要求将制定我省公安机关辅警条

例按程序列入２０１９年立法工作计划,争取上半年

完成立法工作,为改革提供法制保障.

(二)制定«条例»是加强警务辅助人员队伍建

设,提升法治化水平的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公安机关承担的

任务越来越重、履职的要求越来越严,特别是在地

方公安自定编制核销以后,全省警力逐年下降,队

伍结构老化,加之新增监委留置对象看护职能,一

线执法警力缺口一直较大.警务辅助人员的加入

和使用,加强了我省警务力量.制定«条例»有利于

加强警务辅助人员队伍建设,提升法治化水平.

(三)制定«条例»是规范警务辅助人员管理的

有力保障.警务辅助人员是公安机关管理使用的

一支重要力量,长期以来在协助公安民警维护社会

治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但

近年来,我省警务辅助队伍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给公安机关的形象造成了一些影响.这些问题的

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警务辅助人员身份不明、

归属不明、待遇保障不明.通过地方立法,实现警

务辅助人员履职有依据、工作有保障、管理有目标、

监督有制度,为规范管理辅助警务队伍提供有力保

障,真正打造一支高标准、高效率、严要求、能战斗

的高素质辅助警务队伍是很有必要的.

二、«条例»的主要内容

«条例»设总则、工作职责、招聘、管理和监督、

权利义务和保障、法律责任和附则,共７章４７条.

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确警务辅助人员的定义

为明确警务辅助人员身份,«条例»规定:本条

例所称警务辅助人员(以下简称辅警),是指由公安

机关统一招聘和管理,履行本条例规定职责,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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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机关日常运转和警务活动提供警务辅助支持的

非人民警察身份的工作人员.辅警分为勤务辅警

和文职辅警(第三条).

(二)规定警务辅助人员工作职责

关于警务辅助人员的职责,«条例»规定:勤务

辅警可以从事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保护公共财

产和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治安巡逻值守、安全

巡查、监察机关留置人员看护、疏导交通等十二项

职责(第七条).勤务辅警在一名以上人民警察带

领下可以从事接报警现场处置、盘问检查、传唤抓

捕、押解看管违法犯罪嫌疑人、调查取证、查封扣

押、治安监督检查、涉案财物管理、维护大型公共活

动秩序、群体性事件处置等十三项职责(第八条).

文职辅警可以从事计算机网络通讯、实验室分析、

安全监测、档案管理、证件办理、翻译等五项工作

(第九条).同时,«条例»规定:公安机关不得安排

辅警从事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以外

的工作(第十条).

(三)规范警务辅助人员招聘工作

关于警务辅助人员招聘,«条例»规定:招聘辅

警应当遵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统一招聘

标准和程序,严格选拔聘用(第十二条).应聘辅警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社会公

德,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备履

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等资格条件

(第十四条).严把“源头关”,曾被追究过刑事责任

或者涉嫌犯罪尚未结案的、曾被行政拘留或者有吸

毒史的等六种情形不得招聘为辅警(第十五条).

辅警的招聘参照人民警察招录程序开展(第十九

条).

(四)规范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

关于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条例»规定:辅警实行

层级管理制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一级辅警长、二级

辅警长、三级辅警长、一级辅警、二级辅警、三级辅

警、四级辅警(第二十三条).公安机关应当对辅警

进行岗前培训、晋升训练、年度训练等(第二十四

条).公安机关应当对辅警的工作绩效、遵章守纪、

业务能力、教育培训等其他履职情况进行考核.考

核结果作为辅警晋升、奖惩、续签或者解除合同的主

要依据(第二十五条).

(五)明确警务辅助人员权利和义务

关于警务辅助人员的权利和义务,«条例»规

定:辅警享有获得履行职责必须的工作条件、依法

获得劳动报酬,享受福利和社会保险待遇、依法对

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提出申诉、依法解除劳动

合同等七项权利(第三十四条).辅警应当履行维

护宪法、遵守法律法规、服从公安机关管理、听从人

民警察指挥、文明执勤、严守工作纪律等五项义务

(第三十五条).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强

调,要健全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制度.中央意见也提

出,要加强地方立法,规范警务辅助人员管理,细化

警务辅助人员岗位职责、权利义务、职业保障等规

定.我省制定«条例»完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和中央意见的要求.«条例»主要根据是

国务院«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

的意见»,同时参考了深圳市«深圳经济特区警务辅

助人员条例».出于改革创新的实践和公安工作的

需要,草案赋予了警务辅助人员一定的行政执法

权,如赋予盘问检查、传唤抓捕、押解看管、行政案

件调查取证、部分行政强制措施等行政执法权.

以上说明连同 «条例 (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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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草案)»
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杨增武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草案)»(以下简称

条例(草案))已经省人民政府第２６次常务会议通

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省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关于警务辅

助人员管理改革的决策部署,党组书记、副主任郭

迎光高度重视辅警立法工作,多次提出具体要求;

李悦娥副主任亲自参与立法工作,主持召开了８个

部门参加的立法协调会,细化工作任务、明确时间

步骤,启动立法工作;亲自参与调研活动并带队赴

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有关问题进行请示.辅警立法

时间紧,任务重,为争取时间,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提

前介入条例(草案)起草工作,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

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制定了立法工作大纲;与相关

部门赴江苏省、安徽省、广东省和深圳市开展立法

调研,学习兄弟省市先进经验;赴太原、晋中、长治、

晋城４市调研,听取市级及１２个县(市、区)工作情

况介绍,广泛征求基层部门、人大代表和一线民警、

辅警的意见建议;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专家、

学者进行深入论证.结合调研和论证情况,监察和

司法委员会起草了该审议意见,并两次召开委员会

会议研究审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多年来,辅警队伍作为公安机关一线警力的有

效补充,在协助人民警察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

罪、开展行政管理、服务人民群众等工作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已成为公安机关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力量.

但同时,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制度相对滞后,特别是随

着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辅警职责权限不清晰,职

业保障不完善,用工形式不规范等问题日益突出.

今年１月７日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了公安机关警务

辅助人员管理改革工作,要求省人大要按照程序,将

制定我省公安机关辅警条例列入２０１９年立法工作

计划.３月７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

«关于印发‹山西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改革

方案›的通知»,其中要求由省人大常委会、省司法厅

牵头,省公安厅参加,加快推进我省辅警管理立法工

作.因此,制定本条例是贯彻落实省委警务辅助人

员管理改革的具体行动,对于推动辅警队伍制度化、

规范化、法治化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主要修改意见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认为,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

的条例(草案),从制度的总体安排到具体内容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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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都比较科学合理,内容全面,结构清晰,草案基本

可行,同意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就进一步完善

条例(草案)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一)关于辅警的职责权限

１、条例(草案)第二部分“工作职责”一章中,规

定了警务辅助人员的具体工作职责权限.其中第

八条拟将现行法律规定的应当由两名警察完成的

工作,变通为“１警＋N 辅”,赋予勤务辅警一定的

执法权.这一条款突破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

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上位法关于行政案件调查取

证、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由二名正式执法人员完成

的规定.同时,第七条勤务辅警职责和第九条文职

辅警职责,与国务院关于辅警改革的相关规定不一

致.建议按照相关法律和规定作出修改.

２、明确辅警禁止从事的工作.条例(草案)对

辅警禁止从事的工作规定得不明确,第十条规定

“公安机关不得安排辅警从事本条例第七条、第八

条、第九条规定以外的工作”,这一规定不够具体,

不易操作,为此,我委提出了九项辅警禁止从事的

工作,增强可操作性.

(二)关于辅警的招聘和退出

辅警招聘应当严把入口关,设置政治、品行、表

现、身心素质和体能测试等方面招录条件,从源头上

提高辅警队伍素质.为此应当明确招聘程序,通过

严格的招聘程序来保证辅警招聘公开透明、公正有

序.建议将第十九条细化为“辅警招聘应通过报名、

资格审查、笔试、面试、心理素质和体能测试、体检、

公示、签订劳动合同等程序开展”.同时,辅警管理

还应当畅通出口,对违法违纪或者不适应工作的辅

警如何退出做出明确规定,建议按照劳动合同法相

关规定,明确辅警劳动合同的解除或者终止情形.

辅警是非人民警察身份的工作人员,与用人单

位的法律关系是劳动合同关系,对辅警管理依照的

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为此,建议将条例(草案)

第二十条中劳动合同的签订主体由“公安机关”改为

“用人单位”,以利于相关单位能够科学论证辅警合

同签订主体.

(三)关于辅警的管理和监督

健全对辅警人员的管理监督制度,有利于增加

辅警队伍的战斗力.建议条例(草案)第二十四条

进一步明确对辅警开展思想教育、纪律教育、岗前

培训、业务培训、警能训练的内容,通过规范管理、

严格监督来提高辅警的法律意识、纪律意识和职业

素养.

同时,调研中有基层同志担忧,辅警管理改革

后,今后有可能提出与人民警察同工同酬的要求.

为避免此种情况出现,我委认为,辅警管理应当另

外建立一套制度单独运行,不应与人民警察管理制

度相互交叉.为此,建议删去条例(草案)第十九

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中关于

“参照人民警察”“参照国家工作人员和人民警察相

关管理规定”“参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

等相关表述,以避免因辅警与人民警察制度设计上

的交叉或雷同而引发不稳定隐患.

(四)关于辅警的权利和保障

广大基层辅警承担着较为繁重的交通管理、治

安防控和维稳任务,应当关注辅警的身体健康,建

议条例(草案)第三十四条增加为辅警开展健康体

检的内容;同时为避免管理的随意性,建议条例(草

案)第三十四条增加“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

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的内容.

(五)关于现有辅警人员的退出和过渡问题

调研中,不少基层同志反映,现有辅警人员的

退出、消化、过渡问题是辅警改革的难点,这一问题

处理不好,极易引发不稳定风险.条例(草案)对此

未予涉及,建议由省政府或公安机关适时出台配套

细则,妥善应对相关问题,确保辅警改革稳妥推进.

此外,建议对部分条款的文字表述作进一步的

研究处理.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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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

会议对«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草案)»(以下简

称草案)进行了初审.初审前,法制工作委员会就

提前参与了省政府拟提交草案的研究工作,就草案

的立项依据、与上位法不一致等内容提出了修改建

议.初审后,根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

惠宁同志的指示,我们将草案修改稿两次请示中央

政法委,三次请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审查,其

中一次李悦娥副主任专程带领省委政法委、省人大

监司委、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省公安厅负责人,

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草案相关问题进行了请示.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

认真研究和反复修改.６月２６日,法制工作委员

会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和修改.同时,

就涉及政府职能部门的条款,征求了省编办、省财

政厅、省人社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意见.７月９

日,召开有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省人大代表参加

的论证会进一步征求意见.７月１１日,法制委员

会进行统一审议.法制委员会认为,草案经反复修

改,并多次请示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审查把关,现草案已基本成熟.７月２３日,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研究,决定提请本

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原草案共７章４７条.修改时,我们根据相关

法律、常委会组成人员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

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

发〔２０１６〕１５号)(以下简称国办意见)、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的意见,以及立法技术规范要求,删除

１２条,合并６条为３条,增加１条.修改后草案共

６章３３条.

二、具体修改建议

(一)关于辅警的职责

根据人民警察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

意见,法制委员会经反复研究、慎重考虑,建议删除

原草案第二章“工作职责”.主要理由:一是超越地

方立法权限.该章规定的警务辅助人员协助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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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的相关职责,很多涉及国家警察制度、诉讼制

度,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等内容.根据立法法相关规定,这些内容都属于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专属立法权,只能制定法律.二

是辅警不是执法人员.国办意见明确了辅警不具

备执法主体资格,不能参与公安机关执法工作,因

此原草案中有关行政执法权、刑事侦查权等职权,

应当由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即人民警察行

使,否则与人民警察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关

于执法主体的规定相抵触.三是“协助”、“辅助”的

含义不明确.该章规定辅警协助或者辅助人民警

察工作,但“协助”和“辅助”的具体含义不明确,在

实际执法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代替人民警察执法

或者实质上“独立”执法的情形,从而与法律的有关

规定相抵触.在删除原草案第二章“工作职责”的

同时,法制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在总则第三条增加

第三款规定,即:“辅警应当严格按照国务院有关规

定履行职责”.

(二)关于辅警用人额度

审议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辅警的员

额应当科学配置,不能随意增加.法制委员会经研

究,建议在草案第六条增加一款规定,即:“设区的

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根据社会治安状况和经济发

展水平,统一调配本行政区域内核定的辅警用人额

度”.(现草案第六条第一款)

(三)关于辅警招聘程序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对辅警招聘的条

件和程序要慎重和严格,严把“入口关”,确保辅警

队伍的素质.法制委员会经研究,建议根据相关上

位法和国办意见以及公安部等五部委«关于规范公

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完善辅警

招聘的程序.(现草案第十二条)

(四)关于特别优秀辅警的激励机制

初审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草案缺乏

对辅警的职业预期和晋升路径的规定,建议增加对

特别优秀的辅警选拔进人民警察队伍的激励机制.

法制委员会经与省公安厅研究,根据有关国家规

定,建议在草案第二十二条中增加第二款规定,即:

“特别优秀的辅警报考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位的,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现草案第二十二条第

二款)

(五)关于辅警的身份标识、执勤设备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辅警的证件、着装、

标识等要统一,要与人民警察相区分,保证人民群

众的知情权.根据人民警察法,参照«人民警察使

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警车管理规定»,法制委员会

建议删去原草案中“公安机关应当为辅警统一配发

制式服装、标识”等专属人民警察身份的表述;建议

删去勤务辅警配备“执勤警械”和驾驶“警用汽车、

摩托车等交通工具”的规定;建议根据国办意见和

公安部等五部委关于辅警的工作证件、服装样式、

标志标识、配备必要的执勤和安全防护装备等相关

规定,对草案中不规范的表述作了相应修改.(现

草案第二十六条)

(六)关于辅警退出机制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草案应当明确辅

警的退出机制,一方面对辅警形成约束,另一方面

也是对辅警权益的保障.根据劳动合同法和国办

意见,法制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在草案第二十九条

中,增加“双方协商一致”和“严重违反辅警管理规

章制度”这两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情形的规定,并

对解除劳动合同的七种情形作了规范表述.(现草

案第二十九条)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

委员会还建议对草案的章节、条文顺序和文字表述

方面作必要的修改.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进行了

修改.

以上汇报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２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９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二十七号)

«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

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

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促

进红色文化遗址的合理利用,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

传统教育,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红色

文化遗址的调查、认定、保护、管理和利用.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红色文化遗址,是指下列

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

命,具有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纪念意义的遗址、旧

址和纪念设施等:

(一)重要机构、重要会议、重要事件、重大战

役、重要战斗的遗址或者旧址;

(二)重要人物和具有重要影响的烈士的故居、

旧居、活动地、墓地;

(三)烈士陵园和纪念堂馆、纪念碑亭、纪念雕

塑、纪念塔祠等纪念设施;

(四)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其他遗址、旧址和

纪念设施等.

第四条　红色文化遗址实行分级保护制度.

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利用,坚持全面保护与整

体保护、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遗址本体保护

与周边环境保护相结合;坚持合理利用,强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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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突出社会效益,确保红色文化遗址的历史真

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红色文化

遗址保护利用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红色文化

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统筹规划、协

调指导,研究解决保护利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联席

会议日常工作由同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退役军人事

务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红色文化遗址

的保护利用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财政、文化和

旅游、教育、公安、自然资源、规划、新闻出版、广播

电视等有关部门以及史志研究机构,在各自职责范

围内做好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的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协助开展本辖区

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对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法律、法规的

宣传.

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对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

的公益宣传.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红色文化

遗址的义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在保护利用红色文

化遗址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个人给予表彰

和奖励.

第二章　调查和认定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

同级退役军人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史志研究机构,

制定全省红色文化遗址认定的标准和办法,报省人

民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

部门会同同级退役军人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史志研

究机构,根据全省红色文化遗址认定标准和办法,

开展本行政区域内的红色文化遗址调查、认定工

作,提出本行政区域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建议名单,

经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

退役军人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史志研究机构审核

后,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省

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退役

军人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史志研究机构,对设区的

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的红色文化遗

址保护建议名单进行审核,确定全省红色文化遗址

保护名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由省人民政府向社

会公布.

第十二条　在全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名录范

围内,根据红色文化遗址的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纪

念意义,确定省级、市级、县级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名

录,分别由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核定

公布.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三条　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名录应当载明

红色文化遗址的名称、类型、产权归属、文化内涵、

历史价值、地理坐标、四至、面积及相应的界址地形

图等内容.

第十四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在各级红

色文化遗址设置永久性保护标志.

红色文化遗址已经完全损毁或者消失的,应当

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设置纪念标志,建立档案;需

要重建的,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文物、退役军人事务行

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城乡规划等有关主管部门,结

合本行政区域内红色文化遗址的类别、内容、规模

以及周边环境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编制全省红色文

化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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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列入各级保护名录的红色文化遗

址自核定公布之日起一年内,由核定公布该红色文

化遗址的人民政府根据红色文化遗址的历史和现

实状况,合理划定保护范围.

列入各级保护名录的红色文化遗址自核定公

布之日起一年内,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由核定公布

该红色文化遗址的人民政府文物或者退役军人事

务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划定建设

控制地带并公布.

第十七条　在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范围内,禁

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拆除、改(扩)建红色文化遗址;

(二)生产或者储存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

危险物品;

(三)排放污染物,倾倒、焚烧垃圾和其他废

弃物;

(四)采石、采矿、爆破、开荒、挖掘、取土;

(五)在红色文化遗址本体及其附属设施上刻

划、涂抹;

(六)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拆除红色文化遗址保

护标志、纪念标志;

(七)其他影响、危害、破坏红色文化遗址安全

和环境的行为.

第十八条　在红色文化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

进行工程建设的,应当符合红色文化遗址保护规划

的要求,确保其建设规模、体量、风格、色调与红色

文化遗址历史风貌相协调.

对红色文化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已经存在的

与红色文化遗址历史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物、构筑

物,应当依法逐步改造或者拆除.

第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文物、退役军人事务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制定全省红色文化遗址日常

保养、维护办法,指导红色文化遗址的日常保养、维

护工作.

第二十条　红色文化遗址实行保护责任人

制度.

保护责任人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国家所有的,其使用人或者管理人为保护

责任人;

(二)集体所有的,该集体组织为保护责任人;

(三)个人所有的,其所有人和使用人为保护责

任人;

(四)由组织或者个人认养的,认养人为保护责

任人;

(五)权属不明确的,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为保护责任人.

第二十一条　保护责任人履行下列职责:

(一)落实保护规划中涉及该红色文化遗址的

保护要求;

(二)按照日常保养、维护办法,做好红色文化

遗址的日常保养、维护;

(三)配合有关部门进行日常监测、监督检查、

维修保养、宣传教育等工作;

(四)采取防火、防盗、防坍塌等安全措施,发现

重大安全隐患,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并采取相应抢

救保护措施;

(五)发生危及红色文化遗址安全的突发事件,

及时采取有效抢救保护措施;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保护责任.

保护责任人承担日常养护费用确有困难的,可

以由核定公布该红色文化遗址的人民政府给予

补助.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保

护需要,在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通过购买或者

置换等方式对红色文化遗址进行保护.

第二十三条　对红色文化遗址进行重大修缮,

应当报核定公布该红色文化遗址的人民政府文物

或者退役军人事务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红色文化遗址的修缮,应当遵循不改变遗址原

状、最小干预的原则,不得损毁、改变主体结构及其

附属设施.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通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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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引导、资金扶持和公开表彰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

第四章　合理利用

第二十五条　红色文化遗址的利用,应当与红

色文化遗址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相适应,不得改

变红色文化遗址主体结构和外观,不得危害红色文

化遗址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

禁止以歪曲、贬损、丑化等方式利用红色文化

遗址.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加强对太行精神、吕梁精神等革命精神的挖掘,

开展红色文化遗址及相关文物史料文化内涵、历史价

值的研究,编纂、出版、制作红色文化知识读本、理论

书籍、影视作品,推进数字化保护利用.

鼓励社会各界开展对红色文化遗址历史文化

的宣传、学术研究交流以及红色文化创意产品的研

究开发.

第二十七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应当利用红色文化遗址及相关博物馆、纪念

馆,组织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各级各

类学校应当利用红色文化遗址及相关博物馆、纪念

馆,组织开展现场教学、主题教育、社会实践等教育

教学活动.

第二十八条　国有的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

展览馆等收藏研究机构,应当加强红色文化遗址相

关资料、实物的征集、收购和研究.

第二十九条　鼓励与红色文化遗址有传承关

系的单位和个人同红色文化遗址管理单位共建

共享.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红色文

化遗址的利用纳入本行政区域旅游发展规划,加强

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发展红色旅游.

第三十一条　利用红色文化遗址发展旅游的,

其保护责任人应当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编制

红色文化遗址利用方案,并经核定公布该红色文化

遗址的人民政府文物或者退役军人事务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拆除、改

(扩)建红色文化遗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

或者退役军人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造

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红色文化遗

址保护范围内从事采石、采矿、爆破、开荒、挖掘、取

土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或者退役军人

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红色文化遗

址及其附属设施上刻划、涂抹,或者损毁、擅自移

动、拆除红色文化遗址保护标志、纪念标志的,由公

安机关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

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以歪曲、贬损、

丑化等方式利用红色文化遗址的,由公安机关依法

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退役军

人事务等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红色文化

遗址保护利用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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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

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主任　李福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将«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

保护利用条例(草案)»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该条例的必要性

红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底色.红色文化是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凝聚而

成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精神

动力和力量源泉.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

周年,制定该条例正当其时、非常必要.

一是积极主动将党的领导主张和重大决策部

署转化为地方性法规的重大举措.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红色资

源的利用和红色文化的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指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

“要发扬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党史、军史和优良

传统教育,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要把红色资

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

好”.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

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和红色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重

要遵循.２０１８年７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制定革命文物保护地方

性法规.”２０１９年６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了«山西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实施方案».

制定该条例,是省人大常委会彰显政治属性,积极

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认真践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担当和实际行动.

二是传承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要求.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

神不强.红色文化遗址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历史,是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物质载

体,是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浓厚滋养,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山西振兴崛起的强大

精神支柱.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一段时期内一小

部分人数典忘祖,以各种名目贬损党的领袖、革命

先烈、英雄模范,以各种手段歪曲丑化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辉煌历史,意图从根

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巩固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传承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

须将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利用纳入法治轨道,充分

发挥红色文化遗址的教育功能,推动红色文化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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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

精神谱系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三是破解我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工作难

题、推动我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工作顺利开展

的现实需要.我省是革命老区,红色文化遗址数量

多、分布广,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全省红色文化遗

址约有３４００余处.省委非常重视红色文化遗址的

保护利用.但由于种种原因,我省红色文化遗址保

护利用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红色文化遗址

大多分布在太行、吕梁等边远山区,点多面广、保护

利用难度大;红色文化遗址底数不清、认定标准不

统一;经费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落后、保护机构和人

员严重短缺;缺乏科学规划,保护机制不健全、全社

会保护氛围尚未形成;重保护轻利用、重旅游开发

轻社会教育,以及在开发利用中破坏遗址本体和历

史风貌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地方对红色文化遗址

保护利用工作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将这项工

作摆上重要日程,等等.这与我省红色文化资源富

集区的地位极不匹配,迫切需要从法治层面对全省

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的基本原则、重点任务、工

作机制、权责关系、保障体系等予以规范,为引领推

动、服务保障全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工作提供

坚实法治支撑.

二、条例草案的形成过程和把握的重点

«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是本届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研究提出的我省地方立法“四梁

八柱”框架中具有支柱地位的重要立法项目,也是

该领域全国首部省级层面的地方性法规.省委及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对该立法项目高度重视,省委将

其确定为今年的重大立法事项之一,省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在

起草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并责成由教科文卫工委牵

头起草.

根据常委会年度立法工作安排,在常委会分管

副主任卫小春的领导下,教科文卫工委会同法工

委、省文物局、省委党史研究院等,主要做了以下工

作:一是精心制定立法工作方案,成立领导组及其

起草小组、专家小组,召开立法启动会,领导组组长

卫小春对立法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做到人员、责任、

时间、任务“四落实”.二是从今年３月份开始,先

后赴忻州、长治、临汾、运城、吕梁等５个市１６个县

(区)的４５处红色文化遗址进行实地调研,召开６

次座谈会,基本弄清了立法拟调整的主要社会关

系、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立法对策,

在此基础上起草了条例草案初稿.三是将条例草

案初稿印发１６个省直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征求意

见,并赴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开展较好的江

苏、浙江、江西、贵州四省进行学习考察,根据征求

意见和学习考察情况对条例草案初稿进行了修改.

四是６月中旬邀请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专家学者

和文物工作者对条例草案进行论证,同时将条例草

案印发１１个市人大常委会征求意见,之后对条例

草案进行了认真修改,并报条例立法工作领导组研

究审定.五是７月下旬在北京邀请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文化和旅游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

的领导和专家,对条例草案进行充分论证,并作了

进一步的修改完善.７月２２日、２３日分别报经常

委会党组、主任会议研究后,形成了现在提请常委

会会议审议的条例草案.

在起草过程中,我们注重把握以下三点:一是

注重把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

全省人民的共同意志,突出立法的引领推动作用;

二是注重立足我省实际,突出法规的地方特色,坚

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工作

中的主要问题;三是注重精细化立法,强化条款的

可操作性,确保法规有效管用.

三、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共六章四十九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的原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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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草案总则第四条规定了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

的原则,即“坚持全面保护、整体保护,坚持抢救性

保护与预防性保护、遗址本体保护与周边环境保护

相结合,确保红色文化遗址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

整性和文化延续性;坚持合理利用,强化教育功能,

突出社会效益,促进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这是根据中办、国办«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工程(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的意见»,对文物保护

法的十六字保护方针作出的细化规定.全面保护,

就是对我省的每一处红色文化遗址都要进行保护;

整体保护,就是对红色文化遗址的主体、附属部分

及周边环境进行完整保护.坚持抢救性保护与预

防性保护相结合,就是要及时对濒危的红色文化遗

址采取抢救保护措施,防止红色文化遗址的损毁、

灭失,对所有红色文化遗址都要采取防范性措施并

加强日常保护,防患于未然,确保红色文化遗址的

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坚持合理

利用,强化教育功能、突出社会效益,就是红色文化

遗址的利用要与红色文化遗址的历史价值、文化内

涵相适应,充分发挥红色文化遗址的公共服务和教

化育人功能,增强红色文化遗址的生命力和影响

力,防止对红色文化遗址进行过度开发或者有悖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利用.

二是明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职责.针对我

省一些地方对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利用重视不够

等问题,条例草案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工

作的领导,将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纳入本级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列为当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的重要内容,建立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工作

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为解决部门之

间保护、管理职责不清的问题,条例草案规定,文

物、退役军人事务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

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管理工作;史志、发展和改

革、财政、文化和旅游、教育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做好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的相关工作.

三是建立调查认定制度.对红色文化遗址进

行系统调查认定,是进行全面保护的前提和基础.

针对我省红色文化遗址点多面广、底数不清的问

题,条例草案规定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红

色文化遗址调查工作,提出重点保护名录,报同级

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同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为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条例草案还对调查认定的

程序和要求作了规定.

四是建立系统保护机制.为突出保护重点、增

强保护实效,条例草案规定,红色文化遗址实行分

级保护制度,根据其历史价值、文化内涵、教育意

义、纪念意义,分别列入省级、市级、县级红色文化

遗址重点保护名录.为强化规划在保护中的引领

作用,条例草案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编制红色文化遗址保护规划,报同级

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为加强对红色文化遗

址及周边环境的整体保护,条例草案规定,应当合

理划定红色文化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

对保护范围内、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活动作出规范.

为强化对红色文化遗址本体的日常保养维护,条例

草案规定,建立保护责任人制度并明确保护责任人

的确定办法及其保护责任.为吸收社会力量参与

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条例草案规定,鼓励通过认

养、捐赠、集资、出资、设立纪念馆、开展志愿服务或

者提供技术支持等方式参与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

五是强化教育功能,促进融合发展.为充分发

挥红色文化遗址的公共服务和教化育人功能,条例

草案规定,红色文化遗址的利用要与红色文化遗址

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相适应,并规定了教育部门、

教育机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新

闻媒体、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展览馆等主体在

红色文化遗址利用中的义务.为了促进红色文化

旅游与其他领域的融合发展,条例草案规定,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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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红色文化遗址利用纳入本行

政区域旅游发展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鼓励加

大对红色文化创意产品的研究开发力度,鼓励社会

力量参与红色文化遗址景区的经营活动.为在科

学保护前提下加强利用,条例草案规定,利用红色

文化遗址发展红色旅游的应当编制红色文化遗址

保护利用方案,经营红色文化遗址景区的不得损

害、破坏其本体和环境风貌.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红色文化遗址的界定.条例草案对

红色文化遗址内涵的界定,主要把握了以下两方

面:一是将红色文化遗址反映的历史时期界定为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从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开始

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的成立.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中孕育、产生和形成的,有力证明了“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

族的独立解放和中国人民的平等自由所作出的不

懈努力和付出的重大牺牲.二是强调红色文化遗

址必须具有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纪念意义,即对历

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具有教化育人的重要作用或

者缅怀革命先辈先烈的重大意义.

(二)关于条例的调整对象.条例的调整对象

是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红色文化遗址.同时考虑到,１８４０年鸦片

战争以来,各族人民为抵御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推

翻封建专制统治进行斗争所遗留的革命遗址,是宝

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

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革

命遗址,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有

着无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为此,条例草案附

则规定,红色文化遗址以外的革命遗址的保护,参

照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三)关于红色文化遗址保护与文物保护的关

系.文物的外延较大,包括革命文物以及具有历

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文献资料、代表

性实物等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革命文物

反映了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的革命

历程,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不可移

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本条例所称的红色文化遗

址特指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不可移动遗存和纪念设施.文物保护

法是针对所有文物所作出的普遍性规定.本条例

是在遵循文物保护法的前提下,针对红色文化遗址

所作出的特殊性规定.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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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７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

会议对«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草

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初审.审议时,常委

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７０周年,制定本条例正当其时、非常必要,是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举措,

是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要求,是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实际行动.同时,

组成人员还对草案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初

审后,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会同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省文物局,

根据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结合调研、论证和征

求意见的情况,对草案进行了反复修改.２０１９年

９月２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

进行了逐条研究和必要的修改.９月６日,法制

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修改后的草案进行了统

一审议.９月１１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对草

案进行了研究,决定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关于红色文化遗址的调查、认定

初审稿第二章规定了对红色文化遗址的调查

和认定.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建议,对红色文化

遗址的认定标准作出规定.还有的组成人员及有

关方面建议,参照文物普查工作的办法,设立全省

的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名录.根据这些意见,法制委

员会经研究,一是建议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

门会同同级退役军人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和史志研

究机构,制定全省红色文化遗址认定标准和办法,

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即现草案第十条.二是建议

在县(市、区)调查、认定和设区的市审核的基础上,

由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退役军

人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史志研究机构,确定全省红

色文化遗址保护名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由省人

民政府公布.即现草案第十一条.

二、关于保护规划

初审稿第十九条规定了省、市级、县级人民政

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

政区域红色文化遗址总体保护规划,经同级人民政

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
—１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９５　



一是属地管理的办法,可能造成规划的越位和重

复,建议作出修改;二是各地的红色文化遗址分布

很不均衡,有些县仅有一两处红色文化遗址,难以

编制保护规划.根据这些意见,法制委员会经研

究,建议删除市、县两级规划,草案只规定由省文物

行政等主管部门编制全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总体

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即现草案第十

五条.

三、关于法律责任

初审稿第四十二条以列举方式规定了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情形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一是根据初

审稿第三章的规定,本条第四项、第五项内容属于

红色文化遗址保护责任人的职责,不属于政府及其

部门的职责,建议删除.二是本条第一至三项列举

了一部分违纪违法行为,可能会有所遗漏,建议作

出修改.法制委员会建议采用立法中惯用的表述

方式,规定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红色文化遗址

保护利用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即现草案第三十七条.

四、关于其他革命遗址的规定

初审稿第四十八条规定,红色文化遗址以外的

革命遗址的保护,参照本条例执行.审议和征求意

见时,有的组成人员及有关方面提出,本条例规范

的是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利用,条文内容应当突出

红色主题,以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为立法

目的,主要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新民

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红色文化遗

址以外的其他革命遗址,不在本条例的调整范围,

建议删除.法制委员会经研究采纳了这一意见,建

议删除该条规定.

五、需要说明的问题

关于处罚幅度.初审稿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七

条规定,对于擅自拆除红色文化遗址、在红色文化

遗址保护范围内采石和取土等行为,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第四十四条、

第四十五条规定,在红色文化遗址及其附属设施上

刻划、涂抹的,损毁、擅自移动、拆除红色文化遗址

保护标志的,可以并处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

款.审议时,有些组成人员提出,前一规定处罚额

度过高,后一规定处罚额度过低,建议作出修改.

法制委员会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后认为,这些

条款参照了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

处罚的幅度在上位法规定的范围内,建议维持原规

定为宜.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

委员会还建议对草案的文字表述作必要的修改,对

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修改后 的 草 案,请 一 并 予 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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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二十八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酒类管理条例›‹山西省盐业管理条例›的决定»

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通过,现予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山西省酒类管理条例»和
«山西省盐业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三次会议决定:废止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６日山西省第

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的«山西省酒类管理条例»;废止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９日

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通过,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修正的«山

西省盐业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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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关于废止«山西省酒类管理条例»和
«山西省盐业管理条例»的说明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阎默彧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酒类管理条例›和‹山

西省盐业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作如下说明:

«山西省酒类管理条例»于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６日

经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

次会议通过.«山西省盐业管理条例»于２００１年９

月２９日经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根据

«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进行了修

正.两部法规颁布实施以来,对规范我省酒类和盐

业市场秩序,维护公众健康,发挥了积极作用.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商务部废止了«酒类流通管理

办法»,酒类管理统一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我省酒类管理条例内容已经被上位法涵盖.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６日,国务院修订了«食盐专营办

法».«山西省盐业管理条例»关于食用盐运输准运

证和食用盐零售许可证制度,以及相应的行政处罚

与国务院«食盐专营办法»不一致,关于其他管理事

项的规定也与我省的盐业管理需要不适应.９月

１１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进行研究,决定提请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废止上述两部

条例.

以上说明连同决定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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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二十九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支持和保障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已由山西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支持和保障能源革命综合改革

试点工作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革

命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在山西开

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和我省行动方

案,支持和保障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全面推

进,作决定如下:

一、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

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

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保障

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推动能源革命.山西是我国重

要的综合能源基地,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

突出贡献.２０１６年下半年以来,省委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能源供给、消费、技术、体

制革命和国际合作重要论述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

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明确

提出了建设“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打造

“能源革命排头兵”、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

地”三大战略目标,切实发挥能源革命对转型发展

的基础性、带动性、保障性作用,着力破解长期以来

“一煤独大”带来的结构失衡、经济停滞、生态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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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深层次问题,系统推进能源革命的态势加速

形成.

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是党中央

从世界能源大势和新时代能源战略全局出发,赋予

山西的国家使命.对于我省实现从“煤老大”到“全

国能源革命排头兵”的历史性跨越,发挥山西在推

进全国能源革命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资源型地

区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增强能源安全保障能

力,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

二、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要坚持绿色

低碳、创新驱动、市场主导、协同发展的原则,全力

推动能源供给、消费、技术、体制革命和国际合作,

努力建设煤炭绿色开发利用基地、非常规天然气基

地、电力外送基地、现代煤化工示范基地、煤基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基地.到２０２０年,“五大基地”建设

取得阶段性成果,重点领域改革取得突破.到

２０２５年,“五大基地”建设初具规模,上下游一体化

的能源产业链初步形成,促进能源高质量发展的体

制机制逐步健全,“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的示范引

领作用有效发挥,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三、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要把改革创

新贯穿全过程和各环节,坚持以制度革命带动能源

革命,以能源革命生产关系变革牵引生产力变革.

要通过不断加大体制和政策创新力度,努力取得更

多高质量发展成果,推动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实现“能源革命、牵引转型,国

内示范、全球影响”的战略目标.

四、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要抓住省委

提出的“八个变革、一个合作”,以重点突破牵引改

革创新,围绕变革性、牵引性、标志性重大举措,集

中力量打攻坚战.

深入推进煤炭开采利用方式变革.加快煤炭

绿色开采和煤矿智能化改造,开展煤炭分质分级梯

级利用试点,发展煤基新材料产业.用好废弃矿山

土地、矿井水和地下空间等资源,探索废弃矿山再

利用.加强生态友好矿区建设,建立完善能源资源

开发综合补偿机制.

深入推进非常规天然气勘采用变革.集中突

破体制难点堵点,深化煤层气勘查开采管理体制改

革,优化煤层气项目开发审批流程,开展“三气”综

合开发试点,加大煤层气开发利用支持力度,推动

管网互联互通和储气能力建设,打造国家非常规天

然气基地.

深入推进新能源可持续发展模式变革.要加

快技术进步,创新发展模式,重塑产业生态,率先实

现风光发电平价上网示范,加快建设光伏风电基

地,推进氢能全产业链布局.

深入推进电力建设运营体制变革.巩固深化

电改成果,完善电价形成机制,推动电网投资主体

多元化,建设高效智能电力系统,进一步健全电力

市场体系、激发潜在电力需求、发挥电改对产业转

型升级的带动性作用.

深入推进能源消费方式变革.建立完善节能

优先制度体系,积极开展节能专项行动,稳步推进

清洁供暖,为实现现代化目标腾出用能和环境

空间.

深入推进能源科技创新相关体制变革.大力

倡导开放性、包容性创新,加快构建联接全国、面向

世界的研发平台,加强科研激励政策督导落实力

度,打造能源科技创新策源地.

深入推进能源商品流通机制变革.进一步放

开能源竞争性领域.开展城乡居民用电市场化改

革探索.主动对接我国现有期货交易机构,联合组

建交易平台,强化价格发现功能,实现能源商品交

易内涵和方式的突破.

深入推进与能源革命相关企业发展方式变革.

综合改革试点有关优惠政策不分国企民企,一律同

等对待.优化能源领域国有资本布局,积极推进国

企混改,抓好分离移交“三供一业”后续工作,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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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适应市场竞争、更能激发活力的经营机制.保

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拓展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空间.

深化拓展能源领域对外合作.主动融入京津

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办好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

坛.加强与国际能源署、外国友好省州和知名高

校、科研机构对接交流.深化与全球能源领军企业

合作,打造国际合作示范项目.

五、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的支持政策和授权的各项改革创新举措,按照我

省行动方案,健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组织领

导和工作推进机制,建立财政投入机制,完善能源

领域领军人才、骨干人才、青年人才引进、培养和使

用机制,加快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产品

创新.深入推进“放管服效”改革,优化创新环境,

增强能源革命综合改革的动力与活力.坚持依法

行政,严格公正执法,强化执法监督,在法治轨道上

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工作过程中要

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六、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全面谋划、

有序推进能源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协调解决

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加大政

策创新和集成力度,加快制定更加系统化、更具针

对性的配套制度,及时修订和废止与能源革命综合

改革试点不一致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坚持能源

革命助力脱贫攻坚,对贫困地区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增强责任意识和服

务意识,建立完善相关工作协调对接机制,强化省

内协同,形成工作合力.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加强国际国内合作交流.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大政策

对接和工作落实力度,从当地实际出发,积极先行

先试,以创新性实践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工作.

七、将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纳入年度目

标责任考核.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计划地开展专

项督察,对重大事项组织第三方评估,对在能源革

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给予表彰奖励.

八、对在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中出现工

作失误,但有关单位和个人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

定决策、实施,且勤勉尽责、未牟取私利,及时校正

工作失误,主动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或者有效

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不作负面评价,依法依规免

除相关责任.

九、县级以上监察委员会应当深入开展能源领

域反腐败专项行动,加强对能源领域行使公权力的

公职人员的监督,加大对能源领域职务违法和职务

犯罪的调查处置力度,对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中

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

十、县级以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为推

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依法

履行审判、检察职能,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平

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管理秩序.

十一、省、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优先

安排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立法项目,提高立

法质量和效率,固化改革经验做法,破解改革面临

的堵点难点问题.加快制定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能源开发利用、优化营商环境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

方面的法规;定期开展法规清理工作,适时修订科

技成果转化条例、煤炭管理条例、节约能源条例、矿

产资源管理条例等法规,及时废止与能源革命综合

改革试点不相适应的法规,构建更加科学完备的能

源法规制度.对于立法中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或

者国务院授权的,及时提出、争取支持.

十二、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围绕能源

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定期听取本级人民政府专

项工作报告,开展相关法律法规执法检查,围绕热

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题询问,以法治的方式推进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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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十三、全省各级人大代表应当围绕能源革命综

合改革试点工作积极发挥优势,加强调研视察,主

动反映群众意愿,提出高质量议案建议,促进各级

国家机关履职尽责,为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贡献智慧和力量.

十四、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是全省人民

的共同责任.市场主体和社会各方面应当增强责

任意识,自觉践行文明、节约的生活方式和绿色消

费方式,为新形势下增强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发挥山西在推进全国能源革命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作出积极贡献.

十五、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加强对本

决定贯彻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

十六、本决定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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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支持和保障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张世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将«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支持和保障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

点工作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的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决定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能源安全,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关于推动

能源供给、消费、技术、体制革命和国际合作的重要

论述.山西是我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今年５月

２９日,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山西开展

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是党中

央从世界能源大势和新时代能源战略全局出发,赋

予山西的国家使命,对于我省实现从“煤老大”到

“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的历史性跨越,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省人大常委会依法作出决定,把中央和省委重

大决策部署转化为全省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行动,是

人大为完成这一重大光荣的历史使命保驾护航的

具体举措,对于团结和动员全省人民坚定信心、凝

心聚力、抓住机遇、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推动能源革

命,努力走出一条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

展的新路,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决定(草案)»的起草过程

根据省委要求,在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郭

迎光指导下,省人大常委会成立了以郭海刚秘书长

为组长,省人大财经委、办公厅,省政府发改委、能

源局负责人参加的起草领导班子,并制定了工作方

案,邀请省工信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科技厅、省社

科院等相关部门的同志共同参加起草.大家认为,

制定决定非常及时、非常必要,事关我省经济转型

发展大局.在起草过程中大家加班加点、群策群

力、全力以赴,为起草好«决定(草案)»做了大量

工作.

今年３月份以来,起草组认真学习习总书记的

重要论述和中央«意见»精神及省委要求,先后赴宁

夏、内蒙古和我省的大同、阳泉、晋城、长治等地进

行了专题调研.通过座谈交流、个别谈话、实地查

看等方式,广泛听取有关部门、企业、专家学者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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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意见,详细了解情况.初稿形成后,起草组多

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修改,印发主任会议成员、副

秘书长及机关党组成员、常委会各机构,省委、省政

府、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及有关部门共４６个

单位征求意见,充分吸收采纳,反复斟酌修改,九易

其稿.９月初,中央«意见»印发后,再次修改,主任

会议进行了研究.９月１６日全省能源革命综合改

革试点动员部署大会召开后,根据会议精神和骆惠

宁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目前

的«决定(草案)».

三、«决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决定(草案)»突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体

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阐明了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重大意

义、原则、目标和任务,明确了各级国家机关、人大

代表及全社会的职责和要求.

«决定(草案)»共１５条,主要内容是:

(一)阐述了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重

大意义、原则、目标和任务

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对加快能

源结构调整、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意义重大.«决定

(草案)»强调,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要把改

革创新贯穿全过程和各环节,坚持以制度革命带动

能源革命,以能源革命生产关系变革牵引生产力变

革.要通过不断加大体制和政策创新力度,推动能

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实现

“能源革命、牵引转型,国内示范、全球影响”的战略

目标.明确了试点工作应当坚持绿色低碳、创新驱

动、市场主导、协同发展原则;目标主要围绕煤炭绿

色开发利用、非常规天然气、电力外送、现代煤化工

示范、煤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地等“五大基地”建

设,分两个阶段实施;试点任务从省委提出的“八个

变革、一个合作”进行了表述.

(二)明确了“一府一委两院”的职责和要求

«决定(草案)»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支持政策和授权的各项改革创

新举措,按照我省行动方案,健全组织领导和工作

推进机制,建立财政投入机制,完善能源领域人才

培养、引进和使用机制,加快体制创新、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同时要求深入推进“放管服效”改革,坚

持依法行政.强调省政府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全面

谋划、有序推进能源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省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完善相关工作协调对接机

制,形成工作合力;设区的市、县(市、区)政府应当

加大政策对接和工作落实力度,以创新性实践推动

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决定(草案)»明确,县级以上监察委员会应当

加强对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中行使公权力

的公职人员的监督检查,依法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

犯罪,严肃问责.县级以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应当依法履职,为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提供

有力司法保障.

(三)建立了鼓励改革创新、宽容工作失误机制

«决定(草案)»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

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

核,有计划地开展专项督察,对重大事项组织第三

方评估,考核结果作为部门、单位考核,个人职务晋

升和奖励的依据.明确要求表彰奖励作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和个人;同时强调,对试点工作中出现工

作失误,但符合有关条件的,不作负面评价,免除相

关责任.

(四)明确了人大及其常委会、人大代表、全社

会的职责和要求

«决定(草案)»强调省、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

会应当优先安排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立法

项目,加快制定、修改改革急需的法规,及时废止与

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不相适应的法规,对于立法

中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国务院授权的,及时提

出、争取支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加强监

督,定期听取改革试点专项工作报告,开展相关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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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查,以法治方式推进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贯

彻落实.

«决定(草案)»明确,全省各级人大代表要积极

履行职责,加强调研视察,主动反映群众意愿,提出

高质量议案建议,为试点工作贡献智慧和力量.市

场主体和社会各方面应当增强责任意识,自觉践行

文明、节约的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方式,为新形势

下增强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发挥山西在推进全

国能源革命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作出积极贡献.

以上说明连同 «决定 (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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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通过的«太原市养犬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太原市养犬管理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９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通过的«太原市养犬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

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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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大同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
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０日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大同市

城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大同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
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９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０日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大同市城市节约

用水管理条例›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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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忻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２日通过的«忻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忻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９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２日通过的«忻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９年９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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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忻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通过的«忻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忻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９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通过的«忻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９年９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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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中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通过的«晋中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中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９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通过的«晋中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

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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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能源革命推进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姜四清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我向会议报告我省能源革命推

进情况,请予以审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

安全的高度,就推动能源改革发展,筑牢能源安全

基石,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创造性地提出“四个革

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我们推动能源改

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山西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能源革命重要论述和视察山西讲话精神,把打

造“能源革命排头兵”作为转型发展的三大目标之

一,进行了积极探索,深化能源革命迈出了坚实

步伐.

一、推进“四个革命、一个合作”取得阶段性

成效

近年来,我省以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

点,全面推动能源结构、效率、动力、制度变革,取得

阶段性成效,系统推进能源革命的态势正在加速

形成.

(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源供给结

构和质量显著提升.努力推动煤炭产业走“减”

“优”“绿”发展之路,扎实化解煤炭过剩产能,过去

三年累计压减淘汰煤炭过剩产能８８４１万吨,总量

居全国第一,２０１９年计划再退出产能２３２５万吨.

全省煤炭先进产能占比由２０１６年的３６％提高到

目前的６８％,并力争２０２０年底前６０万吨以下煤

矿基本退出.加快电力产业转型升级,三年累计淘

汰落后煤电机组２８９万千瓦,淘汰容量居全国首

位,２０１９年计划再淘汰落后煤电机组１０２万千瓦.

全面完成现役单机３０万千瓦及以上煤电机组超低

排放改造.累计完成燃煤电厂节能改造规模３０００

万千瓦.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壮大,光伏领跑者发

电规模达到４００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全省新能

源装机占比超过３０％.努力推动煤层气增储上

产.累计探明煤层气储量５７８４亿立方米,建成沁

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产业化基地,形

成了阳泉、晋城、西山、柳林、潞安５个年抽采量超

过１亿立方米的矿区.煤层气地面抽采量占到全

国９０％以上.煤层气勘探开发利用及装备制造全

产业链基本形成.全省能源供给已初步实现了由

单一煤电向煤层气、光伏、风电等多轮驱动转变.

(二)积极推进能源绿色消费,用能结构和方式

发生积极变化.深入实施能源消费“双控”工程,单

位 GDP能耗稳步下降,达到控制目标.积极开展

煤炭消费减量替代,１１个设区市建成区实现“禁煤

区”全覆盖,完成城市“散煤”清零任务.推进清洁

能源消费,全省１１０余个县和部分重点镇实现天然

气管网覆盖,燃气使用人口达到２０００万人.争取

国家将８个“２＋２６”通道城市和汾渭平原城市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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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国家冬季清洁取暖试点.持续推进清洁取暖

工程,累计完成２０９万户清洁取暖改造任务.加快

构建绿色交通、绿色建筑体系,太原、临汾、长治、忻

州等市城市公交车全部实现纯电动化,全省新能源

城市公交车和新能源出租车占比分别达 ６１％、

２２％.加快发展装配式建筑,建成装配式建筑产业

基地９个,产能１１９０万㎡.

(三)加强重大能源技术攻关,创新驱动能力显

著增强.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围绕能源产业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发展,累计投入１０余亿元,实施了

１００余个省级科技重大专项.突破一批重大能源

技术,潞安集团１８０万吨煤制油示范项目一期工程

顺利投产,相关技术和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循环流

化床锅炉关键技术项目实现炉内超低排放.乏风

瓦斯减排技术开发项目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乏风氧

化利用发电站.T１０００碳纤维、光伏异质结组件等

技术和产品国际领先.自主研发的钴基费托合成

技术实现产业化,石墨烯、碳化硅、水煤浆气化合成

热回收等关键技术领先全国.

(四)深化能源体制改革,打通能源发展快车

道.稳步推进电力体制改革,“１＋１４”电力体制改

革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持续

扩大,市场化交易电量占比超过６０％.输配电价

改革坚实落地,一般工商业输配电价排全国倒数第

三、大工业输配电度电价排全国倒数第一.现货市

场、增量配电等重点改革稳步推进,交易机构、辅助

服务等配套制度更加完善.深化煤层气管理体制

改革,在全国首次实现市场化配置煤层气资源.建

立煤层气矿业权退出机制,累计核减不足法定最低

勘查投入要求的煤层气区块面积１４１７平方公里.

建立完善省内天然气(煤层气)管道运输价格定价

机制.

(五)扩大能源开放合作,能源开放格局不断拓

展.探索股权联结跨省区电力合作新模式,扩大清

洁能源外送规模.深度融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打

造京津冀、雄安新区、环渤海清洁能源保障基地.

大力推进能源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支持

我省能源及装备制造领域企业与中亚、印尼等国家

就能源矿产、装备制造、新能源等多领域开展合作.

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和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

业博览会日益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

能源革命正在推动我省能源发展路径与面貌

积极向好转变,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与国家

深化能源革命的要求相比,我们的工作仅是迈出了

开局第一步,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的任务还很重.

二、制约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仍亟待

破解

能源革命是一场全方位、深层次、历史性的重

大变革,我省正在积极探索,同时在推进过程中也

遇到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度加大.全省６０万

吨以下煤矿涉及产能３６４５万吨,要在２０２０年底前

全部退出难度较大.在建煤电项目装机规模２０００

多万千瓦,当前电力供需形势下投产压力较大.

(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问题突出.煤炭用于

发电比重不到５０％,燃煤工业锅炉、窑炉技术水平

低,民用散煤消费量大,能源转换效率低,导致主要

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生态环境

的巨大约束.

(三)电力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矛盾并存.全

省火电机组发电利用小时数不高,产能利用不充

分,但同时人均生活用电水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三分之二.本省电力消费水平低,外送电市场机制

不畅,加剧煤电产能过剩.

(四)能源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原创性、颠覆性

能源技术研发能力差,缺乏全国和世界领先的科技

创新成果和技术.科技成果转化慢,产业化进程滞

后,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突出.

(五)能源体制机制存在障碍.煤层气管理体

制不完善,煤权与气权长期分离,采煤采气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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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实现.市场煤、计划电矛盾还比较突出,电力

市场化程度还不高,电力消纳机制不完善.能源资

源开发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不健全.

三、扎实开展综合改革试点,将能源革命向纵

深推进

深化能源革命,山西最具比较优势和区域特

色,但长期形成的政策体制障碍也非常突出,迫切

需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探索路径.为此,省

委省政府向党中央提出了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

试点的建议,力求通过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加快重

点领域突破,并为全国探索可复制经验.５月２９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意

见»(以下简称«试点意见»),近日中办国办已正式

印发.这是党中央赋予我省的国家使命,对于实现

从“煤老大”到“排头兵”的历史性跨越,带动全省高

质量转型发展,为全国能源革命提供示范引领,具

有重大意义.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能源革

命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试点意见»意见任务部

署,重点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坚持对煤

的注意力不分散,做好绿色开发利用这篇文章.推

动煤炭开采方式变革.开展煤矿智能化改造试点

及绿色开采技术试点示范,大力实施减征资源税、

折算产能置换指标,将煤矿智能化改造纳入煤矿安

全技术改造范围,相关投入列入安全费用使用范围

等政策,有效解决绿色智能矿山建设投入难题.全

力推进煤矿智能化改造,以５G 通信、先进控制技

术为牵引推进智能煤矿建设,大力实施煤炭充填开

采、保水开采、煤与瓦斯共采等绿色开采技术.加

强生态友好矿区建设,加大采煤沉陷区、工矿废弃

地等生态修复治理,建设矿区生态修复试验区,大

幅度提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和矿区土地复垦率.

推进废弃矿山再开发利用.推动煤炭利用方式变

革.开展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试点,积极探索

“分质分级、能化结合、集成联产”的新型煤炭利用

方式.推动煤转煤粉应用,探索纳米级煤粉应用,

开展煤电碳捕集封存利用试点.用好煤制油生产

能力纳入国家能源安全储备体系的支持政策,培育

晋北现代煤化工示范区.大力推进碳纤维、碳化

硅、石墨烯及其功能材料等相关产业发展,推动煤

炭由燃料向原料转化.加快大宗货物运输结构调

整,出省煤炭、焦炭等逐步实现基本上全部采用铁

路运输.

(二)深入推进煤层气勘采用变革.以深化煤

层气勘查开采管理体制改革授权为突破口,加快煤

层气增储上产,推动非常规天然气高质量发展.深

化煤层气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国家授权,制定山西

省煤层气勘查开采管理办法,完善煤层气勘查开采

市场退出机制,有效遏制“占而不采”“圈而不采”.

在全国先行试点将“三气”矿业权赋予同一主体,突

破“三气”矿业权分别设置制度障碍,推动油气资源

高效综合开发.积极承接国家煤层气开发项目(包

括对外合作项目)备案下放山西管理,优化煤层气

项目开发审批流程,调动企业投资煤层气开发积极

性.加快增储上产步伐,建设晋城煤层气示范基

地.推进晋中、沁源—古县、保德—河曲等１４个省

级以上规划矿区建设.继续实施煤层气开发补贴

政策,完善煤层气资源税政策.建设太原、晋城两

个煤层气装备制造业基地,促进煤层气全产业链发

展.推动管网互联互通和储气能力建设,加快推进

煤层气外输通道与周边区域输气管网联通,为包括

河北雄安新区在内的京津冀地区等提供清洁能源

供应.推进燃气储气能力建设,鼓励各类投资主体

合资合作建设储气设施,实现储气设施集约化、规

模化运营.

(三)提升清洁电力发展水平.统筹推进电力

外送,以华北、华东等受电地区为重点,充分发挥现

有输电通道作用,规划建设新的外送电通道,完善

山西电网主网架结构,提高山西电力整体外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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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开展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试点,充分利用现役

煤电产能,建设华北地区调峰基地.先行探索电力

体制关键改革.用好国家赋权,推动电网投资主体

多元化,支持电网公司、发电企业、电力用户、社会

资本等共同参与投资建设输电线路,形成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的电网投资新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

与循环经济园区分布式能源及微网系统建设,构建

微网直供模式,促进集煤、电、铝镁、材一体的新型

产业发展.开展社会资本控股增量配电网试点.

加快推进电力现货交易试点、放开发用电计划等改

革.努力提升电气化水平.用好“研究探索增送电

量输配电费用降低灵活定价方式”的差异化政策赋

权,努力降低用电成本,扩大用电需求.开展城乡

居民用电市场化改革探索.大力推进坚强智能电

网和泛在电力物联网融合发展,构建以电网为枢纽

的能源互联网,不断增强电网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安全保障能力和智能互动能力.

(四)增强新能源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新能

源平价上网步伐,延伸完善产业配套,提升可持续

发展能力,推动能源供给结构改善.有序扩大风电

光伏装机规模.积极推进晋北风电基地建设,合理

有序开发晋中南丘陵和山区低风速资源.加快光

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技术领跑基地建设.推动风

光发电平价上网.按照规划引领、市场竞争、技术

进步、成本下降、补贴退坡的原则,引导新能源企业

加快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降低土地等非技术

成本,实现风光发电平价上网.前瞻性布局氢能全

产业链发展.充分利用焦炉煤气等氢能资源丰富

的优势,把发展氢能与焦化行业提质相结合,发展

焦炉煤气制氢,推动可再生能源制氢.分阶段开展

氢能及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试点示范.开展重载

汽车“柴转氢”试点.打造新能源全产业链.开展

“新能源＋储能”试点示范.实施新能源全产业链

行动计划,推动风电、光伏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

打造配套完善、体系完备的能源装备制造体系.

(五)深入推进能源消费方式变革.以节能和

提高能效为重点突破方向,优化用能结构和方式,

加快构建绿色能源消费体系.积极推动优质能源

替代.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巩固１１市建成区

“禁煤区”全覆盖成果,持续扩大“限煤区”,逐步实

现全省范围内全面禁止散煤直接燃烧.严格新建、

改扩建用煤项目煤炭管控.鼓励可再生能源消费.

建立节能优先制度体系.探索建立用能权初始分

配、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加强用能预算管理,创新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推广能源费用托管、节能量保

障等商业模式,做大做强节能服务业.实施绿色交

通绿色建筑行动,加快公共服务领域推广使用清洁

能源、新能源汽车.全面推进设区市、县级市绿色

建筑集中示范区建设.以太原、大同两市为重点,

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进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建

设.稳步推进冬季清洁取暖,在农村居民生活用煤

等重点领域实施一批电能替代工程.创建地热供

暖示范区.探索风电清洁供暖运营模式,开展风电

供暖试点,

(六)加强能源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加快补齐

能源科技创新短板,围绕制约我省能源产业发展的

关键技术,有效配置科技资源,集中攻关,抢占能源

革命先机.建设高水平能源创新平台.用好国家

倾斜政策,加大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深度

对接,培育建设煤炭绿色清洁高效利用国家重点实

验室、煤炭大型气化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以及二氧化

碳捕集利用和封存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创

新平台.鼓励和支持企业成立研发机构,组建能源

行业联盟和技术联盟.加大能源技术创新支持力

度.用好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有效

提升能源科技研发投入能力.设立山西能源科技

创新专项资金,支持能源革命科技重大专项、中试

和平台基地建设.实施重大能源技术攻关.紧跟

能源技术变革前沿,优化我省科技重大专项.围绕

煤基资源高端转化、聚合物光电转化材料、氢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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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等前沿技术加强探索试验;围绕深部煤层

气勘查开发、大规模储能、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等“卡

脖子”技术加强集中攻关;围绕清洁高效锅炉、柔性

电力等先进适用技术加强推广应用.

(七)深化能源领域改革开放.加快能源领域

关键环节改革,扩大能源合作交流,增强能源革命

动力.加快能源领域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推进能

源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僵尸企业”出清,妥

善处置去产能企业债务.打造分基地、分煤种的国

内领先、世界一流特大型能源集团.构建竞争充分

的能源市场体系.放宽煤层气、电力、新能源等行

业准入,加快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推动电力和煤

层气自然垄断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分离,推动能源投

资主体多元化,鼓励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进入能源

市场开展公平竞争.建设重要全国能源交易市场.

用好国家授权我省开展能源商品期现结合交易突

破性政策,依托现有交易场所依法开展煤层气交

易,设立煤层气交易中心,探索形成市场认可的基

准价格.主动对接我国现有期货交易机构,联合组

建交易平台,建设功能完善、公平交易、富有效率、

有影响力的全国能源交易市场.完善能源资源综

合补偿机制,按照谁修复、谁受益的原则,对主体灭

失的矿区,通过依法赋予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等

方式,引导和支持社会投资主体从事矿区生态保护

修复,形成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修复投入机制.推

进区域能源协同发展.融入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

行动,加强与华北、华东等地区互动合作,完善区域

能源协作和利益补偿机制,扩大清洁能源外输规

模,协同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协同培育能源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加强全方位国际合作.办好太原

低碳发展论坛、中国(太原)能源产业博览会,打造

能源领域国际知名思想交流和会展品牌.培育能

源科技创新研发机构和高端智库,加强与全球领军

能源企业、国际研究机构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

行等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有效聚合高端要素

资源.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山西能

源革命已经站上新的起点,我们将在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和省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坚决扛起推进试

点的主体责任,勠力同心、不辱使命,推动能源革命

在改革中破题,在创新中深化,努力走出一条具有

山西特色的能源高质量发展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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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省支持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民 政 府 副 秘 书 长

山西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翟振新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会议安排,现将我省支持和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的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推动民营企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民

营经济已经成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２０１８年,全省民营经济上缴税金１９３９４亿元,同

比增长３５４％,占全省税收收入的６７１％.民营

经 济 实 现 增 加 值 ８１４９９７ 亿 元,比 上 年 增 加

８４９６５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４８５％.科技企

业数 量 达 到 ８１０ 家,较 上 年 增 加 ２２８ 家,增 长

３９２％,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６８６６件,增长

１２９％.全省民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

６７３５万人,占全省城镇从业人员的６５％左右.民

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数量达到２０４万户,民营经济

主体数量占到市场主体总量的９４％以上.

２０１９年我省民营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发展态

势.新增市场主体数量快速增长.截至８月底,全

省市场主体总量２４８１１万户,同比增长１０５７％,

其中,新 增 私 营 企 业 ８８９ 万 户,同 比 增 长

１５３０％;新 增 个 体 工 商 户 ２２５９ 万,同 比 增 长

１１３６％.民营经济总量规模稳步扩大.１－７月

份,全省中小企业实现营业收入７８５２１４亿元,同

比增长７５２％;利润总额６０６２６亿元,同比增长

６４９％;实 现 总 产 值 ４８９４６２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９０３％.民营经济社会贡献度持续上升.１－７月

份,全省中小企业上交税金４３５７８亿元,同比增长

３９６％;全省城镇新增就业３７８４万人,民营经济

吸纳新增就业９０％以上.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有

效提振.截至 ７ 月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

７５７３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２７９％,比年初增加

２２３亿元,增长３０３％.全省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１９１９２亿元,同比增长４６％.民营企业发展质量

明显进步.２０１９年我省７家企业入围全国民营企

业５００强,比２０１８年增加２家;山西民营企业１００

强的入围门槛１４０１亿元,较２０１８年的入围门槛

(７３８亿元)增长８９８４％.

二、主要工作情况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６日,我省隆重召开支持民营

企业发展大会,骆惠宁书记、楼阳生省长亲自部署

推动,成立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出

台«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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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提出３０条含金量高的政策措施,公布省

领导联系民营企业制度和名单,对１００位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授予山西省第四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者”称号,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家参与高

质量转型发展的热情.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林武组长和

徐广国、王一新副组长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部

署贯彻全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大会精神的工作措

施;２０１９年９月,胡玉亭组长、王一新副组长再次

召开了领导小组会议,安排部署重点工作,推动我

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落地落实.大会

召开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

“民营经济强、山西经济才能强,民营经济转、山西

经济才能转,民营经济活、山西经济才能活”的决

心,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工作部署,着力

推动«意见»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落细,促进我省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我省在“两转”基础上全面拓展

新局面注入了新的动力.

(一)减轻民营企业税费负担,促进民营企业

“轻装上阵”.

一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严格落实国家和我

省各项税费减免政策,１－８月,累计为民营企业减

免税费３１５２７亿元.对确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

纳税款的民营企业,办理延期缴纳税款２０４户次,

延期税款３６４亿元.稳步推进社会保险降费减负

工作,１－８月全省企业养老保险降费为企业降低

成本６１１亿元;失业保险费率由３％降到１％,累

计为企业降低成本１０４亿元;五个统筹地区(朔

州、吕梁、晋城、太原、临汾)工伤保险阶段性降费累

计为企业降低成本３７亿元.二是降低实体经济

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省直部门取消施工图审查

费等６项经营服务性收费和中介机构收费,降低进

出口检验检疫费等７项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共减

轻企业负担约１２７亿元.持续扩大电力直接交易

规模,释放改革红利.截至８月底,累计组织市场

主体直接交易１４次,交易电量８７００６亿千瓦时,

比标杆电价降低３１９１元/兆瓦时.上半年两批次

累计降低山西电网一般工商业电价６６２分/千瓦

时,释放政策红利１４８２亿元,进一步减轻实体经

济用能负担.三是开展清欠行动.截至８月底,全

省累计偿还欠款１０７４６亿元,清偿比例４５１０％.

其中,政府及所属部门偿还欠款６８３４亿元,国有

企业偿还欠款 ３９１２ 亿元,清欠工作取得积极

进展.

(二)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拓宽民营企

业融资途径.

一是扩大信贷投放规模.落实普惠金融定向

降准政策,向金融机构释放资金３４７５亿元,其中

今年三次定向降准释放资金１１８９亿元,全部用于

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继续发挥结构性

货币政策工具的引导作用,全省１－８月累计发放

支小再贷款７４１３亿元,办理再贴现２０８３２亿元.

二是增加金融服务供给.推进政府集中采购平台

与中征应收账款融资平台互联,山西成为全国第三

个实现省级对接的省份.系统上线以来,开展政府

采购融资业务５３笔,融资金额６０６７６２万元,带动

政府采购融资１０８亿元.推动银企项目对接,截

至８月末,金融服务平台共收录融资项目(企业)

４８４０个,金融机构８３家,省内外金融机构通过线

上线下对接,共支持项目(企业)１４４９个,累计投放

金额１８２７５０亿元.三是多层次融资体系不断完

善.出台«鼓励民营企业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的实施

方案»,整合省内金融资源,组建民营银行.撬动社

会资本,设立５０亿元山西省民营企业纾困救助基

金,针对性化解上市民营企业流动性风险.健全应

急周转资金运行机制,各级财政已列出５５４７亿元

预算用于接续还贷周转资金,支持４１３户民营企

业,累计投放８５７５亿元.四是信用增进机制逐步

建立.建立健全对民营企业授信业务的尽职免责

和容错纠错机制,激励银行加大对民营企业的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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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力度.持续推进“银税合作”,实现“以信换

贷”.截至７月末,全省金融机构累计向９１３１户诚

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１３７８３笔,合计２１２２９亿元.

(三)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拓展民营企业发展

空间.

一是打造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争取到中央

引导民间投资专项计划２１３亿元,支持民间资本

主导项目建设.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召开

全省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在省、市两级及

１１５个县(市、区及开发区)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工

作.二是加快推进“３５４５”专项改革.出台了«关于

持续深化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意见»和«关于全面

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全省域实现企

业开办３天办结;全省１０７个不动产登记机构中,

三分之二实现了查封、注销登记等业务３个工作日

内办结,转移登记业务压缩至５天.制定了省级

“一图通办”分类事项标准清单和流程图,推进并联

审批,精简事项２８项,保留事项６１项,工程建设项

目从立项到竣工审批时间压减到１００个工作日内,

一般性工业项目已压减到３８个工作日内(优于我

省４５个工作日的改革目标).三是深化商事制度

改革.持续深入“多证合一”改革,着力解决“准入

不准营”问题.截至８月底,全省共办理“证照分

离”改革事项９９３７５件,惠及企业９０９７２户.深化

企业简易注销改革,与税务部门实现清税信息共

享.截至８月底,全省共有４９４４５户企业进行了简

易注销.四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布省

属国企混改项目１０８个,账面净资产超过３４０亿

元.截至目前,已有２个项目完成交易(成交额分

别为７６４亿元和３３９５９万元),９个项目确定了

合作意向方.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入

库项目３６９个,落地实施项目１４８个,民营企业作

为牵头人或单独投资方的项目６５个,占比４４％.

(四)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增强民营企业创新

活力.

一是实施“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建立“小

升规”重点培育企业库,确定１２００户重点培育企

业,加强重点企业监测,进行“一对一”入企服务.

对２０１８年完成规范化股份制改造的１２０家企业实

施资金奖励.建设“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资源库”,入

库企业数量达到５７０家,其中民营企业４９４家.持

续推进民营企业在山西股权交易中心“晋兴板”挂

牌,目前挂牌企业１５８家,其中民营企业１５７家.

二是推进对外开放合作.１－８月份,全省民营企

业进出口１６１２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１％,高于全

省平均增速１７９个百分点.加强“一带一路”产能

合作,开展与挪威、丹麦、爱尔兰等国的合作交流,

上半年,我省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２８个国家设

立９７家境外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７８亿美元,

其中民营企业设立７７家,对外直接投资４８亿美

元.三是扶持民企科技创新.通过中央财政引导

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民营企业项目１１项,

资金９００万元;各类省级科技重点研发计划支持民

营企业１４５项.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实际发生的

研发费用税前扣除,全省１６４３户科技型中小企业

享受扣除政策,同比增长１３８８１％,增加９５５户;

扣除金额１０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４２４５％.加快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２０１９年新认定“专精特

新”企业２１９户,全省“专精特新”企业达６２６户.

四是推动创业载体建设.目前,省级众创空间２３１

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６２家;全省创业孵化基

地、创业园区１８５个,入驻创业实体３４万户,吸纳

就业１３６万人,创业孵化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五)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护航民营企业健康

发展.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制定«关于开展贯彻落实

我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大会精神“十大行动”的工

作意见»,部署开展大宣讲、大调研、大联系、大对

接、大服务等“十大行动”,构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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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格局.建立民营企业诉求问题台账和办理工

作机制,畅通企业诉求受理渠道.二是加强和改进

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成立“中国共产党山西省非公

经济组织党委”,在全省１１个市市场监管局设立非

公党建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走在了全国前列;

依托省委网信办,成立了省互联网行业党委,进一

步健全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组织体系.持续推

动全省非公企业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水平,组织年轻

一代企业家“理想信念教育”培训班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座谈会,进一步坚定企业家的

信念和信心.三是提供对接服务.完善领导干部

联系民营企业制度,全省２０５６名领导干部联系

３５１１家民营企业,实现各级领导干部联系民营企

业常态化、制度化.加强政企对接服务,开展“双月

政企对接”,围绕清理欠款、减税降费、法律服务、企

业五险一金等主题,职能部门４次与企业对接座

谈,宣传解读政策,回应企业经营中遇到的问题.

制定«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

为努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实施意见»,

树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误的导向,激发干部服务企

业热情.截至目前,各级政府帮助和研究解决

５０８７个企业发展难题,解决率达到９８％.四是保

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加强民事生效判决的执行

监督,加大行政诉讼监督力度,今年１－８月,全省

检察机关共办理涉企民商事案件９８件,全省律师

行业为１０００余家企业进行法治体检服务９６００余

场次.打击黑恶犯罪向民生领域的扩张,结合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今年以来,查处市(行)霸、楼霸、路

霸等恶势力团伙６８个,查处恶意“阻工扰工”案件

１４８２起,有效保护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三、主要困难和问题

我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对表中央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对标经济

发达省份发展仍不充分,对照«意见»目标任务仍然

存在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

一是部分政策落实还不够到位.«意见»提出

的１６项制度机制已出台１２项,仍有４项正在研究

制定中.清欠工作还需加大工作力度,截至８月

底,全省剩余拖欠金额 １３０７９ 亿 元,占 总 额 的

５４９％,其中政府部门拖欠８９４４亿元,大型国有

企业拖欠４１３５亿元.一些部门和领导干部对民

营经济摆位不高,工作力度不大,缺乏主动服务意

识.有的执法检查中还存在“一刀切”现象.执行

难问题依然存在,胜诉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兑现仍

存在不及时、不足额的现象.

二是营商环境需进一步优化.有的审批事项

取消下放调整仍存在法律法规障碍.一些涉及多

部门、多环节的关联审批事项下放不配套、口径不

一致.一些地方以审代管、以罚代管、重审批轻监

管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些领域缺少监管标准,多层

执法、多头执法,同案不同罚等问题依然突出.政

务信息数据共享程度偏低,部门间“信息孤岛”“数

据壁垒”问题依然存在,政务服务信息化水平仍相

对滞后,政务服务“全程网办”“一网通办”还有较大

提升空间.

三是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存在.金融服务

民营企业需进一步强化,部分银行机构存在激励约

束制度落实不到位、容错纠错及尽职免责机制不完

善、信贷人员有畏贷情绪等现象.民营企业资产不

良率偏高、债务违约风险突出,部分企业债券违约

风险、股权质押风险、担保圈风险处置难度大.二

季度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９０２％,较年

初下降００３个百分点,降幅不明显.

四是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能力亟待提升.产业

结构不尽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还不够高,品牌影响

力大、竞争实力强的知名民企和科技型领军企业偏

少.一些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不完善,产权不够清晰.多数企业研发投入不足,

市场竞争力不强.利用资本市场融资能力弱,完成

股改和挂牌上市的企业数量较少,无符合发行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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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准入条件的 AAA级民营企业.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中

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认真贯彻落实全省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大会精神,重点推动协调做好以

下工作.

一是不断强化政治引领.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为牵引,找差距、抓落实,毫不动摇

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切实加强企业党建工作,

落实民营企业党建工作责任制,巩固扩大党的组织

覆盖和工作覆盖,发挥党组织在企业职工群众中的

政治核心作用、在企业发展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和党

员在企业发展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民营企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二是大力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进一步优化平

等竞争的市场环境、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和公平公

正的法治环境,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能源革命综

合改革试点工作部署,落实有关优惠政策,支持能

源类民营企业担当试点使命,在能源革命中拓展转

型、高质量发展.

三是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抓好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降成本行动各项工作,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

策,扎实推进全省清欠工作,实质性降低企业负担,

进一步增强企业获得感.

四是加快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应对国内外发

展环境错综复杂的局面,进一步完善民营企业风险

防控机制,细化纾困救助措施,帮扶民营企业解决

资金流动性不足等难题,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

五是持续营造亲清政商关系.继续加大宣传

引导力度,深化党政机关“三服务”活动,研究出台

«关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若干意见»等相关

制度,推动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民营企业家践行亲

清政商关系,厘清政商交往的定位和界线.

六是全面加强监测考核.省民营办组织有关

部门正在研究制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落实情

况监测指标体系»和«发展成果统计监测指标体

系»,建议将监测结果纳入全省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充分发挥监测考核“指挥棒”“方向标”“助推器”作

用,有效推动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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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深化
“放管服效”改革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局长　李秋柱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深化

“放管服效”改革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

况,请予审议.

根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山

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情况报

告的审议意见›的函»的要求,省政府高度重视,胡

玉亭副省长作出专门批示,安排省行政审批服务管

理局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自然资

源厅、省住建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等部门对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

处理,坚决把整改措施落到实处.

一、围绕抓好改革措施落地落实,在提升简政

放权质量上持续发力

(一)进一步完善工作领导机制.调整完善了

我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效”改革协调小

组的职能和力量,正抓紧筹备全省深化“放管服效”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明确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期重点工作任务,持续拧紧责任螺丝,确保

改革措施落地见效.同时,进一步强化简政放权工

作机制.一是强化领导机制,由省政府一名副秘书

长统筹,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牵头,组织省直各

部门(单位)强化放权前审核论证,建立沟通对接机

制,充分征求基层意见建议,共同研究确定放权事

项.在６月份全面落实国务院取消７项行政许可、

调整下放３项行政许可事项的基础上,拟于近期再

取消５项、下放６项行政审批事项.二是强化联动

机制,对涉及多部门多环节的审批事项及相同或相

近类别的审批事项,加强研究审核,一并取消或下

放,关联审批事项全链条整体取消或下放.三是强

化衔接机制,明确要求,在放权时必须同步下放与

审批事项相关联的标准规范、办理程序、技术资料

等,并强化对基层的培训、示范和指导,同时监督基

层依法依规审批,依法加强监管,确保接得住、管

得好.

(二)进一步突出重点领域简政放权.一是围

绕继续深化拓展承诺制改革,省人大常委会出台了

«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定»,为持续推进改

革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深

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行动方案»(晋政办发

〔２０１９〕４１号),将政府统一服务事项由１０项增加

至１４项,企业承诺事项由６项增加至８项;围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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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立项、招标、建设、竣工验收等环节,开展在线申

报、一次告知、联合审批服务,加快推动开发区(园

区)一般工业项目“全承诺、无审批、拿地即可开

工”;积极探索推进承诺制改革覆盖范围向核准类

项目延伸.我省承诺制改革实践和成效被纳入中

组部编写的«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攻坚克难案例».二是

围绕解决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环节多、耗时长等问

题,制定了«山西省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实施方案»(晋政办发〔２０１９〕３２号),配套出

台了施工图审查、区域环评等政策制度,编制了标

准流程图,从“统一审批流程、统一信息数据平台、

统一审批管理体系、统一监管方式”四个方面推出

１８项具体举措,深入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

和管理体系全流程、全覆盖改革.作为我省政务信

息化改革以来首家启动建设的省直部门政务系统,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于８月１４日在全国率

先上线,目前,省市两级已全面部署运行.三是围

绕深化“３５４５”专项改革(２０１８年我省推进审批服

务便民化中提出的一项改革,即:省政务大厅率先

实现企业开办３天办结,部分不动产登记５天办

结,一般性工业项目审批压缩至４５天),全省域推

行开办企业３天办结,年底前全省范围内全面实

现;全面推进不动产登记改革,年底前实现查封、抵

押、注销登记３天办结,转移登记压缩至５天,其他

一般登记压缩至１０天,２０２０年底前实现查封、抵

押、注销登记即来即办,其他登记５天办结;推动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提速增效,一般性工业项目从立项

到竣工验收审批时限压缩至３８天,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时限在１００天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

(三)进一步加快法规规章立改废进程.一是

加大立法力度.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我省深化

“放管服效”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立法工作,将制

定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列入五年立法规划,并决定由

省人大常委会自主起草,组织了多轮多层次多形式

的立法座谈和基层调研.各级政府部门积极配合,

对近年来我省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相对集中

行政许可权改革、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

设、营商环境评价等实践探索经验进行总结提炼,

建议吸收纳入条例,进一步推动改革工作在法治轨

道运行.目前,已形成«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草案)»并提交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同步加快政

府规章立法,印发了«２０１９年省政府规章计划»(晋

政办发〔２０１９〕４４号),年内完成«山西省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办法»等９件省政府规章立法工作.二是

加大修法力度.以清理与深化“放管服效”改革、优

化营商环境不相适应的法规、规章及政策文件为重

点,组织开展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清理工作,打破深化改革的法规制度障碍.加强对

我省地方性法规设定的１３项行政许可事项逐项深

入研究和重新评估,不适宜保留为许可事项的,按

程序提出修法建议.同步开展«山西省消防安全责

任制实施办法»等５件省政府规章的修订工作,年

内全面完成.三是加大废止力度.对与我省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打造“示范区”“排头

兵”“新高地”战略、营造“六最”营商环境要求不相

符合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坚持“谁立法、谁提出、谁

负责”原则,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提请省人大

常委会(对地方性法规)或者由省政府(对政府规

章)予以废止.加大清理部门“红头文件”力度,对

设定与法律法规规定不一致、与深化“放管服效”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要求不适应的具有审批性质事项

的“红头文件”,按程序权限予以废止.

二、围绕加快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在提升政府

监管能力上持续发力

(一)加快全省“互联网＋监管”系统建设.围

绕实现全省域“一个平台管监管”目标,６月２８日,制

定出台了«山西省“互联网＋监管”系统建设实施方

案»(晋政办发〔２０１９〕４９号),加快构建全省规范统

一、数据共享、协同联动的“互联网＋监管”系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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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汇聚监管业务部门检查处罚数据、群众投诉举报

数据、信用信息数据、互联网及第三方数据等,实现

监管事项全覆盖、监管过程全记录、监管数据可共享

可分析可预警,推动事中事后监管标准化、精准化、

智慧化.目前,省市县三级监管事项清单梳理基本

完成,监管事项目录清单认领率、监管行为覆盖率均

达１００％,监管事项检查实施清单发布率省直部门

达１００％、市县达９８％以上.正在加紧与国家系统

对接,９月底前基本建成,年底前正式上线运行.

(二)加快推动“双随机、一公开”常态化全覆

盖.整合建设全省统一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

台,完善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大力推进监管理念

方式改革创新,７月１２日印发了«关于在市场监管

领域全面实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通

知»(晋政发〔２０１９〕１５号),明确年底前完成市场监

管部门双随机抽查全流程整合,实现“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全覆盖常态化,全年双随机抽查覆盖企业

比例不低于５％,公示率达到１００％.进一步健全

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继续深入推进综合执法体

制改革,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三项制度,严格规

范执法行为,压缩自由裁量权.

(三)加快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进一步提升完善了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市场主体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功能,汇聚了企业和个人信用信

息数据及所有监管业务数据,建立了红黑名单制

度,在政府采购、行政许可、银行信贷、授予荣誉称

号等领域对守信行为予以激励、对失信行为进行限

制,让守信者一路畅通,让失信者处处受限.同时,

坚持包容审慎原则,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四新”经济创造宽松发展环境,将其纳入行业

管理服务范畴,促进新动能健康成长.

三、围绕借鉴先进经验对标全国一流,在提升

政务服务质量上持续发力

(一)改革创新政务信息化管理体制.为进一

步完善我省政务信息化建设的顶层设计,打破“信

息孤岛”,加快信息共享,按照楼阳生省长提出的

“一朵云、一张网、一平台、一系统、一城墙”的思路,

全面启动我省政务信息化改革,以政务信息化助推

深化“放管服效”改革、优化营商环境.９月４日,

制定出台了«山西省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应用管理

办法»(晋政办发〔２０１９〕７２号),围绕政务信息化项

目的总体原则、规划审核、建设验收、应用评估、安

全管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特别是明确了全省政

务信息化建设的管理模式,实行“一局一中心一公

司”架构:一局,就是由省政务信息管理局负责全省

政务信息化建设的顶层规划、审核监管、统筹协调,

实现政务信息化建设“一个口子对外”.一中心,就

是撤并整合省直部门原有信息类事业机构,组建山

西省“数字政府”服务中心,为全省政务信息化建设

提供决策咨询、技术支撑、运维管理等专业服务.

目前,正在研究制定整合方案.一公司,就是以省

内互联网优势企业为主体,通过与国际国内信息化

行业领先企业实行混改,组建山西政务信息化建设

的旗舰式企业,引领全省“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统

一负责省直部门政务信息系统的建设运维.“一局

一中心一公司”的管理架构,主要从体制上解决政

务信息化项目建设各自为政导致的“信息孤岛”“数

据烟囱”等突出问题,构建起“管运分离”的政务信

息化管理新体制.

(二)加快推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依托全

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横向对接打通了投资

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政务信息资源数据共享交

换平台、信用山西平台等２０余个省直部门业务平

台,纵向对接打通了１１个市级平台、１１７个县级平

台,实现了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基本完成了与国

家平台对接任务,融入了全国“一张网”.９月９

日,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全省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的通知»(晋政办发电〔２０１９〕３８号),明确要求,

９月底前依申请办理的行政权力事项全部纳入全

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管理和运行,省级

—９４—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９５　



９０％以上、市县级８０％以上事项实现网上申请;１０

月底前,６５项民生热点高频事项在全省范围内实

现“一网通办”.在去年“三晋通”微信公众号上线

运行的基础上,加快迭代更新步伐,９月底前建成

“一部手机三晋通”APP,首批推出５２１项涉及人

社、卫健、公安、民政等民生领域高频事项手机办理

事项,其中,１００余项可通过各级政务大厅“政务服

务一体机”实现自主、自助办理,进一步提升广大群

众获得感.特别是省公安厅在实现公安审批服务

８５％的业务“一网通”、９５％的事项“一次办”的基础

上,依托大数据平台,于９月１日在全国首家推出

全省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三大民生证件”“１天

办”(居民身份证“当日受理、当日制证、当日出库”,

２４小时至３６小时以内邮寄至办证派出所或个人;

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当日申领、当日制

证、当日寄出”).

(三)加快推开市县两级“一枚印章管审批”改

革.晋城市是今年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市县两级推

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４月２８日,晋城

市与各部门签署了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

点)审管衔接备忘录,正式启动了“一枚印章管审

批”改革.目前,晋城市级首批划转２９个单位３１３

项行政审批及关联事项,大厅受理窗口由４８个整

合为１２个,审批人员由５００余人减少到６０余人,

实现了申请材料减少、审批环节归集、办理流程简

化、办事效率提升、群众办事更便捷的目标,形成了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同时,晋城市

各县(市、区)均挂牌组建了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完成了人员转隶,建立了审批队伍.下一步,我们

将在认真总结晋城市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成熟一

批、推开一批”的原则,在全省市县两级全面推开

“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

四、围绕加快效能政府建设,在增强办事群众

获得感上持续发力

(一)全面推行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围绕

政务服务全流程办事环节,综合运用积分制管理,

在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全面推行政务服务事项“一事

一评议”全覆盖,实施“一事一回访”拓展意见反馈

渠道,严格“一事一监督”规范政务服务行为,实行

“一事一考核”强化评议结果应用,倒逼各级各部门

主动提供有温度、有速度、有态度的“好评”服务.

同时,在各级政务大厅大力开展“作风建设年”活

动,着力解决政务服务领域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突出问题,全面推行“五不能、五必须”(不能说

“我不知道”,必须熟悉业务、宣传政策;不能说“不

归我管”,必须落实责任、主动担当;不能说“不要找

我”,必须主动对接、精准服务;不能说“这事不行”,

必须吃透政策、找到方法;不能说“这事麻烦”,必须

马上就办、办就办好),引导广大政务窗口工作人员

“比作风、比效能、争一流”,甘当企业“店小二”,愿

为人民“孺子牛”,打造一流政务服务“软环境”.

(二)全面推行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价制度.作

为与国家发改委合作开展全省域营商环境评价的

全国首家试点省份,今年上半年,国家发改委委托

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围绕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

获得信贷、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城市品质等

１５项关键指标,从衡量企业全生命周期、体现城市

高质量发展水平、反映城市投资吸引力三个维度,

沿用世界银行采用、国际通用的前沿距离得分方法

和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对全省１１个设区市营商

环境进行了全面评价,编制形成了首部«山西省营

商环境整体评估报告».评价结果显示,我省营商

环境总体处于全国中等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城市

品质等指标还普遍存在突出短板.省政府对«评估

报告»高度重视,楼阳生省长、胡玉亭副省长分别作

出重要批示,并于７月１９日以省政府办公厅密函

形式通报各市政府和省直相关部门,督促认责认

账、靶向施策、精准改革、跟踪问效.为切实推动以

评促改、以评促进、以评促优、以评创标,我们将在

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评价对象范围,年
—０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９５　



底前补充纳入部分县,２０２０年底前实现全省１１个

市、１１７个县(市、区)全覆盖.同时,正在加快研究

建立营商环境投诉举报跟踪督办机制,探索将营商

环境纳入省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强化评价结果应

用,实施奖优罚劣.

(三)全面推行行政效能评估制度.在去年对

省发改委、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等１０个

省直部门(单位)开展试点的基础上,今年在省政府

部门(单位)全面推行行政效能评估,逐步在全省范

围内推开,加快构建以落实效能建设八项制度为主

要内容、以服务对象评价为主体的综合评估体系,

推动各级政府行政效能持续提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深化“放

管服效”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政府的

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省人大常委会专门就

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情况进行专题审议,并提出了

高质量的审议意见,有力地推动了我们发现问题、

正视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必将对我省深化

“放管服效”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产生积极而深远的

影响.下一步,我们将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在省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以对党和人民

高度负责的精神,继续贯彻落实好省委、省政府的

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把“放管服效”改革向更大范

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推进,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增强社会创造力、提高区域竞争力,加快推动

我省营商环境迈入全国第一方阵,为服务和保障我

省在“两转”基础上全面拓展新局面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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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情况报告

审议意见督办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８日至２９日,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副省长胡玉亭所

作的«关于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情况的报告»,并进

行了专题询问.会后,财经委对常委会组成人员提

出的审议意见进行了汇总整理,形成了常委会审议

意见,经６月２１日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后,交省政府

研究处理.６月以来,财经委多次与省政府办公

厅、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审

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督促落实好审议意见,对研

究处理报告提出修改意见,做好满意度测评的前期

准备工作.９月５日,常委会办公厅收到省政府办

公厅转报的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山西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财经委认为,省政府高度重视常委会的审议意

见,安排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会同其他相关部门

深入研究分析,逐条制定落实举措,逐项细化工作

任务,全方位引深我省“放管服效”改革.

一、关于“抓好改革措施落地,持续推进简政放

权”方面.进一步调整完善了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和“放管服效”改革协调小组的职能,强化简政放权

工作机制,制定了«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

行动方案»和«山西省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加快制定«山西省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办法»等省政府规章,清理与深化“放管服

效”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不相适应的规章和政策

文件.

二、关于“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切实增强监管能

力”方面.加快构建全省规范统一、数据共享、协同

联动的“互联网＋监管”系统,出台了«山西省“互联

网＋监管”系统建设实施方案»,省市县三级监管事

项清单梳理基本完成.整合建设全省统一的“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平台,印发了«关于在市场监管领

域全面实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通

知»,实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常态化.

三、关于“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和做法,提升政务

服务水平”方面.全面启动我省政务信息化改革,

出台了«山西省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应用管理办

法»,明确了全省政务信息化建设的管理模式.加

快推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印发了«关于加快推

进全省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的通知»,全省一体化

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了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

逐步在全省市县两级推开“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

四、关于“加快效能政府建设,增强企业和群众

获得感”方面.围绕政务服务全流程办事环节,综

合运用积分制管理,全面推行政务服务“好差评”制

度.对全省１１个设区市营商环境进行了全面评

价,编制形成了首部«山西省营商环境整体评估报

告»,通报各市政府和省直相关部门.在省政府部

门(单位)全面推行行政效能评估,逐步在全省范围

内推开,推动各级政府行政效能持续提升.

财经委认为,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下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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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管服效”改革过程中,应当着力推动简政放权向

纵深发展,健全公开透明的监管规则和标准体系,

提高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大力推进改革协同配

套,扎实推动改革举措落地生根,实现政府职能深

刻转变.今后,财经委将继续跟踪督办常委会审议

意见的落实工作,推动我省“放管服效”改革进一步

深化,打造“六最”营商环境.

附件: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深化“放管服效”

改革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附件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深化“放管服效”
改革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１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８日至２９日,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副省长胡玉亭所

作的«关于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情况的报告»,并进

行了专题询问.组成人员认为,省政府及其相关部

门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

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基础上将提升效能纳入“放管服”改革,形成具

有我省特色的“放管服效”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

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

一些问题,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整改.现

提出以下审议意见.

一、抓好改革措施落地,持续推进简政放权.

省政府要发挥好牵引促进作用,加强顶层设计,做

好统筹规划,出台操作性强的配套制度,解决“你放

我不放”及放权不同步、不彻底问题,切实把该“放”

的全面放开,该“简”的及时精简,该“清”的彻底清

除.市县两级政府要担负起落实改革主体责任,细

化目标和任务,完善责任和压力传导机制,强化政

策措施执行,确保改革落地见效.同时,要根据全

省改革发展需要,加快推动我省涉及“放管服效”改

革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立改废”进程,

确保“放管服效”改革工作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

运行.

二、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切实增强监管能力.

要进一步强化监管职能,改进监管方式,统一监管

标准,建立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础,重

点监管、信用监管、包容审慎监管为主要内容的综

合监管体系,防止监管缺位和管理“真空”.要加快

“互联网＋监管”平台建设,整合各级政府部门监管

业务数据、监督数据以及舆情数据等,推动线上线

下一体化监管协同联动.

三、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和做法,提升政务服务

水平.要对表中央要求,对标先进地区做法,在提

升政务服务水平上持续加力,推动改革向全国第一

方阵迈进.要加快“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建设,

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提升政务服务规范化水平.

要加快推进政务信息全面共享,下功夫解决“信息

孤岛”“数据烟囱”问题,打通部门信息共享通道,强

化大数据在政务方面的应用,不断提升网上政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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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水平和效率.

四、加快效能政府建设,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

感.要继续推进“放管服效”改革在关键领域、重点

环节先行先试,实现多点突破,取得积极成效,全力

营造“六最”营商环境.要加快推动政府职能深刻

转变,提升各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履职水平,尤其

要加强对窗口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管理,强化

服务能力,提高工作效率.要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

制度,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和行政效能第三方评估,

将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窗口单位行政效能建设引

向深入,增强各类市场主体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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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综合报告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　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中发

〔２０１７〕３３号),按照«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建立省人

民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

度的意见»(晋发〔２０１８〕３４号)的要求和部署,省政

府组织编写了«山西省２０１８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的综合报告»,现报告如下:

一、国有资产基本情况

截止２０１８年末,全省国有资产总额(不含自然

资源)６５,１３３３亿元.其中:非金融国有企业资产

３７,７２６５亿元,占５７９２％;金融企业资产１１,８３６７

亿元,占１８１７％;行政事业性资产１５,５７０１亿

元,占２３９１％.负债总额３９,３０６４亿元.其中:

非金融国有企业负债２７,６８４３亿元,占７０４３％;

金融企业负债１０,００８６亿元,占２５４６％;行政事

业单位负债１,６１３５亿元,占４１１％.净资产总

额２５,８２６９亿元.其中:非金融国有企业净资产

１０,０４２２ 亿 元,占 ３８８８％;金 融 企 业 净 资 产

１,８２８１亿元,占 ７０８％;行政 事 业 单 位 净 资 产

５,２６２４亿元,占２０３８％;因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

事业性资产未统计负债情况,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

事业性资产８,６９４２亿元,占３３６６％.

全省国有土地面积２０７８５万公顷,国有森林

面积１２９０２万公顷,国有森林蓄积８,４１１６０万立

方米,草地面积４５５２万公顷,湿地总面积１５１９

万公顷,水资源总量１２２亿立方米,发现矿产资源

１２０种.

(一)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情况

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３７,７２６５亿元,负

债总额为２７,６８４３亿元,资产负债率为７３３８％.

其中:省级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２９,８４９２亿元,占

全省国有企业的７９１２％,省属监管企业资产总额

为２９,５５１５亿元,占全省国有企业的７８３３％.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情况

全省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１１,８３６７亿元,

负债总额１０,００８６亿元,资产负债率为８４５６％,

国有资产净额１,４０６７亿元.其中:省本级国有金

融企业资产总额６,１５５５亿元,占全省国有金融企

业的５２％.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情况

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６,０８７８亿元,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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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总额１,１７３２亿元,资产负债率为１９２７％.其

中: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１,９７１７亿元,占

全省行政事业单位的３２３９％.

全省事业单位所办企业资产总额为７８８１亿

元,负 债 总 额 为 ４４０３ 亿 元,资 产 负 债 率 为

５５８６％.其中:省级事业单位所办企业资产总额

为 ３３３４ 亿 元,占 全 省 事 业 单 位 所 办 企 业

的４２３０％.

全省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

８,６９４２亿元,其中:政府储备物资４９９亿元,公共基

础设施４,４３６８亿元,受托代理资产３,３９１４亿

元,文物文化资产７６亿元,保障性住房２５５８亿

元,其他资产４８４３亿元.

全省不可移动文物共计５３,８７５处,其中: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４５２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４８７

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２,４９１处,尚未核定公布

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４０,４４５处.全省

可移动文物共计１,７９９,２２７件,其中:一级文物３,９１４

件,二级文物８,７７８件,三级文物５９,３１６件,一般文物

１,７２７,２１９件.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情况

全省国有土地面积２０７８５万公顷.发现矿产

资源１２０种,其中,查明资源储量的有６２种,主要

矿种保有查明储量分别为:煤炭２,７０８６亿吨、铁

矿３８９亿吨、铝土矿１５１亿吨,煤层气剩余经济

可采储量为２,１７２８亿立方米.国有森林面积

１２９万公顷,国有森林蓄积８,４１１６万立方米.天

然草地总面积４５５２万公顷.各类湿地总面积

１５２万公顷.全省地表水８１３亿立方米,地下水

１００３亿立方米,两者重复量５９６亿立方米,水资

源总量１２２亿立方米.

二、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及改革成效

２０１８年,我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西

视察重要讲话精神,践行新发展理念,积极稳妥推

进国资国企改革,深化金融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夯实国家治理和执政物质基础,服务转型

发展目标,奋力拼搏,攻坚克难,以“非常之力,恒久

之功”推动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落

实,推动我省国有资产管理不断迈上新台阶.

(一)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加强顶层设计,国企国资改革向纵深推进.制

定«２０１８年山西省深化国企国资改革行动方案»,

确定改革施工图,进一步突出转型导向,坚持提升

改革执行力.建立了改革清单和任务台账,构建了

清晰的改革任务书、路线图和时间表.坚持统筹全

省国企改革大局,提出打好“三供一业”移交、“处僵

治困”、防范风险“三大攻坚战”目标任务.

推进重组混改,释放改革转型动力.集团层面

混改破冰,汾酒集团整体上市工作进展顺利;建投

集团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子分公司层面混改加

速,新增２户开展员工持股试点企业;推动“腾笼换

鸟”落地;向社会资本发布１０８个涉及３４０亿元股

权转让项目.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卸下改革转型包袱.扎实

推动“瘦身健体”,省属国企管理层级全部压缩到４

级以内,处置“僵尸企业”４３家,厂办大集体改革有

序推进.加速推进“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召开全省

剥离企业办社会推进会,签订目标责任书,成立领

导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压实市县责任,解决推动

难问题;在中央财政补助和省级财政补助的基础

上,各国企积极筹措,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转换经营机制,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完善

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董事会建设、完善法人治理结

构,构建运转高效灵活的企业经营机制,集团层面

完成公司制改制.制定«关于省属企业外部董事选

派的实施方案»,推行企业经理层市场化选聘和契

约化管理,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指

导企业深化内部用人制度改革,建立公开招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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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创新国资监管方式,优化“一企一策”目标责任

考核.加强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系建设.

探索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在省级层面成立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公司.

调整国有资本布局,优化改革转型结构.突出

转型发展,７户省属煤企中４户不再将煤炭作为主

业.研究制定省属国企一年、三年转型发展指标.

加快推动产业要素向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聚,按照“一主三辅两培育”原则,明确省属企业

主业,引导省属国企资本集中到重要行业和关键领

域.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２０１８年省属国企改

造升级完成投资２１８亿元.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全

年省属国企研发投入达到 １６６６ 亿元,同比增

长８４％.

强调党建引领,凝聚干事创业合力.坚持和加

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推动党的建设与业务

工作深度融合.明确２０１８年为“党建质量提升

年”,制定了«２０１８年党建工作要点»«２０１８年度全

省国有企业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考核评价指标».

探索性开展了国企党建工作考评,压实国企党建工

作责任.省属国企“三基建设”向纵深发展,企业党

风廉政建设得到加强.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理顺管理职责,全面部署我省国有金融资本管

理工作.历经８个月的起草和修改,２０１９年４月

我省印发了«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实施意

见»,对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工作进行了系统全面部

署,统筹规划国有金融资本战略布局和金融企业改

革路径,明确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的部

门,理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改变了长期以来

我省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职责分散、权责不明、授权

不清的格局,为我省加强和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

提供了根本遵循.

强化制度建设,促进金融企业管理规范化.深

入落实产权管理与财务管理制度,首次实现全层级

全覆盖的产权管理和财务管理.完善薪酬与绩效

管理体系,突出分类考核,探索按照“一企一策”原

则与金融机构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结合基础工作

和行业情况对金融机构进行综合评价.完善派出

董事监事制度,向金融企业派出国有股权董事并派

驻监事会,研究起草«山西省财政厅派出董监事工

作办法»,完善对董监事的管理,履行国有股东参与

公司治理的职责.建立全口径报告金融企业管理

情况制度,首次向省人大常委会口头汇报金融企业

２０１７年度国有资产报告.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调整国有金融企业收入分

配格局.落实中央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的

部署,２０１８年对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２０１５年１月

１日后超发的薪酬予以追缴,截至２０１９年３月,追

缴工作基本完成.

增强资本实力,优化国有金融资本布局.２０１８

年,省财政厅向山西金控等公司拨付资本金合计

１９５亿元,２０１９年１月组建成立山西省融资再担

保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市场化方式引进战略投资

者,优化股权结构.持续推进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中煤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等金融机构引进战投、增资扩股工作.稳妥

推进上海万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入央企作为战

略投资者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山西信托在

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山西金控旗下机构

首次公开征集投资者.通过上市公开发行股票方

式增资扩股,２０１９年７月,晋商银行在港交所主板

上市成功,募资３２８５亿港元.

提高融资能力,推进金融企业全方位服务实体

经济.主动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增强,省属各类国有

金融企业共为我省实体企业新增融资２,９２４８亿

元,较上年增长２１２％,为省内企业提供风险保障

５,８００４亿元.服务我省转型综改等重大战略作

用凸显,山西金控管理 ８ 支政府引导基金总计

５３８亿元,累计投放项目 ６４ 个,累计投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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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１２亿元;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山西杏花

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山西三

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等项目.服务

“三农”和小微企业成效明显,山西信托为我省小微

企业累计提供了１３２亿元资金支持;晋商银行

２０１８年度小微企业贷款占全部贷款近３０％;山西

再担保“三农”及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额占到２０１８年

各项业务总额的７４％.

加强党的建设,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国有金融企业各级党组织全面落实管党治党主体

责任,探索坚持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修改国有金融企业章程,建立

健全党委决策程序前置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

体制机制,党建与业务结合取得积极进展,全面从

严治党在金融领域作用增强.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促进党和国家重大改革政

策落地.确保我省省级党政机构改革工作平稳有

序推进,印发«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直属机关事务

管理局关于做好我省省级党政机构改革有关国有

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做好省直党政机构改革涉

及的资产管理工作,力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推动

我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取得新进展,印发«山西省

财政厅关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转制改企

有关问题的通知»,组织改革单位开展了资产清查

和资产划转等工作,服务改革单位转企改制工作顺

利进行.助推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

落地,做好改革中资产管理相关工作.

建立政府向人大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

晒出国有资产“家底”.印发«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开

展２０１８年国有资产报告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明

确各级政府国有资产报告由财政部门牵头,单项报

告由有关部门牵头负责的工作机制.研究制定«山

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关于建立

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制度的意见›的工作方案»和«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建

立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制度的意见»以及«山西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

五年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构建了我省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制度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组织编写了

２０１７年度山西省国有资产综合报告,首次向全省

人民递交了一份涵盖各级各类国有资产的“大账

本”.

围绕财政资产管理工作大局,推动完善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管理制度化建设,印发了«山西省财政厅关

于加强日常资产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省属大中

专院校国有资产处置管理补充规定»«山西省党政

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山西省党政机关公务用

车管理办法»等办法,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办

公用房、公务用车、国有资产管理和处置行为.推

动试点建立资产绩效管理机制,引入现代治理和绩

效管理理念,在晋中市开展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资

产管理绩效考评工作,初步搭建起考评制度框架,

为下一步在全省范围内推进国有资产绩效监管打

下了坚实基础.建立国有资产统一调剂使用制度

和机制,充分挖掘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的有效潜

能,掌握全省资产动态,盘活闲置存量资产,节约财

政资金.

加强事业单位所办企业资产管理,提高资产使

用效益.将山西省交通运输厅有关事业单位及所

属５５条政府还贷高速公路整体划转山西交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对涉及的资产清查、资产评估项目

核准和资产划转事项进行了审批,划转资产６,２８６

亿元,将优质资产注入集团公司,盘活事业单位所

办企业存量资产,激活我省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

动力.继续做好产权登记工作,在２０１６年产权登

记工作的基础上推动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国有资产

产权登记工作.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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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用地保障和煤层气勘查开发,服务建设

“示范区、排头兵、新高地”.加强开发区改革创新

用地保障,提升重大转型项目用地保障服务水平.

完成省市县３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布局

１３个国家级开发区、９８个省级开发区,总规模达

１,５００平方千米.印发«关于强化转型项目用地保

障推进经济转型发展的通知»,要求所有产业项目

必须进园区落地.切实加快推进煤层气勘查开发,

发布专项规划和配套制度,分三批实施了２２个探

矿权的竞争公开,开展了专项督查,创出了“山西模

式”.

维护人民群众自然资源权益,助力脱贫攻坚

和民生保障.大力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地质灾害调

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应急防治四大体系建

设有力加强.大力助推脱贫攻坚,“十三五”期间给

５８个贫困县安排用地规划指标２４２５万亩,给每

个国家级贫困县单列用地计划指标６００亩,应保尽

保易地扶贫搬迁用地;为５８个贫困县核减耕地保

有量１６１１３万亩,专项用于生态退耕;联动实施造

林绿化务工、退耕还林奖补、生态管护就业、经济林

提质增效和林业产业增收“五大项目”,规范完善扶

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机制.大力提升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易地流转工作质量,印发

«进一步加快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促进开发

区转型升级助力脱贫攻坚的通知».２０１８年度,全

省１０个深度贫困县跨省域流转节余指标６,１００

亩,省内易地流转节余指标１７５万亩,获得交易资

金２７７８亿元.

抓好重大调查、规划编制实施和科技创新,夯

实基层基础.启动全省第三次土地调查,完成省市

县３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推进地质找

矿市场化,吸引社会资金,把找矿突破战略重点调

整到煤层气、资源综合利用、干热岩项目上,加大共

伴生资源和新能源资源勘探力度.提升自然资源

管理信息化水平,在完成“一张图”的基础上,加快

推进“互联网＋山西”智能服务云平台建设.

做好环保督查整改和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提高

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水平.有效整改中央环保督查

问题,出台«关于加强对探矿权采矿权建设项目用

地与各类保护区重叠情况进行联合核查的通知»,

制定«山西省保护区内矿业权退出方案»,针对全省

散乱污企业、混凝土搅拌站及私挖乱采砖瓦粘土石

料等重点热点区域,开展专项整治百日专项行动.

加快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完成重点煤矿采

煤沉陷区矿山地质环境专项调查,全省２３个矿山

企业被原国土资源部公布为国家级绿色矿山.

建立健全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不断完善自

然资源管理体制机制.一是完善国有土地、矿产资

源、国有森林和草原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制定«关

于深化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的意见»,印发«山西省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试点

工作方案»、«山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实施

办法»、«山西省煤层气勘查开采行业服务指南»、

«关于加快煤层气矿业权内各类保护区核查的补充

通知»、«山西省国有森林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办法»

等文件,深入推进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二

是探索建立统一的确权登记系统.出台«山西省国

土厅 山西省林业厅关于林权不动产登记若干问题

的指导意见».启动重点河流权籍调查,将汾河、桑

干河、滹沱河等７条重点河流作为我省自然资源统

一确权登记工作试点.三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格局.指导临汾西山片区和神池县持续推进国

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试点工作任务.完善省国土

空间监测系统,实现国土空间变化情况的动态监

测,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形成«山西省国

土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建立空间规划体系.

三、国有资本运营及收益分配情况

(一)非金融企业

经济运行情况.营业收入稳定增长.２０１８年

全省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１４,９３００亿元,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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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９４６％. 其 中 省 级 国 有 企 业 营 业 总 收 入

１３,６５８５亿元,占全省国有企业的９１４８％;省属

监管企业营业总收入１３,５１９４亿元,占全省国有

企业的９０５５％.利润总额大幅上升.２０１８年全

省国有企业利润总额３９７２亿元,比２０１７年的

２７０３亿元增加１２６９亿元,增幅为４６９４％.其

中省级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３１５５亿元,比２０１７

年 的 ２０５２ 亿 元 增 加 １１０３ 亿 元,增 幅 为

５３７５％;省属监管企业２０１８年利润总额为３０７２

亿元,占全省国有企业的７７３６％.

资产处置情况.２０１８年,省属国企转让产(股)权

４３宗,成交金额１７６６９亿元.资产转让项目９５宗,

成交金额６１５２亿元.

收益分配情况.２０１８年末,全省国有企业所

有者权益总额１０,０４２２亿元,比年初８,１６４０亿

元净增加１,８７８２亿元.其中,省属监管企业所有

者权益总额７,１６０８亿元,比年初５,４２９７亿元净

增加１,７３１１亿元.２０１８年省属国企上缴国有资

本收益８１７亿元.

境外资产管理情况.２０１８年,省属国企完成

境外投资１５亿元.截止２０１８年末,省属国企在

境外投资设立的公司共有４０户,其中,正常经营的

３５户;注册资本共计８９８亿元,实缴资本８８９亿

元.４０家单户境外企业汇总的资产总额３０６２亿

元,负债总额２０２亿元,所有者权益１０４２亿元,营

业收入４３１８亿元,利润总额１２亿元.境外资产

投资地域主要分布在香港、澳大利亚、土耳其、毛里

求斯等１４个国家和地区.

(二)金融企业

国有金融资本保值增值情况.２０１８年,扣除

增资扩股等客观因素后,省本级国有金融企业平均

保值增值率为１０５２％,市县国有金融企业平均保

值增值率为１０３７％,基本实现了保值增值目标.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国有金融企业营业收入２０８亿元、

净利 润 ５０９ 亿 元,较 上 年 分 别 增 长 ２６９１％、

９４％,市县国有金融企业营业收入１５６６亿元、净

利润４２８亿元,较上年分别增长１２９％、２８％.

国有资本行业布局情况.银行业金融企业占

比最大,截止２０１８年末,省本级层面银行业金融

企业资产总额、国有资产分别占５６８％、３２％;证

券业分别占１０１％、９３％;保险业分别占０４％、

０３％;担保业分别占１９％、８１％.市县层面,银

行业金融企业资产总额、国有资产分别占９４７％、

２８７％;证券业分别占１％、０８％;保险业为０;担

保业分别占２５％、３２３％.

收益上缴情况.２０１８年,省财政厅直接履行

出资人职责的金融企业上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５,９０２６万元.

省域外资产管理情况.截止２０１８年末,全省国

有金融企业投向省域外的资产总额２８４７亿元,负

债总额１６７５亿元,形成国有资产１０４９亿元.其

中:境外金融企业资产总额２３５亿元,负债总额８８

亿元,形成国有资产１３７亿元.省域外资产全部由

省本级国有金融企业投资形成,主要集中在证券、融

资租赁、商业保理等业态.境外资产全部分布在

香港.

四、国有资本风险防控情况

非金融企业防范化解融资风险取得明显进展.

积极稳妥去杠杆,出台«关于加强省属企业资产负债

约束 的 实 施 意 见»,省 属 国 企 资 产 负 债 率 降 至

７５７７％,同比下降１６９个百分点.下大力气开展

应收账款清理专项行动,比年初压降２９２４亿元.

依法高效处置高速公路债务风险,平移政府债务

２,６００亿元.有效防范上市公司退市风险,组织完成

南风化工、漳泽电力等上市公司保壳.建立了省属

国企债券兑付提前１５天预警制度,全年刚性兑付

１,９５９６亿元到期债券,未发生一笔违约.深化产融

结合,引导省属国企拓宽融资渠道,提升直接融资比

重,省属国企累计实现债券融资２,６５５４亿元,同比

增长１５４７％;省属国有上市公司累计实现再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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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亿元.市场化债转股新签协议２５０亿元,新落

地４７５亿元.

金融企业金融风险防控和化解处置工作持续

加强.各类金融企业严守合规经营底线,积极化解

风险.山 西 金 控 风 险 项 目 金 额 较 上 年 末 降 低

２６３％;山西省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各产品

全部兑付,无一违约;山西证券、晋商银行等金融企

业的风控指标基本符合监管要求;中煤保险综合偿

付能力充足率１３０４２％.积极发挥地方资产管理

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主力军作用,２户地方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２０１８年合计收购不良资产３３６亿

元,涉及债权规模７８３亿元.

五、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和收益

情况

(一)资产配置情况

２０１８ 年 全 省 行 政 事 业 单 位 资 产 总 额 新 增

７２８３亿元,其中:新增固定资产净值２１７４亿元

(原值增加２５７９亿元,主要是对盘盈入账的房屋

进行估价形成),新增无形资产净值１３１８亿元(原

值增加１３２９亿元,主要是单位将国有划拨土地按

政府会计准则入账形成).

截止２０１８年末,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办公室用

房共计１,５９４１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期末账面面

积１０４,１３６２公顷.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实际拥有

大型设备１５,５６４个,账面净值２２７９亿元(账面原

值３０１６亿元).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保留

数共计６４,４２０辆,账面车辆数８６,８４３辆,差额为

未处理的取消车辆.

(二)资产使用情况

我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主要由本单位自

用,如房产面积的９３％由单位自用.为了充分发

挥资产效益,部分单位将闲置固定资产、土地用于

出租,全省出租资产价值２９８亿元,占全部资产总

额的０４９％.我省事业单位对外投资余额１７２４

亿元.

(三)资产处置情况

我省行政事业单位 ２０１８ 年 全 省 处 置 资 产

７８１亿元,占资产总额的１２８％,其中:固定资产

７４１亿元,无形资产１２亿元.土地、房屋构筑物

占处置固定资产的２６９５％,主要是对２０１６年资

产清查结果盘亏的房屋进行了账务处理;通用设备

占处置固定资产５３１２％,主要是设备报废和调

拨;专用设备占处置固定资产１４３７％;文物、图

书、家具等其他资产占处置固定资产５５６％.

(四)国有资产收益情况

２０１８年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收益４２

亿元.其中:资产出租出借收入３２亿元,资产处

置收入０６亿元(不包含统一拍卖车辆处置收入),

对外投资收益０５亿元,投资收益率０２９％.　

(五)事业单位所办企业经济运行情况

我省事业单位所办企业总体规模较小,经营业

绩占省直企业比重较低,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经营

出现困难,甚至已经是僵尸企业.

２０１８年,全省行政事业所办企业利润总额２６

亿元,上交税金７亿元,净利润－０６亿元,其中:

省级行政事业所办企业净利润１３亿元.截止

２０１８年末,全省行政事业所办企业实收资本１４２２

亿元.

六、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一是加强自然资源保护修复.印发«山西省矿

山环境恢复治理基金管理办法»,制定«山西省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方案».编制«山西省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成功申报第三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试点.推进全省采煤沉陷区重要矿区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山西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与综合治

理规划»通过评审.启动实施太行山、吕梁山重大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突出抓好吕梁山生态脆弱区、

环京津冀生态屏障区、重要水源地植被恢复区、通

道沿线荒山绿化区“四大区域”生态修复.实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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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草地保护和人工草地建设,着力推进草产业发展

和推动草畜一体化建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

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依法划定５,６００万亩永久性生

态公益林,划定并严守林业生态保护红线,构建完

善了森林资源保护综合体系,不断优化生态安全屏

障体系.

二是促进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落实建设

用地总量和强度管控.开展开发区土地节约集约

利用评价工作和更新工作,对工业项目用地制定了

入区门槛,加快构建节约集约用地新机制.全力落

实单位 GDP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目标,切实提

高土地利用强度,２０１８年,单位 GDP建设用地使

用面积下降率比目标值提高了３６％.提高土地利

用效率,开展批而未用土地清理专项行动.积极推

进我省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完善建设用地

标准控制制度,土地预审阶段严把建设用地控制标

准,对受地形条件限制需要超过用地标准以及无用

地标准的单独选址项目开展节地评价工作.强化

节约集约用地考核评价,开展２０１８年度我省开发

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成果审核工作和２０１８年度城

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更新评价工作,加大成果

应用和共享.

三是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持续推进煤炭清洁

高效开发利用,加快推进煤基高端精细化学品项目

建设,走国际化、规模化、差异化、高端化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全面推进电力升级工程,推进火力发电

向先进装机升级,大力发展风电和光伏发电,改变

电力产业结构,推动智慧电厂建设.实施煤层气产

业提速工程,全年新增产能１亿立方米/年,完成井

上下煤层气抽采量２９５８亿立方米,利用量２０２３

亿立方米.

四是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类项目.２０１８年,

省属企业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类项目４３个,完成

投资１６５亿元,竣工投产的项目１１个.大地控股

实施的资源循环利用基地项目、土地整治项目、矿

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试点示范工程,黄河万家寨与

水务集团实施的“两山七河”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等

一批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综合治理项目扎

实推进.

七、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２０１８年省国资委监管的２４户省属监管企业

涉及国家审计事项１６件,需整改的问题１７０个,已

整改问题１４９个,整改率８７６５％,建立完善制度

４４条,追究相关责任人７人次,挽回损失或化解风

险１,８５４７５亿元.

２０１８年省自然资源厅针对审计中指出的专项

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方面的３个问题已全部整改

完毕.后续将重点加强对国土资源项目的监管工

作,切实加强对耕地开发基金项目、土地整治项目

和地质灾害治理搬迁项目的监督管理,继续积极履

职尽责,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及时组织项目的年度

验收或竣工验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八、落实人大审议意见整改情况

针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中指出的我省国有资产

管理的问题,省政府组织相关部门认真研究、整改

落实,并按时向省人大提交了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

报告.

整改落实重点内容一是通过与其他省份情况

分析对比,弄清国有资产底数,准确反映我省国有

资产发展现状.二是加强各类国有资产管理深化

改革、理顺职责、风险防控、选人用人、监督管理等

方面制度化建设,完善体制机制.三是深化国有企

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大力解决“三供一业”历史遗留

问题,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

展.四是通过注入财政资金、积极引入战略投资

者、推动公开上市等方式,增强资本实力,推进国有

金融企业增资扩股.五是充分发挥地方资产管理

公司处置不良资产职能,采取多种权益融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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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银行不良资产和国有企业负债率,提高国有资

本风险防范能力.六是提升金融企业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扩大为实体企业融资规模,支持重点产业

和薄弱领域发展,解决“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难

题.七是在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中不断增强人大意

识,进一步改进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工作,

主动接受人大监督,扎实推进依法行政.

九、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方面

一是集团层面的混改、股改、上市力度还不大,

法人治理结构仍不完善.二是内部改革还比较滞

后,现代企业制度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尚

未完全建立,三项制度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市场化

选聘和契约化管理比重低,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

三是虽在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上作出积极探索,

放管服效改革也初见成效,但市场化、法治化、信息

化监管手段还不够完善.四是国企监管的针对性、

有效性、系统性仍需加强,考核办法仍有改进空间.

五是国企党的建设仍有薄弱环节,干部和人才队伍

建设仍需加强.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方面

一是我省国有金融资本实际管理过程中,履行

出资人职责的部门与业务主管部门、金融监管部门

的职责边界尚未厘清,部分文件存在冲突,尚未建立

财政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委托管理机制,国有金融资

本管理制度尚未健全,存在职责分散、权责不明、授

权不清及“缺位”、“越位”等问题.二是我省国有金

融资产规模仍然较小,资本实力仍然不足.我省金

融企业国有资产总量排在全国中游水平,与发达省

份存在较大差距.山西证券、中煤保险、山西信托、

山西再担保等骨干持牌金融企业资本实力普遍低于

行业平均水平,龙头带动效应亟需提高.三是国有

金融资本结构和布局有待优化.现代金融发展滞

后,金融企业国有资产集中在银行业,保险业、基金

业、融资租赁发展缓慢,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尚处于

起步阶段.传统存贷业务仍占主导地位,资本性融

资少,债务融资多,市场化运作资本能力需进一步提

高.金融企业资产证券化水平较低,２０１８年底仅有

山西证券一家上市金融企业,晋商银行上市后需进

一步鼓励更多条件成熟的金融企业上市.四是防范

化解金融风险任重道远.受区域结构、历史积累等

因素影响,全省金融机构风险项目较多,金融企业风

险防控压力仍然较大.

(三)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方面

１．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行政事业单位对国有资产管理认识不够

明确,普遍存在“重资金、轻资产”的传统思想,专职

管理人员不明确.二是与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资产

管理职能分工不够明确,存在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越

权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配置、使用、处置

等事项的情况,造成多头管理.三是国有资产管理

基础工作不够扎实,部分单位存在资产管理制度不

健全,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脱节,在建工程长期不

转固,划拨的土地账面无价值等问题.四是监管和

问责机制不健全,对发生的资产遗失、损坏等问题

听之任之,不追责不问责.五是资产使用效率不

高,存在资产闲置浪费、低效运转、超标准配置、部

门间占用资产苦乐不均的现象.

２．事业单位所办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管理不善,经营状况不佳.运行模式行政

化倾向严重,对资源缺乏合理配置,导致相当一部

分事业单位所办企业长期处于停业或半停业状态,

成为“躯壳”单位.二是事企不分、资产权属不清.

有的事业单位与所办企业业务范围相近,相互竞

争;资产混用,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被无偿占用,权属

不清.三是监管体制不清、职责不明.事业单位所

办企业由财政部门、国资部门、主管部门多部门多

头管理又都监管乏力,导致监管责任缺失.

(四)国有自然资源管理方面

自然资源管理政策性强、涉及部门多,是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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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专业性、长期性的系统工程.目前,仍然存

在多头统计、统计标准不一、统筹协调困难等问题.

自然资源所有权和监管权的职能界限不明确,中央

与地方分级行使自然资源所有者职责和委托代理

的制度和规定有待进一步探索建立和细化明确.

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资产管理的工作

措施

(一)改进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方面

一是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加快混合所有制改

革、推进市场化契约化管理上实现重大突破.二是

加强问题整改.三是在优化公司治理结构、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善国资管理体

制、加强国企党的建设上加强支撑.四是深化国资

监管体制改革,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

变.五是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国企党建引

领高质量转型发展.六是进一步加强对市县国企

改革的指导.

(二)改进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方面

一是理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全面落实

«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和«实施

意见»有关要求,明确界定财政部门职责权限,规范

委托代理关系.二是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制度.

组织实施省属国有金融企业的战略实施、风险防

控、基础管理、经营预算、绩效考核、薪酬管理、财务

管理、董监事派出、信息公开、监督等各项管理工

作,进一步提高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科学性、有效

性.三是深化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规范“三层一会”关系,强化分类分层管

理,完善董事监事管理.强化国有金融企业防控金

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的主体责任.完善资本补

充机制,综合使用财政资金注入、市场化引入投资

者、上市发行等方式增强资本实力.四是加强党对

国有金融机构的领导.把党委(党组)会议研究讨

论作为董事会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选优配

强国有金融机构一把手,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强

化党内监督,构筑国有金融企业领导人员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三)改进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方面

１．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一是进一步厘清财政部门和机关事务管理部

门的职能,解决与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职能交叉的问

题,避免政出多门、数据打架,工作不畅.二是加强

宣传教育,进一步提升资产管理意识,转变“重资

金、轻资产,重购置、轻监管”的思想,树立“像管理

资金一样管理资产”理念,提升对资产管理工作的

重要性的认识.三是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进一步促

进资产保值增值.强化监督检查工作,狠抓主管部

门和行政事业单位管理制度制定、执行和各项政策

措施的贯彻落实.建立问责机制,探索将资产管理

纳入单位主要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范围,对造成国有

资产流失的行为严肃处理.强化离任核查,探索建

立离任核查制度,确保人走物清,防止资产流失.

四是加强信息化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信息管理系

统功能,提高财政和部门、单位的应用水平及效果,

充分发挥信息系统作用,切实为财务管理、资产管

理服好务.

２．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国有资产

一是规范管理制度,理顺监管体制.明确财政

部门、国资部门、主管部门、事业单位的监管职责,

建立各部门密切配合、分工合作、权责明确的监管

机制.二是深化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分类改革,推进

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根据主办单位实际

情况和所办企业性质分类处理,推进脱钩划转和资

产处置,促进企业与国家公共事业协同发展,发挥

特殊领域国有企业有效作用.三是理清行政事业

与所办企业的业务、人员、资产关系,完善法人治理

结构,加强绩效考核,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

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四)改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方面

一是积极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４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９５　



落实«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

指导意见»,参照自然资源部任务分工,部署开展省

级层面改革任务.建立厅际协调机制,定期研究自

然资源资产管理的重大问题.二是切实摸清全省

自然资源家底.全面构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

组织专项调查监测评价,形成统一的自然资源基础

数据库.逐步推开我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

作.积极做好省政府向省人大报告国有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情况相关工作.三是建立完善国土空间

规划管理体系.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为“龙头”,推

进实现“多规合一”,为项目落地提供高效的用地空

间保障.严格落实国家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

线、生态敏感脆弱区等特殊区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政策,切实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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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２０１８年度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
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国资委主任　郭保民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省人大要求,现将２０１８年度山西省企业

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全省国有企业基本情况

(一)全省国有企业总体资产负债情况

２０１８年纳入统计范围的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６２１０户,其中: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以下简称

省属监管企业)３４７１户,省级非国资委监管企业

３０２户,市县国有企业２４３７户.

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３７７万亿元,负债

总额为２７７万亿元,资产负债率为７３％.其中:

省级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２９８万亿元,占全省国

有企业的７９％;省属监管企业资产总额为２９５万

亿元,占全省国有企业的７８％,资产总额在全国省

级国资监管企业中排第６位.

(二)全省国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营业收入稳定增长.２０１８年,全省国有企业

营业总收入１４９万亿元,同比增长９％.其中:省

级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１３６万亿元,占全省国有

企业的９１％;省属监管企业营业总收入１３５万亿

元,占全省国有企业的９０％,营业总收入在全国省

级国资监管企业中排第３位.

利润总额大幅上升.２０１８年,全省国有企业

利润总额３９７２亿元,同比增长４７％.其中:省级

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３１５５亿元,同比增长５４％;

省属监管企业利润总额为３０７２亿元,同比增长

５５％,利润总额在全国省级国资监管企业中排第

１０位.

(三)国有资产监管情况

一是深化“放管服效”改革,进一步加强以管资

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系建设,认真梳理出资人权责

清单,探索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全面深化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体制机制改革.二是发挥考核引导

作用,优化“一企一策”考核,对经营业绩启用第三

方评估,突出转型和创新导向,对考核结果实行与

省管骨干企业名单动态调整、企业领导任免、薪酬、

职工收入等挂钩的“四挂钩”“进二退一”政策.三

是坚持服务监管并重,用好“一线工作法”,每月深

入一户企业开展调研、集中办公,解决企业问题上

百件,建立常态化工作约谈机制,对部分省属监管

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给予必要的风险合规性

提示,进一步强化财务监督,完成对省属监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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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类专项审计.

(四)法律法规实施情况

一是建立健全国资监管制度,制定«省属国企

投资风险监督管理办法»等７个规范性文件,督导

２４户省属监管企业全部修订了公司章程,明确了

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将党组织研

究讨论作为重大问题决策的前置程序.二是提高

企业法治水平,落实企业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完善

总法律顾问制度.三是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制定年

度普法责任清单,做好无纸化学法用法考试工作,

组织７次法治大讲堂活动,完成“七五”普法中期检

查工作,组织开展省属监管企业总法律顾问、市国

资委和部分机关干部履职能力培训.四是充分发

挥法律顾问作用,组织召开座谈会、研讨会、案情研

判会,指导企业防范法律风险２５次,出具法律意见

书３１份,研究课题２项.

二、开展国有资产监督工作重点内容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有关国有资产管

理重大决策部署和方针政策情况

一是坚持稳中求进,确保国有经济平稳运行.

２０１８年,省属监管企业完成增加值２５８０亿元,增

加值在全国省级国资监管企业中排名第３位;实现

利润３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５５％,创２０１１年以来新

高;上缴税费８４１亿元,相当于全省财政一般预算

收入的３７％.二是扎实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省属监管企业２０１８年关闭退出煤矿２５座,煤炭去

产能１７６０万吨,煤炭先进产能占比上升到６５％,

同比增加１０个百分点,遥遥领先全国平均水平;推

动国企“瘦身健体”,企业管理层级全部压缩到４级

以内,累计减少法人８２５户,处置“僵尸企业”４３

户.三是扎实推进风险防范,积极稳妥去杠杆,资

产负债率同比下降１６９个百分点,出台企业资产

负债约束实施意见,应收账款压降２９２亿元,依法

处置高速公路债务２６００亿元,受到国务院通报表

扬,全年未发生一笔债务违约.四是全面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全省第一家贯彻省委民营企业发展大会

精神,大力推动国企混改向民营资本敞开大门,鼓

励国有产业基金、投资基金等投资参股民营企业,

及时清还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５３亿元.

五是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明确２０１８年为“党

建质量提升年”,全面推动企业“三基建设”向纵深

发展,探索性开展了国企党建工作考评,企业党风

廉政建设得到加强.

(二)落实党中央和省委有关国有资产和国有

企业改革方案情况

一是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制订了深化改革行动

方案,根据省委“５３”会议精神,突出转型导向,建

立了３张改革清单和任务台账,挂图作战,督查督

办,逐项销号清零.二是全面完成“三供一业”移交

任务,国资委成立５个督导组,每月赴各市对口协

调交接,确保２０１８年底实现分离移交任务全部完

成,在全国有任务的３２个省市区中排名第一,受到

国务院国资委两次通报表扬,获得国务院国企改革

督查组的充分肯定.三是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起

草了«省属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办法»(２０１９

年已经正式出台),推动汾酒、建投集团层面混改,

新增２户员工持股试点企业,向社会资本发布１０８

个涉及３４０亿元股权转让项目,加快推动一批“腾

笼换鸟”项目落地.四是完善法人治理,推进市场

化选人用人,积极稳妥推行经理层市场化选聘,

２０１８年在集团层面选聘２人,在９家试点企业３２

个子分公司层面选聘５６人;开展选派外部董事工

作,首次派出４５名外部董事,省属监管企业覆盖面

达到１/３;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健全省属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意见»,在太钢、同

煤、焦煤试点“三项制度”改革.２０１８年,省属监管

企业在岗职工劳动生产率２６万元/人,同比增长

１０％;在岗职工年均收入７２万元,增幅１０％.

(三)国有资本服务国家战略和我省转型发展

目标,提供公共服务、发展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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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撑科技进步等情况

一是加快推动省属监管企业转型发展,研究制

定一年、三年转型发展指标,加快推进专业化重组,

燃气集团、潞安化工公司重组基本完成,通用航空、

民爆集团和３家省属科研院所转制企业挂牌成立;

强化项目支撑,今后三年竣工投产转型项目２８６

个,以潞安１８０煤制油、太钢 T８００碳纤维为代表

的一批转型项目强势推进.二是加快推动国有资

本向主业和基础产业集聚,企业超过９５％的投资

集中在主辅业目录范围之内,铁路、公路、水利、市

政等基础设施领域,全年完成投资６８７亿元,占比

达４５％.三是加快传统支柱产业改造升级,２０１８

年,省属监管企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完成投资２１８

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技改投资的３０％.四

是持续推进省属监管企业提升科技水平,建成国家

级科技创新平台１７个,国家级创新型企业８户,省

级科技创新平台７９个,全年研发投入达到１６６亿

元.五是全面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２０１８年省

属监管企业完成发电量１２０８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１７％;建成省级输气管线８千公里、城市管网１万

公里,全年完成供气８６３亿立方米;全年完成供水

９５亿方.六是积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组交办２４项整改任务,完成整改的２３

项,剩余的“解决重发展、轻保护”问题,将与全省各

市、省直有关部门共同长期推进,严肃处理了山西

三维、阳煤化工等突发性环保问题,扎实组织省属

监管企业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打赢蓝天保

卫战工作.

(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制

度的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兼并重组、破产清算等

国有资产处置以及国有资产收益分配情况

一是国有资本实现保值增值,去年全省国有企

业所有者权益总额大约１万亿元,比年初净增加近

１９００亿元,其中:省属监管企业所有者权益总额

７１６０亿元,比年初净增加超１７００亿元,国有资本

保值增值率１００１％.二是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制度,制定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

法,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有效防止国有资

产流失.三是依法合规处置国有资产,省属监管企

业转让产(股)权４３宗,成交金额１７７亿元;资产转

让项目９５宗,成交金额６２亿元.四是充分共享国

有资本发展成果,省属监管企业上缴国有资本收益

８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收益的３０％共计２４５亿

元划入一般公共预算,１７５亿元用于“三供一业”

支出,其余由省财政结转使用.

(五)省属监管企业领导人员薪酬情况

２０１８年,省属监管企业负责人年人均薪酬３８

万元(按照规定,对绩效薪酬实行先考核后兑现,

２０１８年薪酬中的绩效薪酬为２０１７年度的经营业

绩考核兑现),为省属监管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７万元的５３倍(国家规定企业领导人员平均薪酬

最高不超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１０４倍).同时,

在省国资委网站和省属监管企业网站分项目、分年

份对企业负责人薪酬进行公开.

(六)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一是扎实推动省属监管企业绿色发展,持续推

进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加快推进煤基高端精细

化学品项目建设,全面推进电力升级工程,推进火

力发电向先进装机升级,大力发展风电和光伏发

电,实施煤层气产业提速工程,全年新增产能１亿

立方米.二是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生态保

护与修复类项目４３个,完成投资１６５亿元,竣工

投产的项目１１个.大地控股实施资源循环利用基

地项目、土地整治项目、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试

点示范工程,黄河万家寨与水务集团实施“两山七

河”生态修复治理工程,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促进

当地百姓致富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七)境外资产管理情况

２０１８年省属监管企业完成境外投资１５亿

元,汇总的营业收入４３１亿元,利润总额１２亿元.
—８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９５　



从投资地域看,境外投资主要分布在香港、澳大利

亚、土耳其、毛里求斯等１４个国家和地区;从投资

领域看,主要围绕企业产业链进行布局,涉及贸易、

建筑、矿山开采、投资与资产管理、矿山机械制造、

化学工业、光伏业等７个行业领域;从投资效果看,

多数项目实现了投资预期,为企业获取资源、筹资

融资、扩大销售作出积极贡献.

(八)有关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２０１８年,２４户省属监管企业涉及国家审计事

项１６件,需整改的问题１７０个,已整改问题１４９

个,整改率８７６５％,建立完善制度４４项,追究相

关责任人７人次,挽回损失或化解风险１８５４亿元.

(九)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布国有资产状况、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工作和接受社会监督情况

我省国企信息公开工作在全国开展最早,影响

最大.省属监管企业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在本企业

网站和省国资委网站公开季度、半年度和年度财务

等重大信息,接受政府、社会公众、新闻媒体及专业

研究机构等监督,推进国有企业规范、合法、健康、

公平运行.

三、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国有资本质量不高,布局结构需进一步优

化.企业资产负债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产业新

动能新模式仍处于培育阶段,盈利能力不足.二是

集团层面混改推进难度大,法人治理尚不健全.部

分混合所有制企业存在“混”而不“改”的问题.三

是企业内部改革滞后,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

尚未完全建立.四是国资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

系统性需加强.市县改革进度整体偏慢.

四、改进国有资产管理的主要举措

一是继续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上下功夫,

加快构建全省国有资本布局结构统计监测体系,严

格落实投资风险管理办法和投资负面清单,持续推

进企业降杠杆,确保今年资产负债率下降１５个百

分点.二是继续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上下更大

功夫,完善混改配套政策,大力推动集团层面开展

股权多元化和混改,再推出一批更具吸引力的优质

资产和项目,实施混改企业“混”“改”联动.三是继

续在优化企业经营体制机制上下功夫,探索推行职

业经理人制度,探索构建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四

是继续在完善国资监管体制上下功夫,及时修订完

善国资监管机构权责清单,督促市县加快国企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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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关于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
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　卢晓中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加强人大国

有资产监督职能,是党中央交给人大的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根据«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建立省人民政府

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

见»和«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报告的五年规划»,本次常委会会议听取和

审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度企业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预算工作委员会作为省

人大常委会开展国有资产监督的牵头部门,组织部

分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代表、专家学者组成

调研组,对省国资委、省财政厅及１０家国有企业进

行了集中调研.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企业国有资产基本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规模情况

２０１８年,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３７７２６５２亿

元,负 债 总 额 ２７６８４３５ 亿 元,所 有 者 权 益 总 额

１００４２１７亿元,资产负债率７３３８％.其中,省级国

有企业资产总额２９８４９２１亿元,负债总额２２５７４０６

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７２７５１５亿元,资产负债率

７５６３％.全省国有企业境外资产总额３０６２亿元,

负债总额２０２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１０４２亿元.

(二)企业国有资产经营情况

１、资产负债率得到一定控制.省属国有企业

２０１７年资产负债率高达７７４６％,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近１０个百分点,存在杠杆率过高、融资难度大、资

金兑付压力大、违规担保风险大等突出问题.针对

上述问题,省政府采取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出清“僵

尸企业”、资产重组、资产证券化、强化债务违约管

控、开展应收账款清收专项行动、彻底化解高速公路

债务风险等措施,将资产负债率降到７５７７％,同比

压降１６９个百分点.

２、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速加快.２０１８年,全省

国有企业主动适应经济结构调整新变化,提质增

效,全年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９４６％.从２０１７年

起,我省资源型经济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

有企业实现“扭亏转盈”,利润总额连续增长,２０１８

年,全省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４６９４％,净

资产收益率同比上升０６２个百分点.

３、创新驱动能力增强.２０１８年,全省国有企

业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其

中,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超１０％的公司有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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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超５％的公司达到１００家.

(三)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１、国资国企改革稳步推进.一是混合所有制

改革步伐加快.８家省属国企在集团层面推进股

权多样化或混改,子企业混改率达到７０９％.推

出一批煤矿类子企业混改项目,允许民营企业控

股.放开在建煤电项目混改,单个项目或企业允许

出让控股权.二是加快推动企业转型发展.制定

了省属国有企业２０１８－２０２０三年转型发展目标,

并与企业签订转型“军令状”.２０１８年,煤炭产业

增加值从６１２％降低到５６４％.三是不断优化产

业布局.公布了省属企业“一主三辅两培育”产业

目录,文旅、通航、大数据、环境治理、信息技术、生

物科技等产业得到了持续快速发展,增幅大幅快于

能源原材料类传统产业.四是大力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２０１８年底,中央驻晋企业及省属企业 “三

供一业”全部完成管理服务职能的移交.２５６户省

属“僵尸企业”已出清４３户.对１４７户特困企业开

展专项治理,２０２０年可基本完成减亏增利主体任

务.承担厂办大集体改革任务的１８家省属国企

中,５家已经完成改革.

２、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从近十年数据来

看,截止２０１８年底,省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２９６万亿元,是２００９年的４倍;所有者权益总额

(净资产)达到７１６１亿元,是２００９年的３倍;完成

增加值２５８０亿元,是２００９年的２倍;实现营业收

入１３５万亿元,是２００９年的２５倍.

３、国企支撑作用不断凸显.省属国有企业带

头落实中央赋予山西能源革命排头兵的使命任务,

近三年退出煤炭产能６６９０万吨,占全省的３/４,安

置职工近３万人,有力带动了煤炭供求关系的改

善,煤炭先进产能占比从４５％提升到６５４％,遥遥

领先全国平均水平.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一批兼

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综合治理项目扎实推进,

如大地控股实施的资源循环利用基地项目,黄河万

家寨与水务集团实施的“两山七河”生态修复治理

工程.

二、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不高,竞争能力不强

从国有资本布局看,优势产业仍然集中于传统

产业,占全部国有企业资产比重约５２％,仅煤炭企

业资产就占到全部国有企业资产比重的３７％左

右,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不足,产业

链条短,企业间同质化竞争情况较为突出,整体资

源配置效率不高,核心竞争能力不强.从盈利能力

看,省属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２４％,与全国

４６％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尤其是制造

业盈利能力不强,缺乏战略新兴产业特别是牵引

性、支柱性的大项目支撑.从抗风险能力看,全省

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虽然下降１４３个百分点,但

仍然高居全国前几位,尤其是财务费用同比增长

３２７７％,比营业收入增幅高２３３１个百分点.从

融资能力看,省属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率约为

１８２１％,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多年来,省属国有

企业 A 股上市公司数量一直未增加,集团整体上

市还未实现零的突破,与发达省份差距较大.除焦

煤、山煤外的其他五大煤炭集团资产证券化率较

２０１７年均有所下降.从自主创新能力看,全省国

有企业创新发展能力普遍偏弱,高端科研人员匮

乏,产业产品处在发展的低端,研发投入占营收比

重仅为０７８％,与全国先进地区１０％左右的比例

差距较大.

(二)国资国企改革“补考”“赶考”任务艰巨

一是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

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完全建立,国资监管

机构、出资人代表、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之

间的关系需进一步理顺,外部董事作用发挥不够充

分.部分企业管控能力不强,“整而不合、集而不

团”现象仍然存在.科学规范的投资决策机制尚不

完善,部分企业仍然存在盲目决策现象,审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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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煤炭集团相当一部分对外投资长期沉淀或未

形成有效产能.二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加大但

深度不够.股权结构单一、国有资本一股独大问题

严重.集团层面混改推进难度大,缺乏有影响力、

震撼力的重大混改举措.煤炭等行业的非公资本

进入门槛较高,煤炭国企混改相对滞后.在国有企

业和民营企业混改方面,还存在一定的融合难度.

三是行政色彩突出、部分企业官本位思想浓厚.我

省国有企业管理层级多、干部多,广大职工改革和

竞争意识不强,普遍存在企业职工“出不来、下不

去”的问题,机构人员臃肿,体制机制僵化.

(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一是经营性国有资产未能完全实现集中统一

监管.不少行政事业单位所属或参股的国有企业

资产管理分散,家底不清,游离于监管之外.全省

１１个设区市单独设立国资监管机构的只有太原市

和大同市,其余设区市国资委均与工信局合署办

公,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国资监管总体呈合

并、弱化趋势.二是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基础薄弱.

在资产统计、资产评估、清产核资、产权界定、产权

登记、产权交易、债权债务处置等方面缺乏顶层设

计和统一的管理制度,导致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防

止流失难度加大.三是经营绩效考核评价的科学

性、公正性、导向性有待进一步增强.部分企业仍

以做大规模、做大数字为目标.还存在随意根据企

业情况量身为其设计容易达到的考核指标等问题.

考核结果未真正与企业领导人任免挂钩,考核作用

得不到有效发挥.

三、改进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建议

(一)加快推进国资国企改革进程

一要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将国有资本布局的

重点聚焦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上,推动国有资本集

中向能源革命方向进军、向新兴产业集结、在公共

服务领域优化.二要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

股权多样化,建立混改项目储备库,面向全球公开

推介.引导企业与实力较强的央企、民企开展战略

合作,借助外力提升我省国有企业产业培育水平.

三要建立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快国有企业市场化

选人、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建立职业化经理人

管理制度,自觉增强企业家精神.推进“混”“改”联

动,在混改企业率先推进去行政化改革,保障企业

自主经营权和法人财产权.四要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严控企业投资风险、债务兑付风险,妥善处置

改革稳定风险,高度重视安全环保风险,有效防范

上市公司退市风险.加强基金、担保、委贷、融资租

赁等高风险业务监管.严格违规投资经营责任追

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

一要尽快梳理解决国有资产多头管理、底数不

清等问题.进一步整合国有资产管理职能,明确各

级各类政府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职责,实行统一、

规范的分类监管.抓紧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

告内容的统计方法、统计范围和口径.加快建设国

资监管大数据平台.二要改进国资监管方式.以

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在国有企业全面建

立起规范的法人治理机构,明确出资人权责清单,

高效履行出资人职责,防止出现经营者控制公司等

“内部人”控制现象.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体制

机制改革,探索政府直接授权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司模式.三要健全国有企业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继续推进我省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根据不同

类型国有企业特点,综合考虑政治效应、经济效益

和社会责任等多种因素,合理制定共性指标和个性

指标,实施分类考核.建立考核指标听证制度,考

核指标既要对标国内国际一流水平,还要补短板、

强弱项,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三)提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能力

一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动

企业转型升级,引导退出过剩产能,发展优质产能,

实现国有资本有进有退,不断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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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效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科技

牵引,加强与全球同行业领军企业的联系交流,加

大关键共享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

创新力度.二要建立以资本和利润为核心的企业

管理体系.以市场为导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

行精准管理.树立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投资决策

理念,确保完成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要切实提高投

资有效性”的明确要求.三要持续推进降杠杆减负

债.通过盘活存量资产、资产价值重估、发展股权

融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等,推动负债率稳定下降.

引导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深化

产融结合,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持续清理应收账

款,同步清付应付账款.四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扎实开展“处僵治困”,在金融、税收等方面依照国

家有关规定给予企业政策优惠和支持,各级人民法

院要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及时受理企业各类破产申

请.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在各类证

照办理、变更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更多便利,加快企

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资产证券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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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综合报告和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专项报告的初步审议意见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报告制度的有关意见要求,９月５日,财经委召开

全体组成人员会议,听取了省政府财政、国资部门

汇报.前期,预算工委做了大量基础工作,牵头组

织同财经委对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进行了调研.

在听取报告和前期调研的基础上,财经委对省政府

２０１８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企业国

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

了初步审议.现将审议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评价

财经委认为,两个报告按照中央和省委工作要

求,在报告范围、报告内容和报告的着力点上基本

符合意见要求.«综合报告»体现了“全口径、全覆

盖”的要求,按照企业国有资产、金融企业国有资

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四类,

概括报告了国有资产的基本情况,分别报告了四类

国有资产的管理情况、改革成效、国有资本运营及

收益情况、风险防控情况等,简要归纳了各类国有

资产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了下一步工作思

路.«专项报告»简要报告了国有企业资产总量、负

债情况、财务指标情况和监管情况,对开展国有资

产监管重点工作作了详细报告,提出了监管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和工作举措.在省政府财政、国资等有

关部门和省人大财经委、常委会预算工委的共同努

力下,我省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意见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提交的两个报告

总体较好,情况反映比较全面,符合中央和省委要

求;问题查找比较准确,坚持问题导向;工作安排符

合实际,各项措施紧紧围绕推动改革发展的目标任

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质量和水平明显提高.

二、对国有资产报告工作的建议

财经委组成人员建议,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

强统筹协调,推动各级政府不断规范和完善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报告,提高报告质量,夯实国有资产报

告基础.

(一)进一步做好报告的基础工作.建立国有

资产报告制度是加强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决策部署.

省政府财政部门作为国有资产报告工作的牵头部

门做了大量工作,但基础工作还要加强,对部分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情况掌

握得还不够全面,国有资产的统计报告制度不够健

全,一些国有资产的管理、统计与报告分属不同部

门或单位,数据的准确性、可审核性还有待提高.

建议一是要完善相关国有资产会计制度,统一核算

口径,准确完整地反映政府资产家底.二是要加快

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各类国有资产统计制度,确

保国有资产报告结果完整、真实、可核查.三是要

落实中央和省委重大改革部署,积极推进编制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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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等工作,为编制报告提供有效支撑.

(二)进一步提高报告的质量.从«综合报告»

和«专项报告»会前的准备情况看,国有资产的报告

范围需要进一步明确,特定资产的定性和归类需要

进一步规范,如纳入企业国有资产统计范围的是国

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的所有

者权益是否纳入,需要进一步明确;对各类国有资

产管理绩效的评价指标不完善,定性评价多、定量

评价少,难以有效反映政府管理国有资产的目标、

方式和成效,报告的可审性不够;报告的内容还不

够规范,汇报资产、总结成绩多,挖掘问题、分析原

因少,提出具体可行的安排和建议内容还不够充

实.建议一是要着力提高报告质量,逐步扩大报告

的范围.二是要研究建立国有资产报表体系,做到

文字报告与数字报告相辅相成.三是要健全完善

国有资产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区分各类国有资产评

价指标,逐步建立比较完善的全口径评价指标体

系.四是要充实完善报告内容,核心内容必须齐

备,有利于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

(三)探索建立全口径国有资产数据库和国有

资产信息共享平台.目前涉及国有资产信息报告

的渠道、方法、口径多种多样,国有资产报告的编报

需要客观、真实、及时、有效、统一的数据支持.在

国有资产报告制度实施过程中,既要避免另起炉

灶、另搞一套系统和平台而耗费过多资源,又要避

免既有数据和平台信息之间存在的口径不一、相互

交叉等问题,影响报告的权威性而误导决策.建议

一是要全面整合并优化已有数据库资源,组织开展

国有资产清查核实和评估确认,统一方法、统一要

求,探索建立全口径国有资产数据库.二是要整合

既有资源,着手搭建全口径国有资产信息共享平

台,实现相关部门单位互联互通,全面完整反映各

类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和效益等基本情况.

三是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分析

研究,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水平.

三、对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工作

的建议

财经委组成人员认为,应当进一步加大改革力

度,优化转型发展结构,做优做强国有企业,实现国

有资本保值增值.

(一)提升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水平.全省国

有企业的资产总额 ３７７２６ 亿,所有者权益只有

１００４２亿,其余全是负债,所有者权益不到三分之

一.省属九大骨干企业有１４６户“僵尸企业”未出

清,七大煤炭集团有２１６亿应收款项长期沉淀,坏

帐损失５０亿.投资效益不高、融资创新能力不足

等问题也长期存在.市县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更弱,

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形势不容乐观.下一步,一是

要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资本结构,发挥

国有资本对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基础性、牵引性、

保障性作用,强化资本、科技和政策牵引,推动国有

资本向能源革命、新兴产业方向集聚.二是要提升

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整合集聚创新要素,强化政策

引导,加大创新投入,持续推进“双创”工作,鼓励科

技型子公司上市,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三是要

推进授权经营体制改革,用好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

司平台,提高投资效益,重点发展优势或具备潜力

的产业,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国有资本

保值增值率、净资产收益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实现

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

(二)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我省省属监管企

业２４户,均为国有全资,其中２０户为国有独资,资

产 总 额 为 ２９５５１５ 亿 元,占 全 省 国 有 企 业 的

７８３３％,其中６０％以上的资产是煤炭产业,一股

独大、一煤独大的问题比较严重,煤炭和与之关联

度高的电力行业资产占比较高.推进混合所有制

改革是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推动效率变革、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下一步,一是要加大混改

推进力度,将混改层级从子公司提升到一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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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煤企业扩大到煤炭企业,从以新设增量企业混

改为主扩大到与存量企业混改并重,将混改方式从

以债转股为主向多种方式转变.二是要分类推进

混改,借鉴汾酒集团改革经验,通过引进外部投资

者、管理层和核心骨干持股、上市及重组并购、股权

退出等多种方式,分类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全

面推进竞争性国企混改,稳妥推进公益性国企混

改.三是要通过混改调整结构,推动国有资本从不

具备竞争优势、不符合功能定位的领域退出,内部

减少管理层级,外部减少同业竞争,加快空壳企业

出清、低效企业出让,有效盘活闲置资产,推进国有

企业“瘦身健体”.

(三)防范化解国有资产重大风险.我省国有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多年来一直处于７０％多的水

平,２０１７年是７４８１％,２０１８年是７３３８％,虽有所

下降,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仍处于较高水平.截

止２０１８年６月底,七大煤炭集团平均资产负债率

７９０８％,带息负债９４２４亿元,占负债的７０１％.

对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多措并举,降低资产负债

率,防范重大风险.下一步,一是要大力推进去杠

杆,加大市场化债转股推进力度,推广债转股、并购

债券、重组债及永续债等模式,推动国企资产负债

率稳定下降.二是要加大应收帐款的清理力度,确

保企业应收帐款下降到合理水平,加强动态监管,

防止先清后超.三是要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

干预机制,对国有企业融资行为进行全流程、全链

条动态监测.四是要把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同防范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工作结合起来,加快推进权责发

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工作,完整反映政府

资产负债等情况,强化国有企业债务约束,防范化

解风险.

(四)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国有

资产管理多年来一直存在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等问

题;经营性国有资产尚没有实现集中统一监管,存

在多头管理、职责不清的问题;国有资产出资人权

利未落实到位,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

变还没有完全到位.下一步,一是要推进职能转

变,准确把握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出资人职责定

位,科学界定监管边界,研究制订出资人监管权力

和责任清单,该管的依法管理、绝不缺位,不该管的

坚决放权、绝不越位.二是要以管资本为主改革授

权经营体制,稳步推进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公司试点,通过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

进退,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三是要创新监管方

式,以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

回报、维护资本安全为重点,按照事前规范制度、事

中加强监控、事后强化问责的思路,完善监管方式、

优化监管流程、强化章程管理,发挥股东代表和董

事会作用,推进分层分类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四

是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进一步加强出资人监督,

充分发挥外派监事会作用,强化对关键业务、重点

领域、重要环节以及境外资产的监督.整合各类监

督力量,建立工作会商机制,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

督效能,推动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重大信息公开,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以上意见,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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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

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高卫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总书记

视察山西时关于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

风光美起来”的重要指示精神,省人大常委会于今

年７月连续第二年开展«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

与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执法检查,发挥执

法检查的“法律巡视”监督利剑作用,推动打赢汾河

流域治理攻坚战,保证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

落实.

现在,我代表检查组将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汇 报

如下:

一、执法检查和«条例»实施总体情况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９年工作要点安排,本

次执法检查于７月１６日至１９日进行.检查组由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卫东担任组长,省人大常委

会委员、农工委主任冯改朵任副组长,部分常委会

委员、省人大代表和有关专委工委负责人参加检

查.检查组首先听取了王成副省长代表省人民政

府所作的关于«条例»实施情况汇报和省发展改革

委、生态环境厅、水利厅等８部门的专题汇报.之

后,即赴晋中、太原两市的榆次区、介休市、小店区、

清徐县、娄烦县、古交市,重点对太榆退水渠黑臭水

体治理、沿汾污水处理厂及其管网设施的建设运

营、入汾排污口、河道治理与生态修复、生态调水补

水和湿地建设、考核断面水质以及河长制落实情况

进行检查.同时,委托忻州、吕梁、临汾、运城四市

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条例»实施情况开展

检查.

这次检查主要体现了以下特点:一是突出人大

“法律巡视”监督职责,严格对照法规条文和法定责

任落实开展检查,重点查找法规规定实施中存在的

问题.二是加强与市县人大的协同联动,邀请人大

代表参与执法检查,形成了人大监督整体合力和上

下同频共振.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创新检查方式,

聚焦重点领域,敢于动真碰硬.本次检查设立随机

抽查小组,并带一台水生态监测车,采取“不提前通

知、不打招呼、直奔点位”的方式,在晋中和太原两

市共选取１８个不同“点位”进行抽查.检查组对现

场发现的太谷首创水务有限公司、汾河二坝沙料土

场污染问题提出严肃批评,当地政府和有关单位对

此十分重视,按照要求在２天内完成整改,并将整

—７７—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９５　



改现场视频和资料及时报送了检查组.四是把执

法检查过程作为学习宣传普及«条例»的过程.在

太原和晋中召开的座谈会上,检查组以«条例»规定

为内容,分别进行问卷调查,并结合实际现场点评,

得到与会人员的积极响应.

２０１７年６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明确

指出,“一定要高度重视汾河的生态环境,让这条山

西的母亲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

来.”之后,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坚决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大力气开展汾

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２０１８年省人大常委

会首次对«条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后,省政府及有

关部门全方位推动«条例»贯彻落实,进一步加大汾

河治理力度,汾河流域水体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

续削减,汾河总体水质得到持续改善.据省政府汇

报,２０１８年入黄口庙前村断面氨氮、总磷年均浓度

较２０１７年分别下降３２８％、２２９％,流域城市建

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９６％,流域内化肥农药

使用量连续实现负增长,并划定永久性生态公益林

１７０２５７万亩依法实施保护,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

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检查组认为,省政府及汾河流域内市、县(市

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对贯彻实施«条例»,领导重视、

态度积极、工作认真、措施有力,并取得一定成效,

应予充分肯定.

二、«条例»责任落实和具体效果

(一)组织领导不断强化

在十一届省委第８２次常委会会议审议«以汾

河为重点的“七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总体方案»

时,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指出,全面

推进以汾河为重点的“七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

是一项系统工程.治的是水,考的是发展理念和转

型发展.楼阳生省长多次对我省水污染防治特别

是汾河水治理工作进行专题研究,今年３月２８日

实地察看了文水、交城、清徐三县存在的水污染问

题,４月１２日在全省河湖长制工作暨汾河流域水

污染治理攻坚推进会议上作了全面部署,并签署了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汾河流域治理攻坚

战的决定».

目前,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已经进入

一个新的阶段.以深化河长制改革为牵引的生态

修复保护领导体制、组织体系、工作机制及相关配

套制度正在加快完善.其中,在汾河流域内已落实

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５６５７名,楼阳生省长担

任汾河省级河长.同时,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名义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河湖长制改革的

工作方案»,从强化河湖长履职、组织管理、运行机

制和监督保障四个方面提出１２项改革任务,并列

为年度目标考核事项.

(二)规划编制不断完善

省政 府 在 «汾 河 流 域 生 态 修 复 规 划 纲 要

(２０１５—２０３０)»基础上,印发«以汾河为重点的“七

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总体方案»,完善规划、建

管、政策、奖补、生态补偿、责任六大机制,启动汾河

百公里中游示范区示范段建设,在汾河干流打造生

态修复“样板工程”取得积极进展.流域内空间布

局规划与产业发展规划及各市县实施规划逐步走

向协调完善,生态修复保护这个整体性、长期性、基

本性问题已放上优先位置.

(三)财政投入不断增加

省财政安排１５亿元专项债券,为汾河流域生

态保护与修复设立专项资金.从２０１８年起,将汾

河源头及上游的宁武、静乐和娄烦等三县纳入省对

县级生态转移支付补助范围,从２０１９年起每年增

加１亿元资金用于水源涵养地保护,并对跨区域生

态补偿机制进行有益探索.同时,引进战略投资

方,组建中交汾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截止目前,

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水利项目投资规模达９０

亿元,其中利用社会资金达５０亿元以上.

(四)系统治理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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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改造日益推进.在治理城

镇污水方面,太原市新建了汾东污水处理厂、古交

第二污水处理厂,晋中市建设了正阳第二污水处理

厂三期等项目.为全面推进汾河流域城市建成区

黑臭水体专项整治,流域内现有城镇污水处理厂正

在实施提效改造.

地下水超采治理得到加强.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

两年我省共争取中央水利发展资金１２亿元,重点

用于汾河流域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省政府有

关部门组织开展了煤矿与泉域重点保护范围重叠

情况排查,对流域内４处大泉重点保护区涉及的

４０座煤矿依法作出分类处置.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得到重视.２０１８年汾河流

域内农药使用量比近三年平均用量减少１８３％,

３１０个规模养殖场建设了粪污处理设施,全流域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和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

套率达到７５％和８４％.

水利设施调蓄功能得到发挥.省政府建立了

汾河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机制,通过已建成的万家

寨引黄工程、和川引水枢纽、北赵引黄联接段工程

向汾河干流补水.按照汾河入黄口庙前村断面全

年维持每秒４０立方米流量、干流枯水期不低于每

秒１５立方米流量的标准实施生态补水,２０１９年累

计向汾河河道生态补水４５亿立方米.

排污许可制度得到认真执行.按照有关规定,

经过认真核准,２０１８年末全省共核发国家统一编

号的排污许可证１０３１张,沿汾排污口许可管理更

加严格.

(五)水生态监测和执法检查不断强化

目前,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监测体系逐步

完善,地表水国考断面监测网络全部覆盖.各级政

府执法力度不断增强,从去年７月起,省政府组织

开展整治“四乱”专项行动,依法严肃查处超标排

放、偷排偷放、数据造假、侵占河道水体等行为.

２０１８年共排查汾河干支流河道６１８条,清理河道

内违法垃圾堆积物占地３０６万平方米、违法建筑

２０３万平方米、阻水高杆作物２５２万亩.

三、«条例»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检查,我们感到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

«条例»实施不到位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从我们

在检查中接触的各级干部、群众来看,大家对«条

例»规定内容的了解掌握还远远不够,学习贯彻

«条例»的自觉性、普遍性仍有较大差距.关于落实

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主体责任,虽然做了大量工

作,但离«条例»所要求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关于监

督检查和法律责任,在实施当中偏松、偏宽、偏软问

题仍然比较突出.总之,汾河流域生态修复和保护

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贯彻实施«条例»工作既任重道

远又十分紧迫.

(一)水污染形势依然严峻,目标责任落实尚不

到位

«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

健全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机制,协调和解

决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中的重大问题.”检查

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责任落实还不到

位.虽然经过努力,汾河入黄口庙前村断面主要污

染物指标有所消减,汾河总体水质有所改善,但汾

河中下游水污染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转变,有些重

点流域、重点地区污染问题仍然十分突出.２０１８

年,汾河太原段下游水质为重度污染,国家和省考

核的９个地表水例行监测断面中,太原市区汾河祥

云桥下游河段的小店桥、温南社、韩武村３个断面

及清徐县白石南河出境美锦桥断面,常年为劣Ⅴ类

水质.据生态环保部门提供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在

全省１３个劣 V 类国考断面中,汾河流域就占８

个.令人忧虑的是到目前为止,这８个断面仍然属

劣 V类水质.

(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排污总量控

制制度落实尚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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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优先支持城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城镇应

当建立和完善生产、生活污水处理及供排水等公共

设施.对农村生产、生活污水应当采取无害化处

理,防止直接进入河道和污染地下水.”第二十九条

规定“实施排污总量控制制度”.检查发现,城镇排

水、节水以及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生

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入河问题还未彻底解决,污染

源点面交汇、日积月累、存量未销、又添增量,排污

总量控制制度落实十分艰难.如太原市北张退水

渠、太榆退水渠“黑臭水体”问题,严重影响汾河水

环境质量,各级政府必须下定决心,采取“非常之

策”破解这个“非常之局”.另一方面流域内工业企

业水污染治理水平不高,农业农村化肥、农药使用

残留、畜禽粪便直接排放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

遏制.

(三)有效投入不足,专项资金落实尚不到位

«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

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规划,建立专项资金,逐步增加财政资金投

入,并组织实施.”检查发现,大部分市县(市、区)还

未建立专项资金,有效投入不足、资金缺口较大是

制约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的重要瓶颈.

(四)执法检查机制不够健全,依法监管尚不

到位

«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联合执法检查机

制,对联合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影响和破坏生

态修复与保护的行为,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依法进行处理.”检查发现,在开展汾河流域生态修

复与保护执法检查时,市县之间、部门之间存在各

自为政的问题,联合执法检查机制协调不到位,很

难形成统一、有效的监管.

(五)制度保障不够健全,河长制落实尚不到位

«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按照国家规定设立河长,实行河长负责制,逐级落

实本行政区域生态修复与保护责任.”检查发现,河

长制虽然已设立,但从“有名”到“有实”还有距离.

一是保障制度未严格落实,线长面广,人员不足与

繁重任务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二是职责要求过

于笼统.一些乡村级河长对«条例»内容和工作职

责不明晰、不清楚,有的县市级河长及有关负责人

也或多或少存在得过且过、疲于应付的问题.

四、对下一步«条例»实施的意见建议

针对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检查组对进一步贯

彻实施好«条例»提出以下意见建议.

(一)坚持问题导向,落实法律责任,做好汾河

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严格对照«条例»规定,

认真梳理各自法定职责,一条一条对照落实,一项

一项扎实推进,层层明确目标任务,依法实行考核

问责.按照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大力推

进汾河流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倒逼产业转型升

级,从源头上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减少污染排放.

要进一步加强«条例»的学习宣传,推动依法办事、

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条例»在生态修复保护工作中

的引领、规范、推动、保障作用.

(二)坚持规划引导,进一步提升顶层设计水平

坚持统筹谋划、规划引导,遵循生态承载力约

束,明确生态保护红线,优化空间规划布局,提高资

源配置质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省政府及有关

部门应按照总体规划,进一步加强全流域范围各级

专项规划的衔接,以规划为龙头,引导汾河流域生

态修复与保护工作形成整体合力,实现科学有序协

调推进.

(三)坚持生态优先,多管齐下推进汾河水环境

系统治理

强化工业水污染治理,坚决依法查处惩治水污

染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依法取缔汾河干流沿岸的

污染企业和污染项目,推动企业入园进区,加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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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聚区工业废水集中处理,深入实施重点行业专

项整治和达标排放改造.根据区域污染排放特点

和环境质量改善要求,充分发挥工业污染源在线监

控设施作用,加强涉水工业企业监管,保障实现达

标排放目标.

加快补齐流域内城镇污水管网配套设施,因地

制宜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加快实施城镇污水

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补齐城中村、老旧城

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管网等设施短板,尽快实现污

水管网全覆盖、全收集、全处理.探索建立农村污

染治理设施运行资金保障机制,推动分散居住农村

因地制宜选择生活污水治理实用技术、设施设备和

处理模式.严控化肥农药过量使用,严格畜禽规模

养殖监管,对规模以上畜禽养殖场依法实施排污许

可制度.对入河排污口要进一步加强监管,未取得

排污许可证的依法予以封堵.

优化水资源配置,增加汾河流域生态用水.要

研究制定汾河干流及主要支流生态用水保障措施,

全面核实汾河干流及支流生态流量,依法确定监管

措施.正确处理干流与支流、上游与下游、地表水

与地下水保护的关系,加快建立和完善流域生态

保护联防联控体系和生态补偿机制.充分发挥水

利设施的调蓄功能,保持汾河合理生态流量,科学

推进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保护.

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用足用好黄河水.

省政府应继续加强对引黄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的领

导,科学规划布局,协调推进实施,积极拓展引黄管

网辐射范围,合理增加黄河水用途用量.要结合实

际,有序推进黄河水与岩溶地下水的水源置换,加

强岩溶大泉等水源地保护,有效保障汾河干流生态

补水,充分发挥万家寨引黄工程等重要水利基础设

施的巨大潜力.

(四)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加大生态修复保护资

金投入

省政府及流域内市、县(市、区)政府应进一步

加大对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的投资力度,积极

探索完善财政专项资金投入有效机制,切实落实生

态补偿制度.大力营造法治环境,坚持政府引导、

市场主导,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促进社会资本参与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

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

统一.

(五)坚持依法监管,不断提高综合执法水平

坚持预防为主,监管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管和巡

查,及时发现和制止损害水生态的行为,把水污染

问题尽可能地解决在萌芽状态之中.各级政府要

统筹协调,健全完善齐抓共管、分工合作、廉洁高效

的工作机制,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执法能

力.执法部门、司法机关要把法律赋予的手段用足

用好,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协调配合,依法惩处损

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等行为,特别是针对违法

排放、造成汾河流域严重污染的行为要真正形成高

压、形成震慑.

(六)加快河长制立法步伐,把河长制真正落到

实处

各级政府应以全面推行河长制为抓手,进一步

明确目标任务,强化工作措施,完善考核问责.同

时结合我省实际,建议加快制定条例,以立法形式

固定河长制改革成果,打通“最后一公里”,确保河

长制各项工作有法可依,并在以汾河为重点的“七

河”生态修复保护工作中发挥应有作用.

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我们一定要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坚持不懈推动«山西省汾河

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实施,依法履职,担当作

为,以法律武器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用法治力量打

好汾河碧水保卫战,为山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

持续发展发挥应有作用,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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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省检察机关

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　崔国红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现将全省检察机关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情

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

部署,是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重要举措,是中国特

色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２０１７年７月全面开展公

益诉讼工作以来,全省检察机关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省

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自觉将检察公益诉讼置

于全省大局中谋划推进,找准服务中心工作的切入

点,努力提供优质的公益诉讼检察产品,在促进依

法行政、推进依法治理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为法治

山西建设作出了贡献.

２０１７年７月至２０１９年８月,全省检察机关共

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１３０１０件,立案９８５９件,发

出诉前检察建议９２８３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

讼１６９件(行政公益诉讼２３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１４６件),审结１１３件,其中判决１０６件,判决

支持率１００％,实现了法定案件类型全覆盖和基层

院办案全覆盖.

一、紧紧依靠党的领导,组织推进坚强有力

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以来,全省检察机关牢

固树立党的意识,主动向各级党委汇报检察公益诉

讼的新部署、新进展、新问题,重大案件及时向当地

党委请示汇报,自觉依靠党的领导开展工作、破解

难题.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杨景海就全省公

益诉讼工作开展情况向省委、省人大常委会做了专

题汇报,运城、忻州等地检察机关也积极向当地党

委、人大汇报公益诉讼工作.２０１８年８月,省委办

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支持检察机

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的通知»,朔州、忻州、阳

泉、晋城、临汾、大同等６个市和７３个县(区)的党

委、人大、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支持检察机关开展

公益诉讼工作的通知、决定或意见.２０１８年１１

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同志对全

省检察公益诉讼作出重要批示,指出一年来全省检

察机关开展的公益诉讼工作已见成效,有力促进了

绿色发展等工作,要求继续坚持依法维护公益,不

断提高依法诉讼能力,并进一步形成支持公益诉讼

的合力.各地党委、人大、政府领导先后对检察公

益诉讼工作作出批示或指示,肯定工作成效,提出

具体要求,为公益诉讼行稳致远营造了良好的外部

氛围.

全省检察机关各级院党组高度重视公益诉讼

工作,切实将公益诉讼作为“一把手工程”装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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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抓在手上.检察长带头办案成为常态化机制并

得到有效落实,在浑源矿企破坏生态环境案的办理

过程中,省院检察长作为大检察官办案组组长,亲

自组织指挥和协调推进.忻州市两级院就检察长

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提出五个“亲自过问”要求,１４

名基层院检察长均落实到位.运城等市院负责同

志在公益诉讼各专项活动开展过程中多次深入基

层具体指导工作.在高检院召开的全面开展公益

诉讼工作会议和全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座谈会上,

我省做了经验交流,高检院先后９次在公益诉讼专

刊上刊登了山西的经验做法.

二、聚焦人民群众关切,着力提升办案质效

一是持续聚焦“美丽山西”“健康山西”建设.

全省各级检察机关立足本地实际,结合中央加快水

污染防治等重要部署和中央、省环保督查发现的重

点领域重点问题,突出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案件,取得显著成效,解决了一

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临汾古县检察院办

理的老母坡煤矿非法堆放煤矸石案引起当地党委、

政府高度重视,针对该案违法情形积极整改,并先

后投入资金７５００余万元对全县４５处约１５７０万吨

煤矸石和６３个环境突出问题进行全面整治.孝义

市检察院高度关注校园周边食品经营摊点违法经

营活动,办理了一系列关系中小学生食品安全的公

益诉讼案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积极整改,加大查

处力度,涉案违法食品摊点全部被依法取缔,相关

违法建筑及设施被强制拆除或没收,有效保障了当

地学生舌尖上的安全.截止２０１９年８月,全省检

察机关共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

线索６６２５件,立案５０５２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４６５７件;发现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线索

４１９０件,立案３６８６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３５４２

件.通过履行诉前程序,督促修复被损毁林地、耕

地、湿地、草原２２７９３亩,清理被污染和被占用河道

２５５４７公里,保护被污染水域、土壤５６９４亩;清除

各类生活垃圾及生产类固体废物１７９６余万吨,其

中危险废物４１４３１吨;督促关停和整治造成环境污

染企业１５３家、未依法办理环评的企业５９家、违法

养殖场１０３个;规范整治网络餐饮“黑作坊”１１３５４

个,督促查处销售假冒伪劣食品１０４９１千克,收回

流通中假冒伪劣食品３３７８千克,督促查处销售假

药和走私药品９９种,收回流通中假药和走私药品

２９种.

在突出生态保护和食药安全领域的同时,全省

检察机关认真办理国有财产保护和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领域案件,共督促收回国有财产权益价值

３８亿元,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１０７亿元.

二是扎实开展专项活动.开展专项活动是全

省检察公益诉讼充分发挥监督职能的重要工作模

式和途径.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起,全省先后部署开展

了涉汾河流域污染整治、保护自然保护区、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国有文物保护、保护千家万

户舌尖上的安全、黄河非法采砂治理、英雄烈士纪

念设施保护、保护河湖生态百日会战、汾渭平原大

气污染治理等专项活动,聚焦民生、生态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集中办理了一批较有影响力

的案件,逐步形成以专项活动推动类案办理,以类

案办理推动社会治理的良好态势.通过开展各类

专项活动,全省检察机关共发现涉汾河等流域河湖

生态保护案件线索１０５９件,立案９７５件,发出诉前

检察建议９２９件,行政机关回复并整改完成５２７

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２５件;发现涉自然保护区

案件线索３４２件,立案３３１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２９８件,行政机关整改到位２５２件;发现涉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案件线索３１５件,立案２９２件,发出诉

前检察建议２９２件,行政机关回复整改２２６件,督

促治理恢复被污染唐家湾水库等水源地９９５亩,督

促搬迁或关停养殖场１９个;发现涉国有文物保护

案件线索４３７件,立案４０５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３９７件,整改１９８件,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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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６３个,市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２２８个;发现英烈纪念设施保护案件线索３００

余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４９件.

三是认真办理高检院交办和挂牌督办案件.

在省院的有力指导下,太原、吕梁、晋中、运城、大同

等地两级院认真梳理太原市小店区流涧村水污染

案、汾河入黄河断面水污染案和浑源县矿企非法开

采破坏环境资源案等案件有关线索,及时启动行政

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太原市小店区北格镇流涧村等

地使用北张退水渠、太榆退水渠内生活污水灌溉农

田的问题已得到有效整治.大同浑源矿企非法开

采破坏生态环境案是省市县三级院合力办理的重

大典型案件,省院与大同市院、浑源县院协同作战,

先后向省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及应急管理厅等

省直机关发出检察建议５件,向相关市、县级行政

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１９６件,向公安机关、纪委

监委移送刑事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线索

４１件.省委对该案高度重视,省委常委会专题听

取查处整治情况汇报,并成立由省领导牵头的查处

整治领导组.目前,浑源县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工

作已全面启动,争取“一年见绿、二年见树、三年见

景”,将浑源县打造成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县、京津风

沙源科学造林样板县和全域生态旅游先导县,相关

规划已经制定实施.不久前,大同还在全市范围内

组织开展了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专项警示教育

活动,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了整改成效.该案的办理

得到高检院充分肯定,认为这是“双赢多赢共赢理

念指导下的典型案例”.

四是积极稳妥探索“等外”领域.全省检察机

关按照高检院关于“等外”领域案件探索的要求,本

着积极稳妥的原则,向公共安全、互联网等领域延

伸公益诉讼检察触角,依法办理了一批侵害或威胁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案件,取得较好的社会效

果.晋中市榆次区检察院办理的塔吊临街作业威

胁公共安全案件中,三台塔吊在无任何安全防范措

施的情况下临街作业,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安全造成

严重紧迫的威胁,经层报省院批准,榆次区院迅速

启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相关行政机关立即

叫停施工、督促整改,并以此为鉴在全市范围内组

织开展了建筑工地施工安全专项监督活动,收到

“办理一案,影响一片”的效果.目前,全省检察机

关办理“等外”案件１９件,均涉及安全生产领域.

三、围绕服务办案,制度机制日趋完善

一是基本工作制度逐步完善.在行政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两高解释等法律法规框架内,省院制

定下发了«关于规范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工作指导意

见»、«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工作规程»等多个工

作办法、指导意见及实施方案,建立了统一的案件

管理平台,制定实施了周汇总、月通报、季度分析、

半年推进会制度、定向分片督导制度、公益诉讼网

络信息专报制度及案件质量评查制度等,实现了对

全省公益诉讼案件数量和质量的总体把握和动态

管理.各地立足本地实际,陆续制定了诸如案件线

索摸排指导意见、专家辅助人制度、公益诉讼办案

问责办法等内容多样的制度规范.阳泉公益诉讼

“１＋５”工作机制得到高检院高度评价,并转发全国

交流学习.

二是突出构建落实“一体化”工作机制.构建

“省院为龙头、市院为枢纽、基层院为主力”的协同

工作模式,省市两级院对基层院持续开展个案指导

和业务辅导,适时采用交办、督办或参办等措施,特

殊案件指定管辖,协助基层院破解了不少组织保

障、内部协调、外部沟通、政策把握等方面的难题,

有效提升了复杂案件的办理效率和效果.为充分

发挥铁路检察机关在办理涉铁路和跨区域案件方

面的独特优势,省院先后两次下发通知,指定太原

铁路两级院管辖特定类型公益诉讼案件并对安全

生产等新领域进行探索,有效激发了铁路检察机关

的积极性,办案数量和质效均走在全国铁检机关前

列.目前,太原铁检两级院已办理诉前程序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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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６９件,已结案３３件.其

中大同铁检院与石家庄军事检察院联合办理的大

同市云冈区平旺乡北同蒲铁路周边固体废弃物污

染环境案,有力消除了铁路沿线环境污染,保护了

铁路运输安全及国防光缆安全,该案成为军地检察

院联合办理的行政公益诉讼第一案.为统筹推进

重大复杂案件的办理,今年４月,省院下发了运城

中条山脉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等１０件挂牌督办案件

线索,逐案指定督导人员,实时掌握案件进展,为市

县两级院办案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三是探索构建多层面跨区域协作机制.全省

检察机关深刻认识到,要实现公共利益司法保护最

大化,就要在立足本地的同时,拓展视野,有针对性

地开展跨区域协作.２０１８年８月,山西省检察机

关加入祖国北部绿水青山蓝天护航联合行动,与河

北、内蒙古、辽宁等省区聚力为建设祖国北部水源

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提供司法保障;２０１８

年１１月,省院与石家庄军事检察院会签了关于开

展军地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协作工作的意见,随后,

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与石家庄军事检察院专门就

涉及国防和军队利益的公益诉讼案件达成具体的

实施细则,迈出协同军事检察机关保护公益的第一

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省院参加了由高检院和水利部

共同发起的“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活动并

签署«郑州宣言»,会后,省院会同水利部门迅速启

动了“携手清四乱,保护河湖生态”百日会战行动;

２０１９年１月,大同市院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河北

张家口市会签了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司法协

作实施办法.同月,忻州、吕梁市院与陕西榆林市

院会签了保护黄河母亲河公益诉讼协作配合工作

机制;２０１９年４月,省院与陕西、河南省院联合开

展汾渭平原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监督活动并制定下

发实施方案;同月,省院与石家庄军事检察院共同

开展了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专项调查保护活动,发现

了一批有价值的线索,办理了一批有影响的案件.

今年８月,晋冀蒙辽四省区检察机关在大同灵

丘县召开了祖国北部绿水青山蓝天护航联合行动

联席会议,省检察院与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进行了

跨省起诉案件的移交,这是全国行政公益诉讼跨省

指定管辖的第一批案件,对完善和推进检察公益诉

讼制度有着里程碑意义.

四、围绕公共利益保护,最大限度凝聚合力

一是保持与行政机关的良性互动.今年６月,

省院与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会签了«关于在检察公

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形成线索交流、办

案协作、起诉应诉和日常联络、人员交流等合作意

见.在此基础上,为强化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双方又联合制定了«关于深入开展自然保

护区公益诉讼专项活动的实施方案».７月,省院

就全省英烈纪念设施管护情况向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发出通报,并与该厅就英烈保护相关问题进行了

座谈.近日,省财政厅与省生态环境厅、省法院、省

检察院会签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

有力推动了受损生态修复工作.各市县院与当地

行政机关积极沟通,建立了较好的互动关系.运城

市院为当地３００名水利系统干部做了公益诉讼专

题讲座,阳泉市院与六个政府职能部门联合出台专

家辅助人参与公益诉讼制度,太原、晋中、忻州等地

也通过不同途径与行政机关展开多层面协作.

二是不断增进与人民法院的共识.省检察院

多次与省法院进行座谈,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的法律适用、案件管辖、协同工作机制、环境损害赔

偿金管理等问题进行探讨.两高联合发布«关于检

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后,各

地分别就其具体适用与法院进行了交流.晋中、太

原、晋城、阳泉等地法检两院积极沟通并会签文件,

介休、曲沃、岚县等基层院办理的起诉案件成功开

庭审理,庭审效果良好.

三是广泛争取社会支持.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省院

成立了公益诉讼案件专家咨询委员会,选聘人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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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政协委员、退休法官、律师及高校法学教授开展

理论研究和个案咨询.省市两级院陆续召开公益

诉讼工作新闻发布会,分批次向社会公开发布典型

案例１０４件.大同、长治等地与具备资质的科研、

勘验和鉴定机构建立合作机制,晋中市院制定出台

了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举报奖励办法,寿阳、古交、铁

检院等探索开展诉前沟通交流会议,这一系列举措

有效扩大了检察公益诉讼的社会影响力,公益保护

共识正逐步形成.

两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切实贯彻

“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的要求,为服务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随着司法

实践的不断深入,检察公益诉讼推进过程中也暴露

出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公益诉讼工

作质效,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的行政机关对检察公益诉讼“双赢多赢

共赢”理念的理解尚需进一步深化.检察公益诉讼

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维护法治权威和保

护公益,在这方面,检察机关与政府的目标是一致

的.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以来,各级政府部门能

够充分认识检察公益诉讼的重大意义,积极履职纠

错,与检察机关共同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但实践中,仍存在一些行政机关对公益诉讼诉

前检察建议重视不够、迟延落实、敷衍了事甚至置

之不理的情况,导致一些公益受损情形长期存在.

二是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工作存在一定障

碍.根据两高«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

等对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工作应当予以配合.但

实践中,一些单位、组织或个人不能很好履行上述

法定配合义务,使得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难以

推进,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公共利益.

三是鉴定难题持续存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食品药品安全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是检察公益诉讼的监督重点,而环境损害鉴定、食

品药品鉴定是此类案件能否顺利办理的关键所在.

按照要求,各省要至少确定一家环境损害鉴定机

构,以不预收鉴定费而由败诉方支付该费用的方式

开展鉴定工作,并建立司法鉴定黑名单.但现实

中,在不预收且由败诉方承担鉴定费的前提下,社

会鉴定机构的积极性难以激发、鉴定质量难以保

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此类案件的办理效果.

四是有影响力的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占比较低.

“办理一案,影响一片,教育社会面”是检察机关在

办案中努力追求的目标,为此,需要多办和办好有

影响力和典型意义的案件.但目前来看,检察机关

办理的９０００余件公益诉讼案件中,达到重大或特

大标准的案件占比较低,检察机关办理重大疑难复

杂案件的能力尚待进一步提高.

下一步,全省检察机关将深入总结工作经验,

巩固工作成效,推动全省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取得新

的更大成效.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争取政

府、法院、纪委监委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在全社

会构建公益检察保护网.要进一步建立完善检察

机关向人大定期汇报公益诉讼工作制度、专项工作

及重大案件报告制度等,主动接受人大监督,有效

破解难题,推动工作向纵深发展.要加大诉前程序

跟进监督力度,探索完善诉前沟通交流机制,提高

司法效率,充分发挥诉前程序价值.要本着积极稳

妥的原则,探索开展新领域公益诉讼工作.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们将以此

次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为契机,紧盯公益诉讼

法律监督质效,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工作方式,踏踏

实实办案,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贡献山西检察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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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

情况的调研报告

　　为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我省的深入贯彻

落实,本次常委会会议将听取审议省检察院«关于

全省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情况的报告».为

协助常委会组成人员切实审议好报告,监察和司法

委员会开展了深入调研.８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悦娥带队赴省检察院实地调研查看公益诉讼

工作进展情况;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７、８两月

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深入到晋

中、忻州及所属县(市、区)开展专题调研,听取检察

机关、公安、环保、资源保护、食药监、司法行政等部

门工作情况汇报,与人大代表、律师、办案人员进行

座谈,实地查看公益诉讼案件整改现场,力求全面

客观地了解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开展情况.现将调

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全省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基本情况

２０１７年６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修改

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正式在法律上确

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一项全新的

制度,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自２０１７年７月实施以来,

省检察院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积极谋划,全力推

进,全省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从无到有,逐渐展开,

２０１８年我省公益诉讼主要办案指标位列全国第

八,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强化组织领导.省检察院党组高度重视

公益诉讼工作,一是成立公益诉讼工作领导小组,

由省检察院检察长担任领导组组长,统筹协调公益

诉讼有关工作,为开展公益诉讼工作提供坚强的组

织保障.二是将公益诉讼作为检察机关一把手工

程抓实抓好,建立了检察长办案通报制度,各级检

察长发挥领头雁作用,带头办理了一批社会关注度

高的重大案件.三是配齐配强办案团队.全省三

级检察机关抽调业务能力强的员额检察官组成公

益诉讼办案团队.四是通过召开座谈会、推进会、

培训会等方式提高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指导

办案工作,提升办案能力,积极推动工作开展.

(二)严格依法办案.一是深入摸排线索.对

各类案件线索进行认真调查、分析评估,将行政机

关怠于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国家和社会

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行为,及时纳入监督范围.二

是严格诉前程序.严格、规范、全面审查案件事实,

抓住行政机关未依法行使职权的焦点问题,及时发

出检察建议.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大多能够

积极整改,有效维护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三是

重视庭审工作.对提起诉讼的案件制定周密的出

庭计划,认真组织庭前会议,精心做好举证、质证、

辩论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庭审效果.２０１７年７

月至２０１９年６月,全省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

公益诉讼１４２件,审结９２件,其中,调解２件、因诉

讼期间整改到位撤诉３件、判决８５件,判决支持率

１００％.四是组织各市检察院开展公益诉讼案件质

量交叉评查活动,交流办案经验,提升办案水平.

(三)加强制度建设.省检察机关注重构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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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管理规范体系.省院先后出台了«山西省检察机

关关于规范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工作指导意见»«山

西省人民检察院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工作规程»

«关于开展军地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协作工作的意

见»等一系列制度规定,规范和完善公益诉讼案件

办理、工作管理及评价制度,对公益诉讼办案过程

进行全程规范约束.这些制度保障了交办、督办、

协办、指定管辖等一体化办案模式的有效运用,保

证了工作效果.

(四)强化协同合作.一是主动与公安、环保、

国土、城建等行政机关加强联系沟通,探索建立联

席会议、执法线索双向移送、检察建议备案审查与

跟踪落实等协作机制,督促支持和帮助行政机关依

法履职,解决损害公益的问题.如忻州市检察院与

环保局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协作,增强合力,共同

促进美丽忻州建设的意见»,构建了７项协作配合

机制,印发各县区检察机关和生态环保机构执行,

取得了良好效果.二是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协

调,确保办案质量和效果.晋中市检察院就提起公

益诉讼案件的个案管辖、起诉受理、审理流程等实

体程序方面具体问题达成共识,并出台规范性文

件,及时解决公益诉讼案件审判中的相关问题.三

是加强与监委的沟通协调,建立线索双向移送、办

案协作等工作机制.２０１７年７月至２０１９年６月

底,全省检察机关向纪委监委移送相关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涉嫌违法犯罪线索２４件,纪委监委立案

２６人.

(五)办案成效明显.两年来,检察机关切实履

行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理念,

公益诉讼工作实现良好开局,取得阶段性成果.据

省检察院统计,２０１７年７月至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各

级检察机关聚焦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

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英雄烈士

权益保护等领域,认真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能,办

理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典型案件,督促修复被损毁林

地、耕地、湿地、草原２２４７７亩,保护被污染水源地、

水域、土壤４９５４亩;督促查处销售假冒伪劣食品

１０４９１公斤,收回流通中假冒伪劣食品３３７６公斤;

督促收回国有财产权益价值３８亿元;督促收回国

有土地出让金等１０７亿元.其中高检院挂牌督办

的大同浑源矿企开采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一案很

有影响力.省检察院大检察官办案组现场调查、直

接办案,与大同、浑源检察院协同办案,向有关行政

机关发出检察建议１９６份,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违

法犯罪线索３１件,立案查处２１人,向纪委监委移

送相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线索１０

件,立案查处１０人,起到了办理一案、震慑一片的

良好效果,全省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呈现出上下一

体、内外联动、稳妥推进的良好态势.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认识不到位.有的基层检察院对公益诉

讼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存在畏难情绪,

不敢、不善监督,监督刚性不够.有的地方领导认

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一些行政

机关认为行政公益诉讼是针对行政机关“找茬”,因

此不能积极主动配合,甚至出现阻挠办案情况.

(二)宣传不到位.对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以及

典型案件的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广大群众对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不了解、不认识,即使身边已经发生了

公共利益被侵害的事件,也不知道向检察机关反映

举报.在已办理的公益诉讼案件中,群众举报案件

不到１０％.

(三)保障不完善.检察机关调查手段有限,新

修改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赋予了检察机关调查

核实权,但该规定较为原则,调查核实工作仍缺乏

具体刚性保障手段,实践中还存在着检察机关现场

调查进不了门,行政机关和有关企业不配合等问

题.办理环境生态和资源保护类案件需要专业机

构进行鉴定评估,但我省此类型鉴定机构只有３

家,且鉴定费用偏高,司法部要求的缓交鉴定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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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诉方支付鉴定费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落实得并

不如意.

(四)发展不平衡.已立的案件主要集中在环

境资源领域与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占到总案件数的

８８６％,其它领域案件较少,其中国有财产保护领

域占 比 ８５％;国 有 土 地 使 用 权 出 让 领 域 占 比

２３％;英雄烈士权益保护及其他领域占比０６％.

另外,两年来,全省已立案的９００３案中,向人民法

院提起公益诉讼１４２件,仅占１６％;提起诉讼的

案件中,大部分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占比为

８４５％;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少,仅占１５５％.

(五)办案力量不足.有的基层检察院公益诉

讼人员配备不到位,有的线索摸排能力、调查取证

能力不足,诉前检察建议制发不规范、文书质量不

高、检察建议操作性不强;有的下发检察建议后,跟

踪监督不到位.

三、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对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认识

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上突出强调,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

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２０１５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时又深刻指出,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

诉讼制度,目的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

作用,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维护宪法法律权

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从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建设全局的高度,深刻阐明了探索建立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意义和制度价值.

各级检察机关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充分认

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党中央加强对行

政执法进行司法监督的一项重要改革,是优化司法

职权配置、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设

计,同时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必然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

来,全面依法做好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二)进一步提升检察公益诉讼工作质效

各级检察机关要将公益诉讼工作作为服务大

局的重要举措,积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以监督精准性、规范性、时效性回应人民群众的现

实关切.牢牢把握“公益”这个核心,处理好依法监

督、维护公益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紧盯公益受损现

象,认真摸排线索.突出监督重点,敢于监督,善于

监督,重点办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重大案件.扎实

调查取证,规范制发检察建议,确保数量、质量并

重.提出诉前检察建议与提起公益诉讼并重,推动

行政机关主动履职纠错.要通过总结分析行政机

关履职类型化问题,为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提供建议,促进本地区综合治理.

(三)进一步提升检察公益诉讼办案能力

检察公益诉讼工作跨越行政、检察、审判等部

门,对检察官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检

察机关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增强“八个本

领”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配齐配强队伍,提升办

案水平;对诉前检察建议开展评查,针对质量不高、

规范性不足等问题提出整改措施,收集整理一批程

序规范、法律运用成熟、监督效果好的诉前检察建

议范本;强化类案监督,坚持个案监督与类案监督、

重点打击与源头治理并重,提高司法能力与水平.

(四)进一步强化保障支持

公益诉讼不是“独角戏”,单靠检察院一家单打

独斗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要积极推动相关行

政机关与检察机关建立重大情况通报制度、联席会

议制度,促进行政执法与行政检察监督有效衔接.

各级法院要依法及时审理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及时

研究解决审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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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效公益诉讼裁判执行.各级宣传部门要加大

宣传公益诉讼制度、重大成效和典型案件,积极营

造良好舆论环境.广大群众要进一步提升法制观

念,增强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意识,积极向

检察机关举报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违法

行为.

(五)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行政机关要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切实发挥保护

公益的主责作用,全力配合做好检察公益诉讼工

作.对于检察机关开展调查取证,要给予支持,不

得推诿阻挠;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的诉前检察建议,

要在法律规定的时限里给予答复并积极整改;对于

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应当积极出庭应

诉;对已经判决的公益诉讼案件,要不折不扣执行

裁判内容;对于公益诉讼针对的普遍性行政违法问

题,要认真研究,提出整改纠正意见,完善行政执法

工作程序,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全面提升依法

行政,严格执法水平,促进法治政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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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依据中共中央中委〔２０１９〕２３４号文件和

省委晋发〔２０１９〕２２号文件通知,楼阳生省长的提名

决定任命:

吴伟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孙洪山院长的提名

免去:

仇拉锁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另依省法院党组研究的意见、孙洪山院长的提名

任命:

吕楠为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免去:

郭建岗、韩广春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郭丽丽、牛兰萍的太原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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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洪山

提名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孙洪山院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任免审判人员６人.其中,任命吕楠为太原铁

路运输中级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免去仇拉锁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

务,郭建岗、韩广春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郭丽丽、牛兰萍的太原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

委员、审判员职务.本委对以上拟任免人员的任职条件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

常委会会议审议.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杨景海检察长的

提名

任命:

姚江华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检察长.

另依省检察院党组研究的意见、杨景海检察长的提名

免去:

刘志伟、常天林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刘风伟的太原西峪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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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杨景海检察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任免检察人员４人.其中,任命姚江华为山

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检察长,免去刘志伟、常天林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刘风

伟的太原西峪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本委对以上拟任免人员的任职条件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

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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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议程

　　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省级人

大立法工作交流会议精神

二、审议«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

(草案)»

三、表决«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草案)»

四、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废止‹山西省酒类管理条例›‹山西省盐业管理条

例›的决定(草案)»

五、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支持和保障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草案)»

六、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的议案

七、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条例(草案)»的议案

八、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土

壤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的议案

九、审议和批准«太原市养犬管理条例»

十、审议和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修改‹大同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的

决定»

十一、审议和批准«忻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

十二、审议和批准«忻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十三、审议和批准«晋中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

十四、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

的报告

十五、审议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全面开展公益诉

讼工作情况的报告

十六、审议关于能源革命推进情况的报告

十七、审议关于支持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情况

的报告

十八、审议关于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情况报告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

十九、审议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的综合报告(书面)

二十、审议关于２０１８年度企业国有资产(不含

金融企业)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二十一、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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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是:一、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和省级人大立法工作交流会议精

神;二、审议«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

(草案)»;三、表决«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草

案)»;四、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废止‹山西省酒类管理条例›‹山西省盐业管理条

例›的决定(草案)»;五、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支持和保障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

点工作的决定(草案)»;六、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

案)»的议案;七、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

提请审议«山西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条例(草

案)»的议案;八、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

西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的议案;九、审议和

批准«太原市养犬管理条例»;十、审议和批准«大同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大同市城市

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的决定»;十一、审议和批准«忻

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十二、审议和批准«忻州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十三、审议和批准«晋中市

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十四、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

检查组关于检查«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

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十五、审议关于全省检察机

关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情况的报告;十六、审议

关于能源革命推进情况的报告;十七、审议关于支

持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十八、审议关

于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

理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十九、审议关于

２０１８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书面);

二十、审议关于２０１８年度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

企业)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二十一、人事任免及其

他事项.

９月２５日上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卫小春主持.他就本次会议的议程

(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会议听取了

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

任蔡汾湘作的关于«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

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副主任阎默彧作的关于废止«山西省酒类

管理条例»«山西省盐业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说

明;听取了省发改委主任姜四清作的关于能源革命

推进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

世文作的«关于支持和保障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行政审批服

务管理局局长李秋柱作的关于深化“放管服效”改

革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听取了

省国资委副主任韩珍堂作的关于２０１８年度企业国

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听取

了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卢晓中作的关于企

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听取了省政府副秘书长翟振新作的关于支持和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崔国红作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全面开展公

益诉讼工作情况的报告.

全体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和省级人大立法工作交流会议精神

(书面);审议关于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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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关于废止«山西省酒类

管理条例»«山西省盐业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及其

说明;审议关于支持和保障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工作的决定草案及其说明;审议关于能源革命推进

情况的报告;审议«太原市养犬管理条例»等五部地

方性法规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和批准决定(草案).

９月２６日上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岳普煜主持.会议听取了被提请任

命人员作的供职发言;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执法检查组组长高卫东作的关于检查«山西省

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张华龙作的关于«山

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

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李渊作的关于«山西省创新

驱动高质量发展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生

态环境厅厅长潘贤掌作的关于«山西省土壤污染防

治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城建

环保工委主任李栋梁作的关于«山西省土壤污染防

治条例(草案)»研究意见的报告.

全体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关于深化

“放管服效”改革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

的报告;审议关于支持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

报告.

９月２６日下午举行联组会议,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高卫东主持.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副

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汾湘作的«山西省

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草案)»主要审议意见

和修改情况的汇报并审议了该条例;审议了«山西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酒类

管理条例›‹山西省盐业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

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世文作的«关于支

持和保障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

案)»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的汇报并审议了该

决定.

联组会议之后举行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李俊明主持.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

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李忠杰主

讲了«加强红色遗址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作

用———全国红色遗址状况及其保护问题».

９月２７日上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审议人事

任免议案;审议关于２０１８年度企业国有资产(不含

金融企业)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和关于２０１８年度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审议关于检查汾河

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关

于全省检察机关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情况的

报告.

９月２７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草案及其说明;审议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条例草案及其说明;审议土壤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及

其说明和研究意见的报告.

分组会议之后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会议对关于深化“放管服

效”改革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进

行满意度测评;表决通过了«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

保护利用条例»«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山西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酒类

管理条例›‹山西省盐业管理条例›的决定»«山西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支持和保障能源革

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

准«太原市养犬管理条例»«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大同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条

例›的决定»«忻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忻州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晋中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的决

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向通过任命的副省

长吴伟颁发了任命书.

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的宪法宣誓仪

式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新任命的同

志进行了宪法宣誓.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６３人,实出席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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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副主任郭迎光、卫小

春、李悦娥、高卫东、岳普煜、李俊明,秘书长郭海

刚,委员于亚军、王卫星、王安庞、王宏、王继伟、王

联辉、王斌全、卢晓中、卢捷、白秀平、白德恭、冯改

朵、成锡锋、乔光明、刘本旺、刘美、闫喜春、汤俊权、

李凤岐、李亚明、李栋梁、李俊林、李高山、李效玲、

李福明、杨志刚、杨增武、吴玉程、张华龙、张李锁、

张高宏、张葆、张锦、陈继光、陈跃钢、武华太、赵向

东、赵建平、秦作栋、袁进、贾向东、高新文、郭玉福、

郭金刚、郭新民、黄卫东、梁若皓、梁俊明、董岩、韩

怡卓、蔡汾湘、熊继军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王利波、李仁和、郝权请假

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副省长胡玉亭、省

政府秘书长王纯,省监察委员会委员何清,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孙洪山,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崔国

红,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省人大及其常委

会各机构负责人,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各市、部

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市人大常委

会秘书长,有关新闻单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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